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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很高兴向您介绍《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以下简称《编制指南》），这是首次针对

汇款业务提供详细编制指南的手册。汇款数据对于决策、分析和研究都很有用。利用《编制指南》所提供

的详细指导，各经济体将能大大改进这些数据的质量。

《编制指南》由汇款问题卢森堡小组的成员编写，该工作组由以下人员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统计局、世界银行的代表，以及全世界各经济体的国家统计局和中央银行代表。

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统计委员会也做出了宝贵贡献。在此，谨向所有为本项目提供宝贵协助的各国专家和

国际专家表示感谢。

在过去十年里，汇款业务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汇款收入已成为一个既重要又稳定

的资金来源，它超过了货物和服务出口收入，或者外国直接投资资金流入。

但汇款统计数据质量不高，因其性质的缘故，一般难以计量。有很多小额汇款都由个人通过各种渠道

进行，因此具有异质性。

鉴于汇款对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业界对汇款数据可靠性和一致性的担忧，八国集团首脑呼吁改善汇款

统计数据质量。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BPM6）所处理的是国际劳工流动方面的相关定义问题（包

括汇款）。《编制指南》所处理的则是通过实用的编制指南改善估算数据质量的必要性，该指南以《国际

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的概念为基础，首次为汇款业务提供了编制指南。

我们推荐编制者和使用者采用《编制指南》，敦促各经济体考虑采用该指南为编制活动所提供的实际

指导，以改善其汇款数据质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部主任
Adelheid Burgi-Schmelz

欧盟统计局局长
Walter Radermacher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统计学家兼局长
Enrico Giovannini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副总裁发展数据组组长
Shaida Badi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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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的背景和目的

A.背景

1.1.最近几年中，汇款流量迅速增长。根据基

金组织《国际收支统计年鉴》的报告，2001年至

2007年的汇款收入（按全球“工人汇款”和“雇

员报酬”收入计量）翻了一番以上，达到3360亿

美元（表1.1）。这种急剧增长与移民和劳工流动

性的上升有关，与更加自由和竞争更激烈的金融

中介以及数据记录的改善有关。有些国家的汇款

收入超过了货物和服务出口收入，以及外国直接

投资资金的流入。

1.2.汇款主要指来自国外经济体的住户收入，

大多来自那些暂时或永久迁移到这些经济体的人

员。但正式定义要比这更宽泛一些，因为其所依

据的是国际收支方面的定义，而非移民、就业或

家庭关系方面的概念。汇款包括通过正规渠道或

非正规渠道流动的资金，前者如电子汇款，后者

如随身携带过境的现金。个人在移民到某个新经

济体并成为当地居民后所汇出的资金几乎全都纳

入汇款项下，在一个经济体内就业但不属于该经

济体居民的边境工人、季节性工人或其他短期工

人，其净报酬也属于汇款范畴。

1.3.目前，很多政府都认为汇款具有很重要的

政策意义，因此希望分析它们影响经济发展和安

全的情况。八国集团（G-8）首脑一直在促进改善

汇款统计数据的可用性，2004年在美国佐治亚州

海岛召开的会议上，他们将汇款作为一个重要因

素，来界定他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2005

年1月，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被带到了世界银行和

基金组织主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

的数据编制人员和数据使用者试图在这次会议上

为改善汇款数据确定一个议程。八国集团的后续

会议（包括2008年7月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召开的

峰会）重申了数据使用者对改善数据的兴趣。另

外，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

区域开发银行，已经有了旨在分析汇款数据的各

种计划。这些机构以及其他机构认为汇款是一个

重要的反贫手段，因此正在努力减少汇款成本和

其他障碍，并力图通过改善监管和制度方面的安

排，促进正规渠道的汇款。

1.4.尽管使用者对汇款数据有着浓厚兴趣，但

有证据显示，汇款数据的可靠性不如国际收支账

户中的很多其他项目。从全球看，汇款收入一直

超过汇款支出，而且近几年中其缺口一直在不断

扩大，这说明汇款数据在覆盖范围和编制方面不

一致的问题在日益加重。某些数据使用者对汇款

估算数据缺乏信心。此外，在基金组织《国际收

支手册》第五版之前，国际收支框架对汇款相关

项目的定义使某些数据使用者难以识别和分析汇

款。

1.5.2005年1月世界银行/基金组织会议达成共

识，即改善汇款数据的过程要分两步：第一，简

化、澄清和扩展汇款相关项目的定义，以满足数

据使用者需求；第二，开发实用的编制指南为编

制者提供支持。该会议承认利用国际收支框架可

以更好地改进汇款概念，同时建议由经验丰富的

编制人员组成一个“编写小组”，以编制指南的

形式为汇款统计制定一套典范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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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旨在为数据编制人员的工作提供支持，以

便他们能够按照改进的概念和定义提供准确、完

整和及时的数据。

1.6.《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

版（BPM6）完成了汇款概念框架的评审和改进工

作。《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

（《编制指南》）第三章对新概念进行了概括。

表1.1  2001-2007年雇员报酬和工人汇款                              （单位：百万美元）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雇员报酬     

 贷方 43,517 49,475 60,096 70,714 76,460 82,602 98,934

  借方 51,030 57,312 67,926 76,463 84,883 95,144 113,975

全球差额 7,513 7,837 7,830 5,749 8,423 12,542 15,041

工人汇款

 贷方 81,168 93,410 112,693 126,007 153,009 180,715 237,396

 借方 67,612 77,829 81,465 91,780 99,853 117,259 135,748

全球差额 -13,557 -15,582 -31,228 -34,228 -53,156 -63,457 -101,648

雇员报酬和工人报酬合计

 贷方 124,686 142,885 172,789 196,721 229,469 263,318 336,330

 借方 118,642 135,141 149,391 168,242 184,736 212,403 249,722

全球差额 -6,043 -7,745 -23,398 -28,479 -44,733 -50,915 -86,608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2008年《国际收支统计年鉴》第二部分。

  注：该表采用了《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定义。其中，“工人汇款”被定义为：作为新经济体居民的移民在新经济体内的

就业收入所带来的经常转移。在国际收支账户标准组成中，《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用“个人转移”取代了“工人汇

款”（但前一术语的定义更宽泛）。

B.《编制指南》的目的

1.7.《编制指南》将努力对国际收支框架中与

汇款有关的定义和概念进行概括，同时提供实用

的编制指南，以促进汇款数据的不断改进。

1.8.汇款流量通常涉及私人通过各种交易渠道

（大多为非正规或者私人渠道）进行的小额交

易，这是改进汇款数据的最大障碍。小额个人交

易意味着，即使总交易额很大，典型的数据来源

系统通常无法发现它们。为此，《编制指南》将

重点关注那些与改善汇款交易源数据有关的问题

和解决方案，但同时也会对数据编制和发布问题

进行总结。本指南利用了有关国际收支统计的数

据质量评估框架，以重点介绍数据编制和发布方

面的良好做法。

1.9.《编制指南》主要面向那些从事汇款数据

编制和发布工作的人员，但也可用于那些希望了

解汇款数据局限性的其他用户。汇款的计量很复

杂，编制方法可能不完善。了解数据的局限性将

有助于提高对汇款数据的理解并更恰当地使用该

数据。

1.10.《编制指南》主要供专业人员使用，但在

编写时也力图考虑方便非专业人员的使用，其目

的不是做出某种规定，而是在汲取最新经验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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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国际做法的基础上，讨论汇款计量方面的备选

方法和数据来源，同时为编制一个旨在改善汇款

数据的统计方案提供指导。本指南承认，各国情

况存在很大差异，编制人员需要根据本国需求、

制约因素和能力，制定相应的数据编制策略。一

些国家和组织的汇款业务专家为本指南的编制做

出了贡献，其多元化的经验有助于考虑到各种汇

款流量、数据来源和编制做法，尽可能使指南受

到最广泛的欢迎。1

C.《编制指南》的组织结构

1.11.继本部分的介绍之后，第二章将讨论与

  1 拉美货币研究中心（CEMLA）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中
央银行组成，该中心为其成员国制定了单独的汇款编制指南，这
是该中心与泛美开发银行多边投资基金之间联合汇款项目的一部
分。相对于《汇款编制指南》而言，拉美货币研究中心编制的指
南更多地是为了做出某种规定，以便通过银行的交易申报和资金
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促进成员国采用标准化的编制方法。拉
美货币研究中心还更倾向于面向汇入国，而《编制指南》则同时
面向汇出国和汇入国。

汇款有关的制度和规定，包括人口问题和交易渠

道，还将介绍旨在改善汇款数据的结构化方法。

第三章讨论相关概念和定义，第四章将分几个部

分讨论获取汇款数据的不同途径。第五章将以汇

款为重点，对良好的编制做法进行评述。第六章

为结论，将简要概括数据发布的几种方案。

D.《编制指南》采用的术语

1.12.在国际收支框架中，没有任何名为“汇

款”的项目或账户。《编制指南》中的“汇款”

用以指国际收支框架中与汇款有关的项目。这些

交易通常与移民和短期工人有关，经常同时涉及

汇出和汇入两端的住户。如本指南第三章所述，

从专业背景看，将始终参照适当的国际收支术

语。本指南中的汇款和专业术语仅指编制经济体

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为便于参考，《编制

指南》将提供与汇款有关的术语表（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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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汇款：人口、交易渠道和规章

2.1.跨境汇款计量具有挑战性，因为跨境汇款

具有多样性，是个人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的无数小

额交易。了解现有交易渠道，以及具备编制或估

算所有重要渠道的汇款数据的能力是改善汇款数

据的先决条件。所用的交易渠道可能取决于金融

系统、汇出国和汇入国的总体制度环境、利用这

些渠道的便利程度和成本、汇款人和收款人的人

口特征。

2.2.汇款通常与移徙有关。移徙是人员从一个

经济体迁移到另一经济体。正如《编制指南》和

国际收支中所采用的更宽泛定义一样，“移民” 

指人员从原籍经济体移出后成为另一经济体的居

民。但应该注意的是，移民身份与《国际收支和

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标准组成的定义无

关。

2.3.一个人可能出于短期就业目的而从一个经

济体移动到另一经济体。在《编制指南》中，“短

期工人”指出于短期（不足一年）就业目的而转

移到另一经济体的人员。1短期工人和移民为其在

原籍国的亲属提供资助是跨境汇款流量的一个主

要来源。本章将讨论各类工人与其相关汇款流之

间的关系。

2.4.确定汇款交易渠道有助于编制者评估其现

有数据来源对汇款交易的覆盖程度。汇款形式多

样，包括通过“正规”或被监管机构或渠道

（如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金转移运营商）

进行的资金转移，也包括通过“半正规”和“非

  1 还包括边境工人。

正规”渠道（如哈瓦拉汇款系统、随身携带现

金、实物转移）进行的资金转移。

2.5.《编制指南》没有严格确定哪种交易渠道为

正规的或非正规的，因为这种判断取决于各国的

法律、法规和制度因素，因此可能会因国而异。

本指南还强调，所有正规或非正规、合法或不合

法的国际交易都应纳入国际收支统计，但又在不

少地方指出，获取非正规汇款交易数据很困难。

有理由认为，这种困难使非正规渠道的汇款交易

有时难以在当前国际收支数据中得到较好反映。

2.6.本章A节将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考察汇款情

况，探讨人员短期或长期就业迁移与汇款之间的

关系。B节将阐述各种交易渠道及其制度环境，这

对于了解汇款流和潜在数据来源至关重要。C节将

注意力转向了单个国家汇款交易的不同法律法规

环境，以及非正规渠道的普遍使用。

A.基于人口统计学视角的汇款

2.7.在讨论国际贸易增加和世界很多地方人口

显著变化的原因时，国际劳工移徙得到了关注。

除其他因素外，跨境劳工移徙的根源在于各个国

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表现差异、技术变革不均衡

以及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2

2.8.根据劳动技术含量，移民和短期工人可分

为非熟练、半熟练和熟练三类。由于半熟练工人

  2 移民当然不是最近的现象。但在过去50年中，交通和金融
基础设施有了迅速改善，这使短期工人可以前往更远的地方寻找
工作，使移民可以与其原籍国保持联系（如：通过回国探望和费
用较低的通讯），可以更容易地进行资金转移（如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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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徙一般要受到移入方的严格限制，非熟练或

半熟练工人往往会发生非法移徙或不受管制的移

徙情况。东道国的非正规经济情况会影响对非法

劳工的需求。比较而言，东道国熟练工人的短缺

会使熟练工人方面的限制性规定比较宽松，这样

技术熟练移民和短期工人往往会通过合法渠道流

动。由于这些工人更有可能通过合法渠道移徙，

减轻了目的地国家在实施移民条例方面的行政管

理负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发展中国家向

发达国家移徙的技术熟练工人有了稳步增加。一

般认为，尽管技术熟练移民和短期工人往往可以

根据单边签证计划获得机会，而非熟练移民和短

期工人则通常需要通过双边或区域协定（如季节

性或其他工作计划）获得机会。

2.9.汇款与很多人口特征有关，其中很多变量对

汇款金额所产生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这些特征包括：移民和短期工人的存量规模、原

籍国和工作、种族背景、停留时间、平均收入水

平、性别、法律地位和住户的子女情况。1 一般认

为，收入是决定汇款能力的主要因素。

  1 更具体地说，性别影响移民和短期工人的收入水平，因
为女性的平均收入通常低于男性。有了子女会增加住户的开支，
改变经济利益的性质，因此降低了汇款倾向。加拿大统计局的研
究显示，移民和短期工人汇款的比例以及汇款金额因出生地不同
而有不同。

2.10.移民汇款动机随停留时间的延长而下降，

但其汇款能力却通常会增强，因为收入会随时间

的推移而增加。这种统计数据有助于理解汇款流

的基本动态，但多数国家中都缺乏这种数据。移

民统计数据一般通过人口登记或人口普查采集。2 

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人口登记数据，则其有关移民

迁入的数据一般要比那些没有这种登记或普查的

国家更准确，因为移民或短期工人的一些活动

（如找工作、住处或办理健康保险）通常需要向

有关当局进行登记。但是，至于登记国有关移民

迁出的数据是否比普查国家的这类数据更准确，

还没有定论。

2.11.相邻国家的季节性或非法工人比率往往

较高，获取数据时会遇到各种问题。非法工人出

于对当局的担心（与其在该国非法逗留有关），

会躲避人口普查或者避开正规资金转移网络。因

此，准确计量移民和短期工人的存量规模很有挑

战性。视单个国家情况而定，可能需要采取一体

化的估算方法，协调移民局、外来移民办、人口

普查员和汇款统计编制人员的工作（移民数据的

详细讨论，见专栏2.1）

  2 有人口登记的国家要求居民登记其主要住处，提供人口变
量方面的行政数据。有些国家不仅要求进行登记，而且还进行人
口普查；通常情况下，这类国家主要通过登记来了解人口变化情
况。其他国家则只依靠人口普查。

专栏2.1  移民数据

编制移民统计的数据来源包括人口普查、调查、边境调查和其他行政记录。但可靠的移民

统计数据很难采集，且通常不完整。例如，只有少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可

以提供双边移民存量（移民和短期工人存量）的年度数据。很多国家通过人口普查收集移民存

量数据，但人口普查通常不频繁，需要通过估算增长率来获得时间序列数据。另一个问题是，

各国可能按照不同定义对数据进行分类，因此，数据不具可比性。例如，各国根据停留期限和

目的对移民和短期工人进行分类的方式会有不同。另外，很多国家将移民或短期工人的出生地

作为移民统计的关键变量，但有些国家则采用国籍概念，另有小部分国家兼用了这两种方式。

这些定义与国际收支和国民账户统计采用的居民地位概念不一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年a和2008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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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工人可能会短期或长期外出就业，这部分

取决于东道经济体和来源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

件。在大多数情况下，短期工人将收入用于消费

的比重低于移民，因此其更高比重的收入或报酬

可用于资助母国家属。短期工人的永久利益在母

国，因此与其原籍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移

民中，汇款人往往更多地集中在那些迁入时间较

短的移民中，在那些停留了多达10年的移民中，

至少有半数移民会定期汇款。1

2.13.与移民相比，短期工人为东道国带来的

财政负担较轻，引起的社会冲突较少，东道国可

以更灵活地根据国内劳动力市场状况调整劳动力

流入。

2.14.劳工移民计划可促进更多劳工的合法流

入。事实证明，双边劳工协定对于促进半熟练工

人和季节性工人的移民很重要（这些协定通常通

过减少监管负担来鼓励移民；高技能劳工的流动

通常不受双边协定的制约）。

2.15.短期工人的就业可能不涉及家属迁移，

而移民工人通常会涉及家属迁移，但家属迁移时

间可能会滞后。移民还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劳工

参与率，因为移民的家属（配偶和子女）可能不

会全面加入东道国的劳动队伍，具体情况取决于

他们的技能和年龄。

B.交易渠道和制度环境概述

2.16.本部分将概述汇款交易渠道，简要讨论

制度环境对交易渠道的可用性和对渠道选择所产

生的影响。还将对正规和非正规渠道进行分析，

并努力确定新的渠道，如通过互联网和手机进行

的交易。

2.17.各种渠道没有被严格地划分为正规渠道

或非正规渠道，其原因是，在不同国家的监管制

  1 尽管汇款与移民有关，但必须对迁入移民和汇款人进行
重要的区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汇款人是迁入移民的一部分；另
外，有些非移民可为汇款人。

度、体制结构和法律体系下，对特定渠道的看法

可能不同。在一国为正规渠道，在另一国可能为

非正规的，这与其监管规定有关。另外，本部分

的概述并不完全，因为汇款服务供应商的创新很

快，可能会有新的交易渠道出现。

2.18.如前所述，资金汇付业务可能涉及汇款

人、收款人、双方国家的中介，以及中介采用的付

款界面；这些共同构成了汇款渠道（见图2.1）。

大多数汇款金额较小，为定期或经常性的，主要

涉及两端的人员，因为汇款一般用于赡养家庭。

汇款采取现金转移、贷记划拨和实物转移（涉及

货物转移）等形式。现金转移通过外币或本币现

金的实际划拨进行。贷记划拨以汇出国提供商发

给汇入国提供商的付款指令为基础。利用电文传

递服务的付款指令实现汇出端实体和汇入端实体

之间的联系，结算程序使资金能在这些实体之间

进行实际划拨。非现金或实物转移大多为消费品

的实际交付，主要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不过，

对于移民和短期工人进行跨境资金转移时所采用

的渠道，最好首先大致了解汇款交易是如何发生

的，然后考察其微观结构。汇款交易通常需要某

种传递信息和结算资金的网络将汇款人和收款人

联系起来。

2.19.跨境汇款流可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具

体情况取决于服务的可得性、汇款人偏好和制度

环境。正规汇款渠道是指经正式授权从事资金划

拨业务的渠道，如银行、资金转移运营商或正式

登记的其他机构。半正规汇款渠道包括资金划拨

业务不在国家当局监管之内的正规机构。这些机

构在资金划拨方面组织良好，但不受任何金融服

务监管当局的控制。非正规汇款渠道不在金融监

管范围内，但通常是合法的；最不正式和最不正

规的资金转移渠道可能包括那些不作为正规业务

单位从事活动的中介。汇款人在对各种资金转移

渠道进行选择时，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如：东道国和母国现有制度基础设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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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正规金融机构的便利程度、通过其他渠

道划拨资金的速度、划拨资金的成本差异、政府

条例、母国税收减让和利率方面的鼓励措施、身

份识别要求、正规渠道的手续负担等。这些问题

将在稍后部分讨论。

2.20.各种资金转移渠道的相对优势取决于多

种因素。正规银行部门在汇出国和汇入国的高度

渗透可能会鼓励移民和短期工人采用账户到账户

的转账做法。但是，尽管可以使用银行服务，小

额交易对于银行和客户也可能不具吸引力，因为

要涉及固定的交易成本和规章义务下繁重的制单

要求。这样，向国外汇款的成本可能会对正规和

非正规渠道的选择产生很大影响。

2.21.除了成本外，交付速度也可能会对汇款

人对特定渠道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虽然正规渠

道在线服务的速度较快，但其使用却要受制于汇

款人或收款人所在地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非正

规渠道的交付速度也可能很快；据称，通过哈瓦

拉系统划拨资金时，到达收款人的时间不到12小

时。

2.22.除了显性成本外，外汇交易的隐性成本可

能会大大影响特定渠道的选择。例如，汇率报价

可能会对最终付给收款人的金额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将会影响特定汇款方式的吸引力。尤其是，

在汇兑管制体制下，非官方运营商提供的汇率可

能比官方汇率更具吸引力，从而将汇款人引向非

正规渠道。在途资金的损失风险也可能会影响特

定渠道的选择。如果移民和短期工人能够经常回

国，则可能更愿意自己携带资金或货物，或者让

朋友代交。移民身份会对特定渠道的吸引力产生

很大影响。非法移民和短期工人可能更愿意通过

非正规渠道汇款，因为他们可能不能达到开立银

行账户进行汇款的身份要求。此外，如果汇出国

和汇入国之间距离遥远，难以进行现金或实物的

实体汇款，则更有可能使用正规渠道。但有些非

正规渠道进行远距离付款的效率较高，也较受欢

迎。

2.23.移民和短期工人可能采用的各种资金转

移形式如下：

图2.1  汇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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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渠道

2.24.商业银行不仅在汇出国和汇入国设有广

泛的网点，而且还参与国际支付与结算体系，是

传统意义上从事跨境汇款交易的重要渠道。有些

银行的网点遍布全球，它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资

金划拨网络，另有一些银行的网点有限，因此可

能会利用全球运营商提供的专营资金划拨服务、

参加合作网或者利用代理行业务关系。通过连接

各国支付系统，国际银行业务网使提供资金划拨

便利的银行可以将汇款划拨到全球任何其他银

行。1

2.25.银行采用的付款方式包括电子资金划

拨，电报、传真和电话划拨。通过银行进行的资

金划拨类型可包括现金划拨、账户到账户划拨、

预付资金（预付卡、汇款单、银行汇票）和信贷

（信用卡）。最常用的划拨类型有电汇或者基于

分支网络或代理关系的其他电汇。汇款由银行通

过电汇形式发给其在受益国的分支行或代理行，

然后由后者通过电汇或汇票的形式将汇款转给受

益银行。支票可以存入银行，贷记受益人账户。

汇票可以从汇兑公司或代理行购买，然后邮往受

益人开有账户的分支机构。

2.26.银行提供的在线资金划拨服务是有效的

资金划拨手段，可以通过该服务从汇款人银行账

户向汇入国的受益人账户进行跨境划拨。这些手

段在具有发达银行网络和广泛利用代理行关系的

汇款走廊中更常用。2在很多国家中，信息技术创

新成果，以及日益成熟的资金划拨方式（如，两

用借记卡、储值卡和其他通过卡进行的在线划拨

方式）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

2.27.自动柜员机卡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汇款

渠道。信用卡或借记卡产品利用信用卡和借记卡

的支付系统将资金从一张卡的账户划拨到另一张

卡的账户上。这种划拨通常需要将有关资金存入

  1 为结算通过银行系统进行并有央行参与的交易，有些国家
签有双边协定。例如，“直达墨西哥”计划在墨西哥银行和美联
储的参与下，从事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资金划拨业务。
  2 汇款走廊指将彼此之间存在国际汇款流动的两个特定国家
或城市连接起来的通道（拉美货币研究中心）。

特定银行支行的卡账户，然后将资金转到由同一

支行签发但由汇入国人员持有的另一张卡上。这

种双卡式自动柜员机模式用于拉美地区，在美国

的汇款人可将享有完全取款权的第二张卡寄给其

家属，由其在国外的自动柜员机上使用。这些产

品在南非也有，但没有得到推广，它们需要双方

之间具有较高的合作水平和信任度。另外，在很

多国家中，自动柜员机的基础设施有限，这限制

了这些产品的使用。

2.28.技术支持提供商为银行提供互联网界

面，这可与银行网站连接。之后，如果客户希望

划拨资金，则可以登录银行网站，然后通过交互

式操作发出资金划拨指令。系统将借记客户的海

外银行账户，贷记收款行或服务提供商的账户，

以便按照客户指令，贷记受益人账户。

2.29.银行还可以通过东道国各金融实体之

间的创新安排进行资金划拨。例如，印度各银行

与中东、新加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私营兑换机

构之间已就汇款流入渠道达成了特别安排。根据

该安排，由兑换机构向受益人签发（以印度货币

计值的）汇票，并在每日结束时计算所签汇票总

额。然后在下一个工作日，将每日收款存入以付

款行名义开立的指定账户中，该账户由兑换机构

在一家能为付款行所接受的银行中开立。

资金转移运营商

2.30.资金转移运营商（MTOs）是指那些利用

自身内部系统或另一跨境银行网络，从事跨境资

金转移业务的金融公司（但通常不是银行），3在

向目的地国家汇款时，可能会利用其自身的网点

或众多的转账代理，如银行、汇兑局、邮局和其

他中介（如零售点、手机店、旅行社、药店和加

油站），因为它们及其从事的相关活动通常面向

同一目标客户。资金以现金、支票或汇票的形式

交付。资金转移运营商在汇出国和汇入国内都有

  3 在有些国家，资金转移运营商需要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身
份向货币当局登记，而在其他国家，它们则作为金融部门之外的
公司开展业务。只允许银行作为资金转移运营商开展业务的国家
很少（在这些情况下，国内银行要获得国际连锁资金转移运营商
的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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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网络，对身份证件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

通常以低值高频率的交易为主。在代理机构所在

地进行汇款或收款不需要信用卡、银行账户、会

员资格或公民身份证。绝大多数情况下，付款都

是首先从汇款方收款，然后将现金交给收款方

（现金对现金）。

2.31.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进行汇款时，通

常由汇款人先将现金交给资金转移运营商在东道

国的分代理，然后由分代理通过国内支付系统将

资金转给资金转移运营商的代理，其后再由资金

转移运营商代理指示其银行将资金从其国内账户

转到海外伙伴（资金转移运营商的非居民代理）

的账户。一旦资金贷记其账户，资金转移运营商

的伙伴代理人就会要求将资金贷记其分代理。最

后，由汇入国的分代理将现金交给最终受益人。

如果由银行作为资金转移运营商的分代理，则这

一划拨链中的环节会少一些。

2.32.资金转移运营商的规模、组织结构和程

序有很大差异。全球资金转移运营商主要按照专

营服务的原则开展业务。1这种运营商利用专有网

络，这是其支付系统的基础设施，有助于按照具

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将全世界的众多办事处联系起

来。全球资金转移运营商网包括代理、分代理和

清算中心。

2.33.分代理为业务的前台、访问点或“实体

柜台”，移民、短期工人和其他客户可以前往这

些地点进行国际汇款或收款。全世界有众多的分

代理，通过它们，资金转移运营商几乎可以在所

有国家开展业务。分代理与其总代理进行结算，

金额等于其从汇款客户收到的金额与其支付给收

款客户的金额之间的净差额。这种一级清算会经

常进行（如按天清算），通常通过（国内）银行

转账进行。

2.34.各种法律安排下的代理机构代表资金

  1 按照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和世界银行（2006年）的定
义，专营服务是指由中央提供商（不一定有自己的访问点）提供
的专属服务：中央提供商建立基础设施，以便为服务提供支持
（如信息传递、结算、广告），同时要求汇出国和汇入国的机构
按照基本标准条件提供服务或者充当特许经营人，以建立必要的
访问点。

转移运营商的总公司开展业务，可将它们视为业

务后台部门，因为要从事相关的管理工作，尤其

是，要从分代理那里收集付款方面的详细资料，

并向分代理转送收款方面的详细资料。因此，代

理人信息系统必须储存和保持详细的行政付款记

录，如：相关的分代理、划拨金额、费用、交易

日期、汇款人和受益人的所在国家和地址。因

此，代理可能是统计数据的一个重要来源。

2.35.代理要进行二级清算，也许一周一次

或两月一次，以便与国际清算中心结算汇款活动

总的净差额，即代理与各个分代理之间的合计差

额。除了汇款或收款外，代理还与清算中心交换

所有必要的信息，以确定付款和收款情况。清算

中心所在的国家可能不是汇出国或者汇入国，也

可能不是资金转移运营商总公司的所在国家。

2.36.分代理、代理和清算中心之间的资金往

来需要银行的介入。只要结算涉及两个不同的国

家（代理和清算中心之间的划拨通常如此），那

么就会发生跨境银行转账，通常要通过代理行业

务关系进行。清算中心负责不同方向流量的多边

清算，确保汇入国代理备有适量的资金。 结算即

使是按净额进行，也始终通过银行系统进行。2

2.37.资金划拨行业主要以中小型资金转移

运营商企业为其特色，无需借助于专属网。通常

情况下，这种资金转移运营商与客户进行现金交

易，并通过银行系统的介入来划拨或收取对应的

海外款项。尽管全球资金转移运营商分代理在预

计有收款的情况下，可以在收到实际贷记款项前

为受益人提供某种短期信贷，但对于非全球资金

转移运营商来说，现金则主要是在有关款项的银

行转账结束后，才交给受益人。通常会通过特别

的合约安排，对小型资金转移运营商和负责海外

资金划拨的结算银行之间的关系做出规定。

2.38.对大型资金转移运营商而言，实际上可

在任何地方进行资金划拨，甚至可以在最偏远的

  2 因此，如果认为基于银行申报的传统数据采集系统完全遗
漏了资金转移运营商这一渠道的汇款，可能是不正确的。但结算
可能会遮盖流量，因为结算要通过国际结算中心进行，而且通常
都按净额结算。详细内容，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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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进行，差不多可以“门到门”地交付资金。

资金转移运营商分代理机构的经营人员通常与潜

在客户的国籍相同，所说的语言也时常相同。这

会带来某种能够吸引潜在客户“民族亲近感”。1

新迁入移民在东道国金融领域参与率较低，基于

这个原因，其更倾向于使用资金转移运营商服

务。这正是该渠道在那些作为较新移民目的地的

国家取得更大成功的原因。如果银行和非正规渠

道出于各种原因不太受人们的欢迎，那么资金转

移运营商所占的份额也较高。将资金转移运营商

数据作为统计来源的有效性因国家而异，具体情

况取决于交易量、数据质量和其他因素。

邮政网络

2.39.邮局是传统的国内资金转移代理机构，

但也已成了一个重要的跨境资金运送机构，在大

多数国家中，它们一般要受通讯法而非中央银行

的管制。邮局可自己提供国际资金划拨服务，也

可作为其他资金转移运营商的代理。2对于那些有

协议的国家来说，国际邮政汇款服务可用来向这

些国家内的个人或企业划拨资金。在汇款服务提

供商中，邮局具有最大的外展服务网，包括边远

地区，在金融基础设施不足以递送汇款的汇入发

展中国家中，尤其如此。

2.40.通过那些提供国际汇款服务的邮局，可

以方便地向很多国家汇款。国际邮政汇款单可通

过信件邮寄或者特快专递寄送。但寄往某些国家

的汇款单可以直接由汇款人邮寄。通常情况下，

单张邮政汇款单有最大金额限制。普通汇款单的

汇款金额和手续费要在邮局以现金支付，或者通

过汇款人的账户转账，如果要将汇款送达收款人

的地址，则可采用这种方式。

2.41.虽然邮政网络覆盖了世界各个地区，但

  1 例如，在汇出国，资金转移运营商分代理通常设在民族商
店中，这些商店出售来自移民母国的货物。
  2 美国邮政局有自己的资金转移系统：“Dinero Seguro（安
全汇款系统）”，该系统始于1997年，提供电子资金划拨服务。
欧洲的欧元直接转账系统（Euro-Giro）与欧洲邮政系统进行直接
合作，其国际资金转移业务面向3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以色列
和巴西。非洲的快邮（PostSpeed）服务由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
尼亚提供，负责东非地区内的汇款交易。

在很多国家的跨境汇款划拨服务中没有得到充分

利用，这与交易限制、汇入国偿付网点的流动性

问题和延误有关。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资金划拨

代理机构利用邮政网络来拓展其汇款划拨市场。

信用合作社

2.42.为促进国际支付，很多信用合作社提供

银行汇票，在有些情况下，还通过与大型国际资

金转移运营商之间的代理协议提供迅速的电子资

金划拨服务。3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划拨通常采用现

有网络或者国际汇款网络（IRnet），后者是世界

信用社理事会建立的一个汇款结算平台。4信用合

作社通过该平台提供电子资金划拨服务，为信用

社成员的国内外汇款提供了一个途径。

2.43.在国际汇款网络下，交易通过自动清算

所设施处理，资金被转到与信用社有协议的某个

中间银行，然后由该银行将资金转到其在汇入国

的分支机构，并贷记信用社的账户。

电讯公司

2.44.最近，很多国家的电话公司都开始提供

汇款服务，其交易通常利用自身的移动电话网络

进行。在这些服务下，为其亲戚预付电讯服务费

的付款人，在获得反馈的话费（“通话费”）或

现金时，可能形成汇款收入。预付话费用以支付

电话服务费，通常不能出售（或退还）。因此，

这些划拨实际上最多限于收款方使用电话所应支

付的金额。移动电话公司签发的储值卡是手机用

户划拨资金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安排下，电讯服

务提供商要求用户向系统注册。

2.45.利用电讯公司汇款的一个例子是菲律

宾，该国的两家移动电话公司最近推出了基于手

机的资金划拨服务。收款方在收到确认划拨的短

信后，可通过任何经过授权的代理提取现金。这

意味着，在双方都没有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可以

进行现金划拨（“现金到现金”）。西非和其他

  3 信用合作社在美国－拉美走廊的汇款交易中尤其活跃。
  4 国际汇款网向拉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40多个国家提供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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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也正在计划采用类似的划拨机制。

2.46.另一变体形式是基于用户识别卡（SIM）

技术的手机支付系统，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提供这种服务。汇款人可通过手机从一个银行账

户中划拨资金，以便将资金存入某个账户，或者

在伙伴银行中存入现金。可通过短信购买这种服

务，即在手机中输入所要支付的金额，并使用个

人识别码授权交易。服务提供商很快便能将金额

转到商户的账户上。

2.47.这一领域的创新速度很快，基于手机的

新汇款服务不断产生。基于手机的汇款系统，见

专栏2.2的简介。

专栏2.2  电话汇款系统中信息流和资金流示例

    信息流

    汇款人到汇款公司处填写信息单。汇款人所在国的汇款公司将汇款人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

提交给其在收款人所在国内的伙伴银行。同时，汇款公司为受益人分配一个账号并发到受益人

手机上，并贷记该账号。该服务同时向汇款人和收款人发短信，通知他们资金已经划拨。之

后，受益人可以从伙伴机构或参与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中提取现金。

    资金流

    汇款人所在国的汇款公司在汇入国当地银行中设有预存资金的账户。当汇款人汇款时，资

金将被划转到受益人的资金卡。之后，受益人可前往授信兑现中心，出示其手机短信要求提取

现金。

2.48.基于手机的资金划拨服务正越来越受人

们的欢迎，因为这种服务可“以短信的速度”划

拨资金，不仅便宜而且还比较安全。值得注意的

是，手机汇款将大部分非正规汇款引进了银行系

统，因为金融服务开始出现在非银行用户中。

互联网

2.49.互联网正被用作住户间的资金划拨手

段。有些“传统的”资金转移运营商除了通过分

支机构和代理开展业务外，还开展基于互联网的

业务。其他公司则仅使用互联网开展业务。

2.50.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从一个虚拟账户转

往另一虚拟账户的个人资金划拨服务，这是一种

很有创意的服务。尽管这些支付方式没有普及，

但已越来越受欢迎了。个人如要进行划拨，首先

需在互联网上开立一个虚拟账户，然后将钱放在

账户上，这通常通过速付卡、自动提款机、信贷

组织的出纳部或者信用卡进行。虚拟账户上的钱

为电子货币（储值或者预付产品，其中记录的资

金或可供消费者用于多种目的的金额被存储在消

费者所有的电子器件上）。1跨境资金划拨可以在

虚拟个人账户之间进行。如果一个人打算通过互

联网支付，只需要将钱放在虚拟账户上，然后通

过电子支付系统将资金划拨到另一账户上，就足

够了。划拨资金的收款方可将电子货币兑换为本

币，或者存在其在本地银行的账户上。电子货币

系统由那些属于信贷组织但按照比银行更简单的

规定开展业务的企业负责经营。

快递公司

2.51.快递服务进入汇款划拨市场与其他正规

机构薄弱环节有关。快递公司可以通过普通邮件、

电子通讯和其自己的实物包裹寄送服务开展汇款业

  1 电子货币的详细介绍，见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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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汇款一端的汇款人要到快递公司交钱，快递公

司要获取有关汇款人和收款人的信息，收款一端的

快递公司雇员或代理则要拜访收款人，并在核实收

款人身份后，将钱交给收款人。

运输经营者

2.52.跨境运输经营者（主要为汽车快递经营

者）参与货物和资金的运送活动。汽车快递经营

者不是正式的资金转账代理人，但其合法快递业

务可能包括运送已申报或未申报的资金。在这种

方式下，汇款人前往汽车公司办事处，将现金交

给柜台，并取得一张收据和密码，然后由其告诉

汇入国的受益人。受益人在按要求提供密码和个

人身份证明后，从汽车公司办事处提款。

2.53.通过跨境运输经营者进行现金汇付和非

现金汇付（实物转移，主要为耐用消费品）的情

况在非洲国家大量存在，如在肯尼亚、坦桑尼亚

和乌干达。1其日显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方式在速度

和费用上要比正规方式更具优势，而且交付也很

方便。

其他渠道（通常不受监管）

2.54.世界上很多小额资金转移业务通常不受

登记、许可或监管方面的制约，具体要取决于当

地情况。其中很多业务的渠道带有文化色彩，而

被称为“替代性汇款体系”、“非正规价值转移

体系”和“非正规资金转移体系”（见表2.1）。

  1 在南非和津巴布韦之间，跨境运输经营者是最受移民欢迎
的现金和货物运送渠道（Maphosa，2005年）。

表 2.1  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

转移类型 转移办法 使用地区 转移时国家之间的现金流

哈瓦拉 “转移”：转送付款指示 中东、南亚 无

飞钱 “飞钱”：转送付款指示 亚洲 无

汉地（Hundi） “托收”：转送付款指示 亚洲、中东 无

凭单和印戳
“凭单，印戳”：转送

付款指示
亚洲 无

黑市比索交换 资产交换 拉美 无

跨境运输经营者/司机 实际转移 非洲 有

亲戚、朋友、移民、
回国的短期工人

实际转移
中东、亚洲、欧洲、

非洲、拉美 
有

资料来源：El Qorchi、Maimbo和Wilson（2003年）；英国汇款工作组（2005年）。

注：非正规资金转移又称汇款（香港特别行政区）、帕达拉（菲律宾）和飞宽（泰国）。

2.55.这些渠道最初是为了方便国家之间的贸

易（有时是为了方便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贸易），

后来成了向边远地区汇款的一种既便宜又有效的

方法。尽管不能总像更正规渠道那么安全，但在

那些进行小额交易的移民和短期工人中，它们却

受到欢迎。更严厉的监管要求（如，关于反洗钱

和打击为恐怖主义融资活动的立法）往往会增加

开立账户的要求，这妨碍了小额汇款客户对银行

的使用。

2.56.汇兑管制限制措施使官方汇率与黑市

汇率产生差异。这些限制措施实质上是对那些通

过正规渠道汇款的移民和短期工人进行的一种处

罚，因而相对提升了非正规渠道对这些人员的吸

引力。但相对于正规渠道而言，这些渠道交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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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时，有些情况下，还可以通过代理将钱送到

收款人的家门口，这也是其吸引人之处。

2.57.非法移民和短期工人（在有些国家，

这些人因为身份方面的要求，而不能使用有监管

的资金转移系统）。不过在最近几年中，由于外

汇管制放松、支付基础设施改善和汇款市场的竞

争，无监管渠道的使用情况已经减少。1但缺乏无

  1 但在有些国家，如海地、古巴和尼加拉瓜，无监管汇款渠
道在资金转移总额中占了50％以上（Orozco， 2004年）。

监管汇款渠道方面的可靠数据和资料。

2.58.在向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价值转移渠道

中，哈瓦拉显然是中东和南亚地区最有组织的系

统（图2.2）。哈瓦拉交易通过专业经纪人进行，

除了结算净头寸外，钱本身并不经常跨越边境，

无论是电子划拨，还是实物划拨，都是如此。也

就是说：该系统在信任的基础上，由经纪人对一

段时间内的划拨差额进行结算。

图2.2  哈瓦拉价值链构成

2.59.典型交易是，汇款人要前往汇出国（甲

国）的哈瓦拉运营商。哈瓦拉运营商的营业点可

能设在杂货店或旅游公司等场所。基本程序是，

甲国哈瓦拉运营商收到汇款人交来的钱后，（通

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汇入国（乙

国）的对手方哈瓦拉运营商，然后在核实受益人

的身份和汇款代码（密码）后，用本币将现金付

给受益人。之后，甲国和乙国的哈瓦拉运营商之

间需要对交易进行结算，结算可以是双边结算或

多边结算（后者涉及第三国的哈瓦拉运营商）。

2.60.该系统的顺畅运行需要有哈瓦拉运营商

网络。不同国家哈瓦拉运营商之间的结算可能会

采取众多不同的反向交易形式。哈瓦拉网络中的

运营商通常采用现代电讯技术，可能会通过复杂

的安排来结算交易。

2.61.另一种非正规价值转移渠道是汉地（hun-

di）。在南亚的部分地区，哈瓦拉和汉地被作为

可互换的术语，但这两者之间有差异。汉地是印

度最早和最重要的信用工具。因此，与哈瓦拉不

同，汉地是一种实物单证或金融工具，可用来划

拨汇款（与哈瓦拉相混淆的原因与这一点有关）或

作为汇票使用。简单地说，汉地是一种大众化的不

记名票据。根据一项研究资料，汉地还可以作为金

融票据或商业汇票。汉地可见票即付或在稍后的

日期支付。在有些国家中，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国，用以描述哈瓦拉做法的词实际上为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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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从专业的角度说，“汉地”是指：一人

向另一方做出的，要求另一方无条件将一定金额

的钱支付给另一人的书面命令。在典型的汉地交

易中，移民或短期工人根据协议将一定金额的外

币转给本地代理，由该代理的海外兑换机构按照

协定汇率将汇款金额折算成本币交给汇款人的家

庭或其指定的人。汉地经销商可提供门到门和即

日取款服务，这在边远地区尤其受欢迎。

2.63.凭单（chit）1支付体系由英国殖民主义

者在19世纪期间引入中国，英国人雇佣的工人工

资存入中国买办（欧洲企业和当地买主之间的中

介）管理的代管账户中。这些外国工人用所签的

凭单向当地商户购买食品和其他基本用品，然后

由商户拿着这些凭单去向买办收款，最后由买办

将相应的金额从外国工人账户中扣除。

2.64.与凭单支付体系类似的另一种体系称为

印戳（chop）支付体系；该体系的运作方式与哈

瓦拉体系相同，如今仍在使用。希望向乙国收款

人汇款的甲国客户前往某个店或网点的经纪人办

理手续，经纪人在拿到钱后，在分类账中登入收

到的金额，然后将相关的交易信息（汇款金额、

收款人姓名和所在地等）通知给乙国的对应经纪

人。经纪人还做一个印戳（在此种情况下，很可

能为火车票或扑克牌），然后撕成两半，一半给

客户，另一半寄给海外对手方。客户将自己的一

半寄给收款人，经纪人必须在确定两半印戳吻合

无误后，才能将钱交给收款人。

2.65.在有些汇款业务模式中，总金融债权

通过货物交易相互冲销（和结算）。这种模式不

要求进行跨境资金结算，因此在有外汇管制的国

家很受欢迎。一个例子是，黑市比索交换，这是

南美国家采用的一种资产互换形式。希望将钱汇

回母国的移民或短期工人将资金交给经纪人，经

纪人同意按等值金额将钱付给汇款人母国的指定

收款人（经纪人在汇款人的东道国和母国都设有

办事处或代表处）。在外汇管制使人们很少能够

  1 凭单（Chit）是印度语“chitti”的简称，指凭条、通行证
或给佣人的凭证等。

获取外币（和进口货物）的国家中，该等值金额

可能以一个低于官方汇率的水平进行计算。更具

体地说，经纪人用汇款人的钱在汇款人东道国购

买货物，然后将这些货物运到汇款人母国的进口

商。进口商用本币向经纪人代表支付进口货物款

项。经纪人代表然后将钱支付给汇款的指定收款

人。

2.66.在正规金融机构使用受限的汇款走廊

中，以及移民和短期工人经常往返母国的地区

中，“携带现金”转移方式尤其受欢迎，这种方

式能够减少受益人收不到汇款的风险。2很多移民

和短期工人都采用快递系统，在该系统下，从东

道国或母国定期开出（和返回）的货车进行货物

和资金的运输。朋友、亲戚或移民/短期工人本人

在往返于东道国和母国时携带现金，是很多非洲

和拉美国家的常见资金转移方式。3

2.67.在现金交易密集的行业，尤其是具有

良好国际通讯设施的网点，通常附带提供汇款划

拨服务。这类行业包括：外汇网点、无管制金融

事务所、船运公司、杂货店、经纪人、珠宝商、

黄金经销商、布店、客店、餐馆、旅行社、电话

卡、国际电话店、汽车公司和出租车公司。国家

案例研究显示，教堂和其他宗教组织也通常在筹

集资金或向原籍地转移资金方面起到一定的作

用。这通常与社区项目有关，但其在个人汇款划

拨方面的作用也有报道。非政府组织也可能会进

行筹资和向本地区运输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基于贸易的体系

2.68.在基于贸易的汇款体系下，与汇款人在

同一个国家的商人将作为汇款接收方，由汇款方

为该商人提供购买进口货物的资金，然后由该商

人利用这些货物的出售收入将汇款支付给指定的

受益人。

  2 实物转移在很多非洲国家很流行，在移民和农村短期工人
中尤其如此。
  3 古巴的非正规穆拉（mula）系统由经常作为游客的美国非
正规企业家广泛用来运送现金和货物。根据2003年Africarecruit对
英国境内非洲移民进行的一项调查，估计有36％的人采用“携带
现金”转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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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在基于贸易的汇款方法中，最常见的

一种是采取赊账制。这种制度由汇款人与汇入国

（通常为汇款人的原籍国）的某个进口商取得联

系，要求该进口商在赊欠的基础上将资金付给受

益人。在做出安排后，进口商将按协定金额把钱

付给收款方。该项安排可以当面做出（如果进口

商来到汇出国），也可以通过电话、传真或互联

网做出。汇款人将在进口商下一次来到其居住国

时偿还贷款。

2.70.这种制度的另一种形式是，汇款人预先

将钱存在进口商处，由进口商在稍后的时间将钱

付给收款方。在这种制度下，进口商将在另一国

出差期间接受汇款人的存款，并在这一期间利用

收到的资金购买货物。然后将货物进口到收款人

所在国进行出售；所获销售收入将用于向收款方

支付。

2.71.在那些与另一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小国中

（如，斯威士兰从南非进口很多货物，斯威士兰

的很多国民都在南非临时工作），移民和短期工

人通常采用这种基于贸易的汇款体系。

C.法律法规问题

2.72.了解汇款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分析正

规和非正规渠道的使用情况很重要。不同渠道为

编制者带来了不同的挑战，交易数据的获得取决

于一国采用的渠道以及汇款交易和数据编制的制

度和法律环境。很多国家（尽管不是所有国家）

都要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央行或其他国家金

融当局申报其国际交易（包括汇款）。但各国在

处理资金划拨实体和各种划拨方式方面的监管环

境和做法有很大差异，这对汇款统计数据的申报

和覆盖范围有很大影响。在某些国家，落后的法

律和通讯技术基础设施可能不利于对某些实体进

行监管，这给数据申报带来了挑战，而在其他国

家，这类实体则由众多不同的机构负责监管，因

而带来了数据重叠问题，从而向那些需要将这些

不同数据集合并的编制人员提出了挑战。

2.73.关于洗钱和为恐怖主义融资问题的金

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最近强调了汇款方面的监管问

题。该工作组在其发布的建议中，敦促各国在实

施规章制度时，要求资金或价值转移提供商进行

登记或取得许可。有些国家规章制度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就是鼓励提供汇款划拨服务的实体确定自

己的身份。在那些拥有大量非正规汇款服务提供

商的国家中，已采取了登记制度，其主要目的是

确定有关机构的身份。相反，在许可制度下，服

务提供商要事先经过过滤，并且必须证明其遵守

监管指令的能力。在两种制度下，提供商都必须

遵守收集和申报某种信息方面的要求，尤其是：

·识别客户身份：金融服务提供商必须识别其

客户身份（如通过护照或国民身份证）；在

汇款领域，这一问题尤其难以处理，因为

客户通常没有证件，或者属于非法移民和

短期工人。

·保持记录：服务提供商必须适当记录交易

和客户身份数据；在需要时记录应提供给

有关当局。

·申报可疑交易：服务提供商必须向当局申

报那些可能与非法目的有关的交易。

2.74.登记和许可这两种制度下的另一个共同

点是都需要向当局进行申报，以便对有关活动进

行持续监督。从统计编制的角度看，这一点显然

很重要。申报包括定期（如年度或季度申报）将

所有交易信息提交给当局。提供资料的详细程度

因国家而异，从偶尔申报非常概括的信息，如年

营业额，一直到申报单个交易的所有细节，如顾

客姓名、工作地、国籍、护照或其他身份号码、

划拨金额、受益人/汇款人姓名、伙伴国家和划拨

目的。

2.75.尽管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建议提高

了汇款行业（包括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监管程度

和统一性，但各国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并不统一。

其部分原因与建议本身的一般性质有关，该建议

为各国监管提供了较宽的范围。此外，在以现金

为基础和低收入的国家中，实施和管理适当的规

章制度尤其困难。在有些国家中，由各种公共机

构共同负责监管资金转移运营商和其他汇款服务

提供商，这些公共机构包括央行、金融或洗钱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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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地方当局、海关和税务当局。而在其他

国家，资金转移运营商大部分都不受监管。视规

章制度而定，监管数据可用于统计目的（为监管

目的采集的数据通常也可以在调整后用于统计目

的）。有些国家将监管信息用于统计目的，其他

国家则单独开展统计数据的采集活动。

2.76.各国还通常在其规章制度中，直接为

统计活动确定一套统计条例，包括规定各大统计

领域的负责机构、待收集的信息类型、受访者人

数及其统计义务等。有时还对漏报或误报进行制

裁。央行通常有权要求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申报

其业务方面的统计信息，包括为自己或代客户进

行的跨境交易。因此，很多国家的央行都能通过

各银行代表资金转移运营商代理或其他实体所进

行的跨境结算信息，间接收集付款数据（即代客

户申报信息）。在有外汇管制的国家中，很可能

会有记录、核实和申报要求。但在金融监管不太

严的国家，从事资金转移活动的很多实体可能不

会申报足以满足或可用于统计编制目的的数据，

这给汇款数据编制工作带来了挑战。

2.77.一国的央行如果同时负责编制和监管

国际收支，则能较好地通过统计义务的规定，要

求直接申报交易信息（即不通过负责结算的银行

来申报数据）。在不与任何法律规定冲突的情况

下，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法，这就是将用于满足监

管需求的申报信息同时用于统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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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概念和组成

3.1.汇款是住户从外国经济体获得的收入，主

要来自那些暂时或永久迁入这些经济体的人们。1

汇款包括现金和非现金物品，通过正规渠道（如

电汇）或者非正规渠道（如跨境携带的资金或货

物）进行，主要是移民到新经济体并成为新经济

体居民的个人所寄送或给予的资金和非现金物

品，以及作为某个经济体非居民暂时在该经济体

内就业的边境工人、季节性工人或其他短期工人

所获得的净报酬。

3.2.《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

列出了标准组成和补充项目，可以编制汇款总量

数据。国际收支框架中没有任何单个数据项目可

以全面反映汇款交易。本章将解释计算汇款总量

数据时所需要的各个项目，以及不同总量数据之

间的关系。

3.3.汇款主要通过国际收支框架中的两个项

目推算：经济体中非居民工人获得的收入（或来

自非居民雇主的收入），以及一个经济体的居民

向另一经济体居民的转移。下文为这些项目的定

义，以及其他相关定义和概念。

3.4.以下部分含有不少引文，所有引文都来自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

A.基本概念

居民地位

3.5.国际收支框架以判断报告经济体的居民

  1 国际收支账户标准组成的定义不是以移民、就业或家庭关
系为基础，因此比这更宽泛一些。

和非居民为基础。《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

册》第六版指出，“住户的居民地位取决于其成

员的主要经济利益中心。”适用这一原则的一般

标准是“在一个领土内实际或打算停留一年或一

年以上就有资格”作为该经济体的居民。为休闲

或工作而前往其他国家做短期旅行，不会引起居

民地位的变化，但如果打算去国外停留一年或一

年以上，则会改变居民地位。“如果现有住户的

某个成员不再居住在该住户所在的领土内，那么

该成员将不再是该住户的成员”。这样，去海外

工作的人员如果打算停留一年或一年以上，则成

为东道国的居民，但回国后可重新成为原住户的

成员。此外，对于学生、求医病人、船员、外交

人员、军事人员和在政府飞地受聘的公务员等特

殊情况，也提供了有关其居民地位的指导原则。

无论在东道经济体内停留的时间长短如何，这些

人都被视为原经济体的居民。

3.6.居民地位对于汇款数据很重要，因为汇款

交易的记录因工作者在其东道经济体内的居民地

位不同而有不同。边境工人、季节性工人和其他

短期工人不是其工作所在经济体内的居民，其就

业的总收入作为“雇员报酬”予以记录。移民工

资不需要记录，因为他们与其雇主同属一个经济

体内的居民（假设其雇主为居民实体）。但当他

们向另一国汇款时，则作为“个人转移”加以记

录。

3.7.在很多情况下，都假设聘用工人的实体是

工作所在经济体的居民。但是，非居民雇主（包

括使馆、其他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可能会对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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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数据产生很大影响。当居民工作者为非居民雇

主工作时，其工资和其他福利作为“雇员报酬”

予以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其就业总收入将作为

汇款计算，但这些非居民雇主的雇员并没有移民

或旅行到其母国地理边境以外。在国际收支概念

下，使馆、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不是其实体所在

经济体的一部分。

国际收支交易的统计

3.8.“每笔交易或者涉及一项交换，或者涉

及一项转移。交换指提供某种具有经济价值的物

品，以换取一个具有对应经济价值的某物”。“一

个实体向另一个实体提供非金融或金融某物，而

无相应经济价值物品回报时，其对应分录记录为

转移”。这意味着，转移显示的是没有交换物的

单边交易。从汇款角度看，记录为“雇员报酬”

的交易属于交换，而记录为“个人转移”的则属

于转移。

3.9.资本转移“使交易一方或双方的资产存量

发生相应变化，而不影响任何一方的储蓄。”实

物资本转移是非金融资产所有权的转移或者债务

减免。现金转移只有涉及或以固定资产的获得或

处置为条件时，才为资本转移。“经常转移包括

资本转移以外的所有其他类型转移，它直接影响

可支配收入的水平”。

3.10.交易以借方或贷方记录，以显示方向。

借记与资金流出有关（收入或转移的支付）；贷

记与资金流入有关（收入或转移的收取）。因

此，汇款的贷方分录指汇款的收取，而其借方分

录则指汇款的支付。1

计值

3.11.国际收支框架中的所有计值都以市场价

值为基础。“交易的市场价格指，在双方自愿的

基础上，买方为获取某物而向卖方支付的货币数

量，交换是在相互独立的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而

且只以商业考虑为基础”。

3.12.雇员报酬包括现金工资和薪金、实物工

资和薪金以及雇主社保缴款，还包括各种形式的

奖金和补贴。所有实物转移的计值都应以提供给

接受方的货物或服务的市场价值（即现行交换价

值）为基础。现金转移的计值显而易见，而其他

金融资产的转移应按市场价值记录。

记录时间

3.13. 雇员报酬和转移按权责发生制记录。在

自愿转移的情况下，记录时间和结算时间是相同

的。但强制性转移（如税或赡养费）则不然，从

原则上讲，这种情况应在发生时予以记录，不过

在实践中这可能会有困难。

B.标准组成

3.14.国际收支框架中与汇款有着重要关联的

两个项目是“雇员报酬”和“个人转移”。这两

个标准组成都记录在经常账户中（见表3.1）。

  1 会计原则，包括复式记账原则，详见《国际收支和国际投
资头寸手册》第六版。

表3.1  编制汇款项目所要求的项目组成及其相关账户和说明

细  目 相关国际收支账户和说明

1. 雇员报酬 初次收入账户，标准组成

2. 个人转移 二次收入账户，标准组成

3. 与临时就业有关的旅行和运输 货物和服务账户，补充项目

4. 与临时就业有关的税和社保缴款 二次收入账户，补充项目

5. 雇员报酬减去与临时就业有关的费用
初次收入账户（雇员报酬），货物和服务账户（旅行和运
输费）及二次收入账户（税和社保缴款），补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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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报酬

3.15.雇员报酬是指，作为某个经济体非居民的

跨境工人、季节性工人和其他短期工人在该经济体

内工作时的收入，以及居民工作者受聘于非居民实

体时的收入。雇员报酬是“个人在与企业的雇主-

雇员关系中因对生产过程的劳动投入而获取的酬金

回报”。雇员报酬按全值记录，包括雇员在工作所

在经济体内缴纳的税款或其他目的的缴款。

3.16.非居民工作者如果向另一经济体出售

服务，但不是非居民公司的雇员，则其所得不列

入雇员报酬中（见《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

册》第六版雇主-雇员关系的相关定义，该定义解

释了“雇员报酬”和出售服务的区别）。

个人转移

3.17.“个人转移包括居民住户向非居民住户进

行的或从其获取的所有现金或实物的经常转移。因

此，个人转移包含居民与非居民个人之间的所有经

常转移”。所以，个人转移是经常转移的一部分，

包括个人提供给个人的所有经常转移。1

  1 “个人转移”取代了《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中“工人
汇款”这一项目。但在《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
中，工人汇款被包括在补充项目中。工人汇款是指雇员向另一经
济体居民提供的经常转移，个人转移的定义则不同，它与汇款住
户的收入来源、住户之间的关系和转移目的无关。定义的简化有
助于与很多国家的数据编制做法保持一致（这些做法没有将收入
来源和转移目的等因素纳入考虑）。

3.18.尽管汇款与移民有关，并且汇款人和收

款人通常是居住在不同国家内的亲属，但这并不

是明确的定义范畴。不过，一般认为，个人转移

通常源自那些向其原籍国亲属提供资助的移民。

C.补充项目

3.19.有三大补充项目与汇款有关：个人汇

款、总汇款、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

构（NPISHs）的转移。如表3.2所示，这些项目属

于加总获得的指标。对于补充项目，其编制和发

布是受鼓励的，但可以根据编制经济体的需求自

愿进行。

个人汇款

3.20.根据定义，个人汇款是指居民住户和非

居民住户之间以现金或实物形式进行的经常转移

和资本转移，加上净雇员报酬。简而言之，个人

汇款包括住户间的所有转移和非居民工人的净报

酬。

3.21.雇员报酬包括非居民工人的总收入。净

报酬等于（总）报酬减去非居民工人在就业国支

付的税和社保缴款，以及与这些工人海外工作有

关的运输和旅行费。

（续表）

细  目 相关国际收支账户和说明

6. 住户间的资本转移 资本账户，补充项目

7. 社会福利 二次收入账户，补充项目

8. 向NPISHs的经常转移 二次收入账户，补充项目

9. 向NPISHs的资本转移 资本账户，补充项目

注：重要关系式：

  —“净”雇员报酬（第5项）：1-（3+4）。

  —个人汇款：1+5+6。

  —总汇款：2+5+6+7。

  —总汇款加上向NPISHs的转移：2+5+6+7+8+9。

   NPISHs＝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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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雇员报酬中扣减的“税”属于当期所得

税，包括短期工人因其劳动所得而应支付给东道

国政府的税款。非居民雇员的工资和薪金税作为

非居民雇员的应付项予以记录，列入雇员报酬总

额中。

“社保缴款”是住户向社会保险计划的实际

缴款或推定缴款，以便为待支付的社会福利提供

准备金。社会保险计划包括社会保障计划（覆盖

全社会或社会的大部分，由政府实施、控制和出

资）和就业相关计划（包括设有基金和未设基金

的养老计划）。

“运输”是将人和物从一个地点运往另一个

地点的过程，包括相关的支持和辅助服务。该项

目包括国际运输服务，非居民工人在东道国本地

的运输支出列入“旅行”。

“旅行”指作为一个经济体非居民的个人在

访问该经济体时从该经济体内获取货物和服务。

还包括边境工人、季节性工人和短期跨境工人在

其就业所在经济体内获取货物和服务。1在实践

中，可能难以将临时就业方面的旅行与所有其他

旅行分开。2

  1 在《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旅行不包
括获取贵重物品、耐用消费品和列入一般商品中的其他消费品。
  2 可利用估计方法近似获得与就业相关旅行的近似数据（第
五章）。关于边境工人、季节性工人和其他短期工人获取货物和
服务（包括运输）的补充项目，被列入《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
寸手册》第六版的运输和旅行标准项目中。

总汇款

3.22.总汇款等于“个人汇款”和社会福利之

和。“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和养老金下应

付的福利，可以是现金或实物福利”。该项目包

括所有住户海外工作获得的收入。总汇款包括来

自海外短期工作的个人和居住在海外的个人的收

入，以及来自海外的社会福利。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s）”的转移

3.23.该项目包括“总汇款”，以及汇出国

各部门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经常转移和

资本转移。因此，包括直接或间接通过为住户服

务的非营利机构使住户受益的所有转移，以及海

外短期工人的净所得。甚至包括政府和企业向另

一经济体的慈善组织提供的现金或实物捐赠。因

此，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与移民之间的联

系并不紧密。实际上，很多私人和官方援助以及

对教育和文化活动的跨境赞助（包括奖学金）都

可列入该项目。3

3.24.识别“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并

  3 在国际账户中新列的补充性汇款总项中，有的数据用户认
为“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与汇款的经济
概念最为接近（见A节）。该项目的含义要比其他汇款总项广，
它包括汇出经济体各部门（住户、公司、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向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因此，与其他
补充性汇款总项不同的是，它包括通过非营利机构间接流向住户
的资金和非现金项目。

表3.2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汇款概念表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NPISHs）的转移： a+b+c+d+e+f

总汇款：a+b+c+d e f

个人汇款： a+b+c d

a b c

个人转移（经常
转移的一部分）

 

雇员报酬减去
税、社保缴款、 

运输和旅行

住户间的
资本转移

社会福利 向NPISHs的
经常转移

向NPISHs的
资本转移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2008年（《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

注：“个人转移”为标准项目；其他项目为补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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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尽管“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是更

广义住户部门的一部分，但为其他部门服务的非

营利机构不包括在内。编制人员一般能适当识别

在其经济体内的“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但可能较难识别伙伴经济体内“为住户服务的非

营利机构”。这样，在编制“总汇款和向为住户

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这一项目的借记交易

时，可能会有困难，因为该定义在某种程度上需

要识别伙伴经济体中交易方所在的部门。

3.25.《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和《国际收支

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框架中汇款计量项

目的比较，见专栏3.1。

专栏3.1  《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和《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

第六版框架中个人汇款计量项目的比较

  A、《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框架（与汇

款有关的标准组成） 

    收入——雇员报酬

      应收 （贷记）

      应付（借记）

    经常转移——其他部门

  工人汇款

      应收 （贷记）

      应付 （借记） 

    资本账户——移民转移

      应收 （贷记）

      应付 （借记） 

  B、《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

六版框架（与汇款有关的项目）

    收入——雇员报酬（标准组成） 

      应收 （贷记）

      应付 （借记）

    个人汇款（补充项目） 

      应收（贷记）

  净雇员报酬

  雇员报酬（标准组成）

    减（跨境工人海外支出）：

           所得税（支付给非居民）

            社保缴款（支付给非居民）

            国际运输（进口）

            旅行（进口）

    个人转移（标准组成）

    工人汇款

    其他住户间转移

    个人汇款 

  应付（借记）

  雇员净报酬

    雇员报酬（标准组成）

        减（跨境工人在编制经济体内的支出）：

            所得税 (从非居民收取)

            社保缴款 (从非居民收取)

            国际运输（出口）

            旅行（出口） 

    个人转移（标准组成）

    工人汇款 

    其他住户间转移

注：以俄罗斯央行提供的数据为基础。

D.相关概念

移民投资

3.26.移民会经常在其原籍国内进行投资，无

论他们是打算最终回国还是永远不回国。有时，

对其原籍国的感情和在原籍国的投资意愿会延续

到后代。这种投资可采取很多形式，但金融投资

（主要为银行存款和证券投资）和不动产投资可

能是最常见的形式。小企业（位于原籍国，有时

由亲戚负责管理）也可从移民投资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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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前段提到的这些跨境投资记录在金融账

户中。在涉及移民对经济的影响时，移民的投资

流可用于分析，但该投资不属于汇款。在判断移

民对投资方式的影响时，需要对投资流进行定性

分析。分析移民投资者选择其原籍国资产而非其

他资产的动机，对制定决策有一定意义，但这不

属于本编制指南的范畴。

3.28.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移民的投资交

易可成为提供汇款的载体，尤其是当其亲属享有

资源使用权或因固定资产的使用而受益时。当移

民将资金存入其在原籍国内的账户，并且其亲属

可以使用这些资金时，那么亲属提款属于个人转

移。按照统计惯例，在联名账户下，转移在资金

跨境时记录，而不是在取款时记录。当移民购买

不动产由其亲属占用而不支付市场租金时，或者

当移民建立一家企业并以高于市场的工资聘用其

亲属时，可以推定个人转移。对单个情况而言，

转移值将等于实际交易值与等效市场价值之差。

在实践中，难以识别这种转移并计算其金额。如

果编制人员已知有大量这种情况存在，例如，如果

有大量移民在其母国购买不动产供其亲属使用，那

么可以根据总交易数据和基准值进行估计。

回国移民

3.29.移民居住在东道经济体时，其汇款作为

经常转移或资本转移予以记录，其中包括提供给

其原属住户的现金或实物赠品。在回国时，很多

移民会携带货物或自有资产，在其返回后，这些

将归其原属住户所有。但是，移民在回到母国时

拥有的现金、耐用消费品和其他货物，以及其他

资产不作为转移记录。此外，移民回国时携带的

货物不是国际收支交易的范围，因此不包括在国

际收支交易中。1资产（如，银行结余和不动产所

有权）作为重新分类项记录在国际投资头寸中，

因为所有者的居民地位改变了，但并没有发生所

  1 在《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中，个人改变其居民地位时的
净财富记录在资本账户的“移民转移”中，而在《国际收支和国
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该金额记录在“数量的其他变化”
而非交易中。

有权变更。

3.30.对于国际核算体系的结构来说，区分交易

和居民地位的重新分类很重要。但汇款和回国移民

对住户和国家的影响基本一样。数据使用者如果希

望了解移民对其原属住户和经济体可能做出的所有

贡献，应注意这一点，可以作出补充估算。

居民对居民跨境交易

3.31.在个人向个人支付的情况下，如果双

方同属一个经济体内的居民，但其中一方暂时停

留在另一经济体内，则很容易将这种交易误当作

汇款。非居民工作人员（如外交人员、军事人员

和在海外政府飞地受聘的其他公务员）如果从飞

地所在的经济体将钱汇给其居民地位所在国的亲

属，则属于居民对居民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不作为国际收支交易进行记录。国际收支

转移不包括临时停留在另一个国内的一住户成员

向另一个住户成员进行的转移，如家庭为其在国

外作为学生或求医病人的亲属提供资助。虽然这

些转移涉及同一国家的居民，因此不属于国际收

支统计范畴，但通过银行的资金流、相关服务

费、应付给非居民实体的旅行费、雇员报酬等相

关交易可能需要纳入国际收支。

双边数据

3.32.主要伙伴国家之间的汇款流量数据通

常作为国际收支数据中的补充予以提供，这种分

地区数据不是账户的标准组成。数据使用者通常

都会强调，总汇款流量的准确报告要比详细的分

地区数据更重要，但他们还要求定期提供双边数

据。因此建议编制和报告双边流量数据，对于主

要汇款走廊来说，这尤其重要。双边数据的更详

细讨论，见第五章。

自然人提供的服务

3.33.个人汇款不能取代《服务贸易总协定》

下用以衡量各种贸易流量（第四种模式）的指

标。汇款统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种模式

统计之间的区别，见专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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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2  个人汇款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自然人存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定义了四种服务提供

模式。跨境提供（第一种模式）的供应方和消

费方都留在其本国的领土内，该协定还包括以

下几种情况：消费者在其本国领土之外获取服

务（第二种模式）；服务提供商在消费者所在

领土内向其提供其服务，这可以通过商业存在

实现（第三种模式），或者通过自然人存在实

现（第四种模式）。第四种模式是指个人（无

论其技能水平如何）暂时前往消费者所在领土

内提供服务。根据通常的理解，第四种模式一

般包括：

  ·合同性服务提供者——无论是外国服务

提供者的雇员还是个体经营者。这些

人员因要履行服务合同而前往消费者

所在国；

  ·公司内部调动的人员。服务提供商在海

外设有商业存在，将雇员派往其关联

企业。由其商业存在为消费者提供服

务；1以及

  ·服务销售人员/负责建立商业存在的人员。

对于这一类人员来说，最初没有提供实际

的服务。2

  根据上述介绍，为了计量第四种方式下的贸

易流量（即：提供合同服务），需要确定（或估

计）国际收支服务交易中属于第四种服务提供模

式的部分。3

  个人汇款信息可提供一国通过暂时前往国外

或移民国外的人员所获得的收入信息，但个人汇

款不等于上述第四种模式下的贸易流量。在所涉

及的人员方面，存在着重要区别。例如，个人汇

款可能包括与非服务部门就业有关的收入，以及

人员受聘于国际组织时的收入。

  1 第四种模式下的约定确保了被委派人员的权利，使服务供

应商能够通过其关联实体提供服务。

  2 第四种模式下的约定为这些人员前往谈判提供了保证。

  3 但是，这可能很难，因为一项国际服务交易可能包括几种

服务提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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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据来源和估算方法

4.1.改善汇款数据的最大障碍是难以获得更准

确来源的数据。因此，任何改善汇款数据的策略

都应是：对既有数据来源进行检查，对其他潜在

数据来源进行评估，并根据数据需求和优先顺序

以及资源制约情况，制定数据改善策略。

4.2.通常情况下，衡量统计数据质量主要根据

其准确性、覆盖范围、时效性和频率。在选择数

据来源时，编制人员需要考虑的其他方面有：成

本和其他操作障碍，如法律和制度因素。

4.3.本章将通过讨论获取数据的主要方法，来

概述制订汇款数据收集计划的可选方案，这些办

法包括：国际交易申报制度（ITRS）、汇款服务

提供商直接申报、住户调查，及利用二手来源数

据，如人口、行政和微观经济数据。最后一节将

通过表格对这些数据来源进行比较。

A.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4.4.与编制人员改善汇款数据可能需要开发的

很多数据来源不同，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涉及面较

广，是很多国家制度化数据采集框架的一部分。

在实行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并能通过该系统获得

有用数据的情况下，建议编制人员对其在估计汇

款数据方面的用途进行评估。本节将讨论该系统

在编制汇款数据方面的使用情况，同时概述该系

统的特点、可获取什么数据，以及如何处理数据

的缺点问题。在没有该系统的国家中，这种数据

来源不是现成的可选方案。1

  1 《编制指南》建议不要单纯为了编制汇款数据而实施国际
交易申报制度。

数据采集系统介绍

4.5.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是从银行和企业获取

逐笔交易数据的数据采集系统，其可采取多种形

式，从完全综合性封闭式系统，一直到开放式系

统。完全综合性封闭式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收集居

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所有交易数据，并使这些数据

与资产或负债头寸的对应变化保持协调。因此，

其必须包括现金交易（需与居民银行的外币头寸

保持协调）和非现金交易（需与居民和非居民的

其他资产和负债保持协调）。开放式国际交易申

报制度通常为半综合性系统，不登记所有交易，

也不对流量和头寸变化进行匹配。在这种情况

下，可能需要利用其他来源的数据，使流量和头

寸变化保持协调。

4.6.无论是在开放式还是在封闭式的国际交易

申报制度下，一般都需要强制性地从国内银行以

及持有外国资产或在外币市场运作的其他相关实

体收集数据。这些银行和实体要定期申报其通过

外汇支付系统进行的所有交易，以及其与非居民

的资产和负债数据。为达到理想的覆盖水平，国

际交易申报制度实际上应确定那些与非居民之间

进行交易的所有居民单位，并从这些单位获取相

关数据。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外，该系统源自那些

最初用以监管外汇交易的系统。2在有些情况下，

外汇管制系统在取消汇兑限制后会演变为国际交

易申报制度。但在很多情况下，国际交易申报制

度仍然与监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国际收支编

  2 在有些国家，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独立于汇兑管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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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4.7.对编制工作的正面影响是，与监管系统

相联系的国际交易申报制度较少发生时效性问题

以及不遵守申报要求的情况，因为监管通常有强

有力的立法作为支撑。此外，这种国际交易申报

制度本身不会带来沉重的额外负担，因为数据申

报不是目的，而是外汇监管框架的副产品。就负

面影响而言，当监管是一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提

供用以编制国际收支的数据可能就不会成为系统

的核心功能，因此该系统的数据可能不是那么可

靠，因为该系统主要是基于监管或行政目的，可

能不重视统计需求。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和汇款数据

4.8.汇款交易通常通过国际支付系统进行。

在有外汇管制和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国家，这意

味着交易要通过银行系统进行（或者通过那些有

外汇许可、需要遵守数据申报要求的其他机构进

行），因此会记录在国际交易申报系统中。基于

这个原因，国际收支编制人员通常将国际交易申

报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并且有效的信息来源。如果

国际交易申报系统可靠，则编制人员在获取汇款

数据时，可将重点放在中介银行的记录上，关注

这些银行代表其他汇款服务提供商（如，资金转

移运营商和信用合作社）或代表自身进行的跨境

支付记录。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按交易渠道捕获的汇款数据

4.9.根据其设计，国际交易申报系统涵盖的仅

是那些使用国际结算系统划拨资金的参与机构所

申报的交易。申报方通常为商业银行和获准从事

外汇交易的其他机构。在很多经济体中，都有数

量可观的汇款通过国际支付系统进行，因为银行

和其他金融机构是通过正规渠道为自己或者作为

服务提供商为第三方进行结算。在银行和其他金

融机构能在便利地段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汇

款服务的情况下，或者在汇款和收款监管负担不

是很重的情况下，银行渠道已日显重要。1

4.10.只要资金转移运营商利用银行进行跨

境支付，原则上，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就能捕获资

金转移运营商网络之间和网络内部的国际交易流

量。不过，将结算安排和信息流分开、清算中心

的参与以及区域资金转移运营商之间的轧差（净

额结算），可能会遗漏较大规模的总流量。这些

因素也使申报银行难以全面识别个人转移，或提

供适当的分国别数据。2

4.11.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可成为收集信用合作

社交易数据的有效工具。当信用合作社自己提供

汇款服务并通过国际支付系统划拨资金时，可以

利用国际交易申报系统衡量其交易。

4.12.对邮政网络而言，情况可能不同。在有

些国家，国家邮政服务可能不在金融和统计当局

的法定管辖之下，因此可能没有数据申报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不能成为收集

邮政系统汇款数据的有效来源。不过，有时可将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作为评估该划拨渠道重要性的

起点。理由是，国家邮政局通常利用国际银行系

统定期结算其相互之间的债权。在一些国家，私

有邮政银行与其他银行须遵从相同的法律要求，

因此，可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捕获其活动情

况。

4.13.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不会涵盖通过快递公

司进行的汇款，快递公司进行的是现金的实际交

付。在世界上的有些地方，汇款通过手机充值卡

或储值卡划拨，还可利用手机通过某种较新的汇

款形式实现划拨。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交易申

报系统都不能识别和获取这些交易数据，因为参

与交易的公司（如电讯公司或零售商）可能不会

使用其内部数据系统来捕获国际收支交易，而且

  1 如果汇款时，由发起银行及其在汇入国的伙伴银行充当服
务提供商，则可利用有关汇款人和最终收款人的信息，将汇款交
易与其他商业交易分开。但当其他代理人（如资金转移运营商）
作为与客户之间的联络点时，通常这种操作就不那么可行。无论
如何，银行都可能难以将个人转移与其他经常转移区分开来。
  2 资金转移运营商将信息流与交易的资金结算分开，因此，
可以通过远程分支机构之间的交易传达（如通过互联网），提供
非常快捷的汇款服务。无数交易的结算可分批通过一次跨境净额
支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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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无需申报第三方交易。对于通过哈瓦拉等渠

道进行的汇款、实物形式的汇款和个人携带现金

等，国际交易申报系统也无法捕获。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按交易类型捕获的汇款数据

4.14.通过国际交易申报系统获取的数据包括

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结算的跨境交易。除少数例

外情况外，它们不包括国内结算的居民和非居民

交易，不发生货币兑换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见表

4.1）。因此，国际交易申报系统不能全面覆盖

雇员报酬，也不能采集非居民工作者在东道国的

旅行支出或税负支出。同时，国际交易申报系统

可能涵盖那些不应纳入汇款的数据，如非居民工

作者从东道经济体汇给母国经济体某个住户的资

金。

表4.1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ITRS）所涵盖的汇款总量

汇款总量 数据一般可从ITRS获取

个人转移
通过ITRS申报者（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经常转移；其他正规渠道（如资
金转移运营商）的净额结算；没有关于其他渠道的交易信息或实物转移信息

个人汇款
通过ITRS申报者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只在个别情况下（在通过申报银行进
行支付，并能识别非居民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才能涵盖雇员报酬或与海外短
期工作有关的支出（旅行、税等）

总汇款
向住户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包括社会福利和来自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的转移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
构的转移

向住户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包括社会福利和来自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的转移，以及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

注：ITRS＝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只有在通过那些国际交易申报系统的申报者进行时，才能捕获交易；有些项目的

交易尽管被包括在内，但可能不容易识别（如，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经常转移被包括在内，但在经常转移中不

能单独识别）。

4.15.在适当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下，可通过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有效获取住户间的个人转移

和资本转移数据（前提是可以识别住户），以及

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

移数据（前提是可以识别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

构）。1该系统还可使编制人员能够识别社保缴款

和福利。

4.16.视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设计而定，申报

机构可能难以区分住户间的转移以及住户和其他

部门的交易。在进行账户间转移的情况下，各机

构可获取足够的信息，对报告经济体内的客户按

照部门进行分类，但对于交易的非居民对手方，

  1 但是，如果没有补充信息，通常无法利用国际交易申报制
度提供的数据，对个人转移和资本转移进行细分。

可能很少能够获取必要的信息。2在按部门划分报

告经济体内的客户方面，很多国家要求必须提供

客户的居民身份证明，因为对与非居民账户交易

的处理不同于居民账户之间的交易处理，这与法

律要求、反洗钱措施或不同的收费体系之类的原

因有关。

4.17.如果银行为资金转移运营商等客户进行

申报，则申报银行可能无法获得一笔结算付款中

所涵盖的全部逐笔交易的部门信息和居民地位信

息（因此，需要从客户那里索取）。尽管申报单

位可从资金转移运营商那里索取其单个客户的信

  2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不能提供有关非居民
账户持有者的信息。因此，在海外自己账户的存款（代表金融投
资）以及向其他账户的转移（可能为个人转移）可能会出现分类
错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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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但这可能会大大加重申报负担（并且信息可

能也不准确）。

4.18.对于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来说，准确识别

交易者所在的部门和居民身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

的问题。如果无法确保准确识别交易者的居民地

位，则无法准确地编制个人转移和相关补充项目

（个人汇款、总汇款及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

非营利机构的转移）的数据。此外，汇款流量数

据的准确分类甚至还需要识别外国交易对方的所

在部门。对于个人转移而言，这一问题也许可以

克服（编制人员可找到用以区分住户向住户转移

的各种指标），但对于补充项目来说，尤其是对

于总汇款及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的转移来说，该问题可能更难解决。因为发起交

易者可能来自任何部门。直接从交易者获取信息

可便于进行更准确的分类。

有效的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先决条件

4.19.如果没有适当的法律制度确保涉外交易

通过经许可的中介进行，以及确保这些中介准确

及时申报交易数据，则会发生申报不全面和不及

时的问题，从而导致低质量的数据。因此，国际

交易申报制度需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障满

足国际收支编制需求的交易申报要求得到履行。

4.20.至于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实施，最好列

入某些数据项目，以确保数据质量。在该制度下

应列入的项目有：交易编号、交易期间、交易者

身份、接受客户信息的银行身份、交易方向、所

用货币、交易金额、交易目的分类、非居民方所

在的国家。

4.21.在有些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框架下，较

小交易可按汇总金额申报，只有超过一定限额的

较大交易才逐笔申报。按汇总金额申报会损失信

息，而且更难发现错误。汇款通常为小额交易，

可能难以确定一个适当的申报限额，使国际交易

申报制度能够用以编制汇款数据。

4.22.以电子方式将国际交易申报系统的数

据提交给国际收支编制机构，可能是最有效的，

例如，通过安全的互联网接入或专用电子传输系

统。数据可以以很多形式提交，如：较简单系统

中的电子数据表，或更复杂系统中的专用软件或

在线数据库。系统应含有编码方案，即要求申报

者提交按预定编码分类的数据。在这些系统中，

数据质量分析程序（如，对编码、缺漏数据和负

数自动进行的一致性核查）可能很重要。不能通

过某些基本一致性核查的数据可自动予以剔除，

并必须由申报者进行核校和纠正。其他核查可包

括：确定界外值和被申报数据总体上的经济一致

性。

4.23.电子申报可方便国际交易申报系统申报

逐笔交易。逐笔交易的申报会带来规模庞大的数

据，并对编制者及其用以收集、核查和处理数据

的系统提出了要求。如果不具备良好的信息技术

基础设施和不采用电子表，那么费用会高得无法

操作下去。此外，较高的自动化水平可能有助于

减少录入和处理方面的错误。人工（或纸质）申

报制度会减少国际交易申报制度通常具有的很多

好处，即按合理的成本提供及时的数据。

4.24.编制者和数据提供者之间的联系对于高

水准的国际交易申报制度非常重要。这种互动有

助于交易的正确分类，使编制者能够及时了解那

些可能需要改变数据收集系统的操作程序变化，

以避免影响数据质量和覆盖范围。交易由申报实

体分类，较小交易通常由银行柜员利用客户提供

的资料进行分类。这一阶段的分类错误是误差的

最重要来源之一，因为银行职员或客户可能都不

熟悉国际收支定义。

4.25.对于没有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国家来

说，开发这种新系统的费用很高。在探讨这种选

择时，应注意不应只是单独收集汇款数据。国际

交易申报制度和相关条例（申报要求和外汇限

制）会涉及发展、运营和合规成本（有些由编制

机构承担，有些由申报银行及其客户承担），应

对这些方面进行认真评估。

将国际交易申报制作为数据来源的优点

4.26.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作为编制汇款数据的

基础系统，可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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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和周期

4.27.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一个重要优势是，

能够频繁向编制者提供及时信息，因为数据一般

在交易结算时登记。申报机构（银行和其他金融

机构）通过电子手段收集信息，并利用电子手段

将报告转给编制者是确保及时性和高频度的先决

条件。

成本效益

4.28. 一个国家如果具有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和

适当的监管和制度框架，包括外汇限制和明确的

数据申报框架，那么数据可能本质上是汇兑管制

的副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很

可能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汇款数据来源，甚至

在取消这些管制后，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

数据覆盖范围可能会慢慢缩小，并需要开发其他

数据来源。

数据准确度和可获取性

4.29.全面和结构合理的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往

往能准确地衡量交易。此外，没有申报限额的国

际交易申报制度对于编制小额交易数据（如，个

人转移）非常有用。但是，如下文所述，准确度

可能会受到疏漏和错误分类的影响。

4.30.在具有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国家中，编

制者通常可以获取基础申报数据，从而有助于更

细致地核查数据，便于对申报机构的跟踪。这是

因为金融机构要受央行的监管，而央行往往又有

权监督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和编制国际收支估算数

据。

将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作为数据来源的缺点

4.31.在将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作为汇款数据来

源时，编制者应意识到与此有关的某些普遍性问

题。下文将介绍这些问题和可能采用的某些解决

方案。

遗漏

4.32.在很多情况下，住户间交易主要通过非

正规渠道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反映正规渠

道汇款的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可能会存在很大的遗

漏问题，在涉及个人转移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当发生大额的非正规交易时，由于既没有申报存

量头寸又没有申报流量交易，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就无法克服遗漏问题，无论这种系统是开放式的

还是封闭式的，都是如此。此外，在有些情况

下，甚至对正规渠道的流量也只能捕获到其中的

一部分。这可能与国际支付系统中流量的净额结

算有关。重要的是，编制者应熟悉其经济体内汇

款市场的结构，以发现那些绕过了国际交易申报

系统的流量，然后设计适当的补充或替代性数据

来源。

错误分类

4.33.在基于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编制体系

下，经常会有错误分类问题，因为交易由中介进

行分类。尤其是小额交易，通常会归入“转移”

类别下，然而这些交易可能是货物或服务付款，

或者属于投资（如居民或非居民储蓄）。此外，

不能始终假设，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转移的资金

全都是汇款。例如，向海外学习的家属或者长途

旅行者提供的转移经常通过支付服务提供商进

行。这些个人之间的付款也是小额交易，在实践

中中转行或服务提供商可能无法将它们与汇款流

量或自身个人转移区分开来。因此，编制者应根

据基准数据和其他指标进行适当修正。

申报限额引起的信息缺失

4.34.在国际汇款和其他住户间付款中，一

个重要方面是这些付款的平均金额要比国际收支

中其他交易的金额小。金额较低通常有数据缺失

的问题，因为采用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收集（整个

或部分）国际收支数据的国家通常规定了申报限

额，以减少申报成本和减轻数据编制负担。申报

限额是影响汇款数据全面性的一个主要问题。

4.35.有两类申报限额——免报限额和简要申

报限额（简报限额）——这些限额通常是为了尽

可能减轻受访者的统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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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在免报限额的情况下，申报者不必申报

预定金额以下的交易。通常情况下，这些限额要

确保有相当多的商业交易可以免报，因此，编制

者必须意识到，有相当比重的汇款金额可能会低

于限额，因而不会被采集系统捕获。1

4.37.简报限额允许按批或按净值申报数据，

在很多情况下，不要求披露那些与个人转移数据

编制有关的信息，如：交易目的、汇款平均金

额、汇款发起国、汇款人或受益人的姓名。2在利

用国际交易申报系统数据进行汇款统计时，某些

基础信息的缺乏导致数据存在扭曲和局限性等质

量问题。

4.38.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手段是，要求对低

于限额的某些类型交易进行汇总申报（以便以简

报限额取代免报）。在这种情况下，金额较低但

属于个人转移的所有交易都应进行申报。

4.39.可以采取的另一解决办法是，联系那些

活跃于汇款交易因而最具相关性的银行，要求这

些银行申报所有低于限值但能被确认为汇款的交

易。从原则上讲，无论银行是作为资金转移运营

商的代理，还是本身作为服务提供商，如果它们

拥有汇款人和收款人（私人）的详细资料，就可

以从其商业交易中将这种汇款交易区分开来。

4.40.只要编制者对国内汇款市场进行分析，

将目光锁定主要的服务提供商，并只要求它们提

供额外信息，那么就可以在不偏离“国际交易申

报制度轨道”的基础上避免严重漏报的问题。但

在不能采取这种办法的情况下，免报限额的存在

可能意味着，如果不借助于替代性数据采集系

统，则需要借助于补充数据采集系统。

净额结算（轧差结算）

4.41.与全球知名伙伴合作运营的资金转移

  1 在欧盟，低于12,500欧元的跨境结算可免申报义务。此
外，欧委会提议了一项新的法规草案，要求在2010年1月将申报限
额提高到50,000欧元，并在2012年1月完全免除付款服务提供商申
报国际收支数据的义务。该草案已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议。
  2 按批申报数据不仅用于简报限额的情况，而且用于信息流
与资金流分开的情况，在汇款交易中，后一情况并不少见。在这
种情况下，汇款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将一批小额的单笔转移按一次
支付进行结算。

运营商、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公司以及其他某

些汇款服务提供商通常将其向伙伴进行的划拨与

其从这些伙伴收到的资金进行对冲，以尽量减少

支付金额，从而降低成本。多边网络还对冲第三

国债权和债务，从中央结算场所一次结算轧差头

寸。因此，申报的只是净额，而不是编制统计数

据所需要的全额。在同时有大量个人转移流入和

流出的国家中，这尤其成问题。

4.42.与轧差结算问题类似但略有不同的一

种情形是，全球服务提供商内部进行部分跨境转

移。换言之，在汇出国和汇入国都有偿付账户。

在这些安排下，一国汇款人贷记资金转移运营商

或银行的国内账户，另一国的收款人从该国的国

内账户（这是资金转移运营商或银行的伙伴公司

的账户）获得付款。转移本身只记录在公司账簿

中，国际交易申报制度通常不能捕获这些内部转

移。

4.43.但是，编制者可以假设，在某个点上，

服务提供商必须划拨资金以存入汇入国的账户，

这样，交易将会在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框架内得

到申报。只要汇款人发起划拨与服务提供商的内

部偿付之间没有相隔太长的时间，只要结算没有

季节性问题，那么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也许仍能提

供具有适当质量的相关数据。如果这种付款周期

较长，如，只是一个季度一次或者一年两次，那

么就会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申报者还很可能

会将偿付作为关联企业之间的金融或服务交易，

而不是一项（汇总的）汇款划拨。这种错误分类

和时间差可能会导致编制国汇款流量统计数据的

扭曲。

4.44.在将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作为间接数据来

源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上述情况下的漏报、时滞

或错误分类问题，编制者应与其经济体内主要的

服务提供商沟通，以评估该问题的相关性，并在

必要的情况下确定具体申报要求。

缺乏双边数据

4.45.在利用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时，可能难以

获取有关伙伴国家的可靠数据，因为结算经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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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第三国进行。海外清算中心在资金转移运营商

的结算中占有很大比重。

4.46.为解决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这种缺陷，

可向主要的资金转移运营商索要根据最终收款人

划分的国别数据。尽管资金转移运营商可提供这

种信息，但提取和提供这种信息会带来额外的申

报负担，可能会使资金转移运营商拒绝编制者的

信息请求。在这种情况下，编制者可能最好将目

光转向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所申报的最重大的流

量，并根据其他可用来源，对相关性较差的数据

进行估算。

B.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

4.47.直接申报指直接从一组交易者获取数

据，而不是间接从结算系统获取数据。就汇款而

言，直接申报要比只是基于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

数据更有优势。其优势包括：更好的全额（流出

和流入）数据和对手方地理分布数据，所收集的

数据更详细和更准确，这是因为信息直接由信息

持有者提供，没有任何中间传达步骤。另外，直

接申报要求那些直接参与汇款交易的实体进行申

报，经验证明，这种数据采集方法是改善统计质

量的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

4.48.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是编制汇

款统计的一个数据来源，本节将对此进行讨论，

并将为这种申报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一般性指

导原则。第一部分将讨论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如何

获取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结算数据，以及资金转移

运营商的交易如何由参与结算的银行间接申报。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只捕获结算数据，因此不能实

现全面覆盖，由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的数据

基本上能覆盖通过它们进行的所有交易（可用以

扩充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数据），但从定义上来

说，该直接申报不包括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交

易。

数据采集系统介绍

4.49.如果资金转移运营商在报告经济体的汇

款交易中占有很大比重，并且如果能有适当的法

律环境确保制定和实施申报要求，那么该运营商

的直接申报可成为一个有效的数据来源。在很多

国家中，资金转移运营商都在汇款行业发挥了主

导作用，通过直接申报从它们那里获取数据显得

极为恰当。国际交易申报制度通常能覆盖银行交

易，因此直接申报还可作为该系统的有用补充，

它解决了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与汇总结算和轧差

结算有关的某些常见缺陷。但应该注意的是，直接

申报制度不仅可适用于资金转移运营商，而且还可

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汇款服务提供商（专栏4.1）。1

4.50.资金转移运营商与很多伙伴国家之间都

有复杂的付款流，因此会广泛采用复杂的多边轧

差结算。在编制汇款数据方面，直接申报是一种

有前景的方法，它可利用国际资金转移运营商网

络下各国中心之间的信息流。资金转移运营商就

每笔交易互换信息；因此信息流要比结算交易带

来的资金流更全面和更详细。此外，资金转移运

营商数据可提供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与其他

数据来源一起用来估算汇款的相关交易。

收集方法的设计和实施

4.51.资金转移运营商从事大量的住户间转

移。本节将讨论如何设计和实施直接申报制度，

以获取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的交易数据。但应注

意，正确记录资金转移运营商的汇款交易是一个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该数据来源不能捕获此类交

易的全部数据。

4.52.首先，编制者需要根据覆盖范围和方便

情况，确定直接申报制度的目标总体。资金转移

运营商通常将业务特许给每个国家的众多代理和

分代理。代理是国际资金划拨运营公司的直接特

许经营人或子公司，但分代理隶属于各个国家的

  1 在有些国家，直接申报已经作为主要的数据采集办法，取
代了传统的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后者要对跨境结算进行监测。这种
演变的原因是，人们认识到，流动性管理中创新技术的引进（尤其
是大公司对创新技术的引进）使国际交易申报系统采集的信息丧
失了准确性。为减少结算成本，这些公司越来越多地采取集中清
算和对多边流量按净额结算的办法（如建立现金池）。很多国家
都提高了银行的免申报限额，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减少国际收
支编制者对银行的依赖，从而提高了非银行机构在申报中的核心
作用。关于欧洲国际收支中直接申报方法的资料，见欧盟统计局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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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分代理通过分支网络提供广泛的服务。原

则上讲，可要求每个分代理或者资金转移运营商

分支机构申报交易数据。但更有效的做法是最好

将代理选定为统计单位，因为代理的数量较少，

且能提供同等信息，因为管理流程要求代理了解

客户和交易方面的所有相关细节。

4.53.其次，编制者必须确定数据采集的性

质，因为既可以通过普查也可以通过抽样调查采

集。每个国家的代理数量通常较少，通常介于十

至几百个之间。因此，似乎可以进行全面调查。

但如果国情有要求（如，费用紧张），则可以考

虑采用抽样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市场

份额高度集中的情况，则应确保市场份额最大的

所有资金转移运营商都被列入样本中。

4.54.无论是普查还是抽样调查，从资金转移

运营商收集数据的第一步都是编制一份清单，以

确定目标总体中的所有成分（在抽样方法中，该

清单称为“抽样框”）。在规章制度要求资金转

移运营商向货币或其他金融当局登记或办理许可

的国家，该清单可能是现成的。但在资金转移运

营商只作为公司而非金融实体登记的国家，目标

总体的确定可能需要查找公司登记资料。但所有

大型资金转移运营商往往都有知名度，因此，容

易确定。

4.55.其后，编制者必须根据数据需求和实际

制约情况，确定数据采集频率，该频率需要根据

国家的具体情况确定。除其他方面以外，数据需

求取决于汇款在编制经济体中的重要性，以及汇

款交易在一年中的波动情况。但直接申报方面的

资源紧张和法律或制度问题可能会给频繁的数据

申报带来操作性问题。季度申报计划可能足以满

足数据需求，而不会产生过多的资源要求。有些

国家能实施较频繁的申报计划。无论数据采集的

频率如何，资金转移运营商都应能提供高频率数

据而无需花太多的精力。例如，资金转移运营商

应提供涵盖申报期间的月度交易数据，即使申报

期间超过一个月时，也是如此。

4.56.资金转移运营商交易数据的直接申报有

助于收集详细的汇款信息，因为该信息包含在资

金转移运营商的管理记录中。资金转移运营商的

代理的汇总交易一般根据以下属性进行细分：

·交易日期

·流量方向（流出或流入）

·（流出的）目的地国家/（流入的）起始国

·交易额

·交易目的

4.57.所需的地理分布数据因国家而异，通

常取决于国内和国际要求。当然，还应记录付款

专栏4.1  不同汇款服务提供商的直接申报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有关资金转移运营商

的数据通常反映的是其轧差（净额）结算情

况，而不是全额的基础交易数据，资金转移运

营商的直接申报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非常

有用。直接申报可专门用来编制汇款数据，还

可关注资金转移运营商参与方之间的逐笔交易

信息流。

  原则上讲，直接申报还可适用于资金转移

运营商以外的实体。例如，银行和邮局之类的

其他汇款服务提供商的直接申报也是有用的，

即使资金转移运营商在整个交易中占有较大比重

时，也是如此。由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直接

申报转移收入，将有助于估计“总汇款和向为住

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不过，为住户服务

的非营利机构、银行和其他实体的交易通常可从国

际交易申报制度或调查等既有数据来源中获取。

  另外，原则上讲，非正规机构，如参与哈瓦拉

系统的机构，可以申报其交易。实践中，直接申报

单位更有可能是正规实体，因为更容易对法定实体

确定和实施其申报义务（和申报总体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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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帮助数据条目的准确分类。但并不是所

有国家都要求资金转移运营商记录交易目的，因

为通常假定资金转移运营商的所有交易都是个人

转移。如果无法提供目的方面的可靠资料，编制

者应设法核实这些交易是否与汇款有关。为此目

的，可利用小规模调查来确定通过资金转移运营

商发生的既定交易目的方面的基准数据，包括评

定交易者的居民地位和其他相关标准。

4.58.除了交易总额外，通常还可以从代理那

里收集交易总量方面的数据。1这有助于计算平

均汇款金额，这通常是建模方法和分析方面的

有用变量。此外，如果资金转移运营商记录了

有关交易者的基本社会人口变量，如：国籍、

性别和年龄——具体取决于编制经济体的记录

要求，那么还可收集这类资料。国际收支和汇

款数据使用者可利用这方面的制表数据进行分

析。因此，编制者不妨收集这些数据并免费提

供。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获取的这些

数据和其他细节还可为其他数据来源和估算方

法提供有用的补充。

4.59.如果在数据申报中使用了一种以上的货

币，则申报规定应明确申报所应采用的币种或者

所需遵守的标准。显然，最好按编制经济体的本

币申报数据，但是如果与主要伙伴国之间的汇款

交易以该伙伴国货币进行，或者如果本经济体普

遍采用外币，那么采用另一种货币可能会有一定

的用处。此外，有些国家采用本币以外的货币编

制国际收支统计，那么可遵循该原则要求资金转

移运营商在申报数据时，应按该同一币种计值。

就编制汇款数据而言，申报所用币种本身并不重

要，但确保不模棱两可却很重要。

4.60.申报规定还应要求列明交易金额和相关

的服务费。资金转移运营商在申报时，应指明汇

款人支付的总金额、各类佣金和费用（包括汇率

差）的金额和支付给收款人的金额。佣金、费用

和汇率差是所有相关方开展活动的报酬。因此，

  1 但可能难以确定“单笔”汇出款的实际数量，因为有时汇
款人一次性转移支付几个家庭成员的汇款。

佣金和费用由两个国家的分代理和代理赚取（也

许还由第三国的中央结算单位间接赚取）。一国

的资金转移运营商代理可能不清楚伙伴国家另一

代理收取的费用和佣金。因此，并不总是能确定

所有交易成本，但代理在申报时，应至少列明

报告经济体内支付的费用和佣金。通常还可以

提供更多的细节，因为一项交易的所有资金转

移运营商代理一般都清楚提交给最终受益人的

净金额。

4.61.编制者应确保有合适的申报渠道，来保

证应答及时和减轻申报负担。通过电子手段（尤

其是互联网）提交数据可确保数据的快速传输，

方便数据的上传和处理。对分代理而言，尤其是

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为申报

者提供更多的灵活性，以尽量减轻其负担并提高

申报积极性。分代理可以以任何方便的形式申报

数据，包括通过邮寄或快递送达纸质材料或者光

盘等形式。

4.62.在大多数情况下，编制者还应当提供标

准化的报送格式和软件程序（或兼容性），便于

资金转移运营商使用它从其记录中提取数据并向

编制机构申报。数据处理应用软件的标准化能让

编制者轻松地上传数据，减少数据录入错误的可

能性。对于技术不太发达的小型资金转移运营商

来说，可考虑做出例外规定。

4.63.与所有直接申报制度一样，该制度的成

功执行还需要与申报者进行适当沟通。清晰的说

明、定期简报以及编制者通过现场（当面）提供

的帮助可大大改善制度执行结果。编制者还应备

有资金转移运营商申报单位的联络人名单，以便

能够通过非正规途径快速解决疑问和数据不一致

问题。编制者应努力与资金转移运营商申报单位

的对手方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信任关系。

数据采集的机构安排

4.64.第二章讨论了与资金转移运营商渠道有

关的规章制度。监督主管机构的类型将决定资金

转移运营商和国家机关之间如何达成信息共享协

议。在不同国家，不同公共机构负责监督资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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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运营商和其他汇款服务提供商，这其中包括央

行、金融或反洗钱监管机构、地方当局、海关和

税务当局。

4.65.尽管大多数国家的资金转移运营商要接

受某种监督，但这并不能保证其提供可用于编制

目的的信息。各国还通常在其规章制度中，直接

为统计活动确定一套统计条例，包括规定各统计

领域的负责机构、待收集的信息类型、受访者总

体及其统计义务等。有时还对漏报或误报行为进

行处罚。

4.66.央行（或其他银行监管机构）有权从金

融部门获取数据，因此，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有

义务申报有关其业务的统计信息。这样，大多数

国家的央行都能通过各银行代表资金转移运营商

所进行的跨境结算信息，间接收集资金转移运营

商的付款数据。只有在银行监管机构或另一监管

机构对资金转移运营商具有监管权的情况下，才

有权获取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数据。在严

格的外汇监管下，资金转移运营商也可能需要申

报交易。1

4.67.一国的金融监管者（如央行）如果同

时负责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和监管资金转移运营

商，则能有力度地基于统计目的要求资金转移运

营商履行直接申报数据的义务。其假设是，监管

制度允许为统计之目的获取数据，或者用于满足

监管需求的申报信息可在调整后用于统计目的，

同时遵守相关的保密规定。

4.68.但在很多国家，统计任务和监督权力不

归属于同一机构。如果一国编制国际收支统计的

不是央行而是国家统计机构，则可能属于这种情

况。通常，根据统计法，国家统计机构有权从所

  1 拥有严格的外汇条例的国家通常拥有一套国际交易申报制
度。如果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没有直接覆盖资金转移运营商，则对
资金转移运营商采用补充申报系统将成为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有
益补充。

有相关居民单位获取数据。因此，统计机构从资

金转移运营商那里获取相关数据依赖于统计法的

执行力，而不是监管权。国家统计机构还可直接

获取相关数据集，如：移民和人口数据，住户调

查数据，以及可用于补充和交叉核对汇款数据的

其他数据集。

4.69.在引入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制度

前，编制者应确保其拥有的监管或法定权力足以

要求资金转移运营商提供所有相关数据。法律规

定应足够全面并包括交易细节，同时还应具有可

实施性。尽管要注重法定权力，但编制者应设法

减轻申报负担，并与所有数据申报者建立合作关

系。

按交易类型所涵盖的情况

4.70.将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作为数据

来源只能满足部分汇款统计需求。根据定义，这

一数据来源只能提供部分数据，因为其只涵盖那

些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渠道进行支付的信息。在

将直接申报列入改善汇款数据的统计方案时，必

须始终考虑到其覆盖范围的局限性，即使在某些

国家，资金转移运营商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汇款

交易方式可以减轻这种局限性的情况下，也应如

此。

4.71.从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中获取数

据的第二个相关特征是，所提供的主要是住户间

的支付数据。即使其作为一种通用目的的支付渠

道，可被所有机构部门（企业、政府等）使用，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主要业务也是住户间的资金划

拨。这限制了对所需的其他项目的覆盖情况，

如：雇员报酬、社保缴款和福利、涉及为住户服

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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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所涵盖的汇款总量

汇款总量 一般可从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取的数据

个人转移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进行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没有关于其他方式或实物转
移的数据

个人汇款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进行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不包括与短期海外工作（旅
行、税收等）有关的雇员报酬或花费

总汇款
主要为住户间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不包括那些不是仅涉及住户的社保缴款
和福利或其他交易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
机构的转移

主要为住户间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涉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交易信
息非常少

注：在发生住户间的资本转移时，金额通常比经常转移大，而且更有可能通过银行而非资金转移运营商（MTO）进行。非居民

工作人员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向其母国汇出的款项可能会被错归为个人转移。

4.72.总之，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可以

提供个人转移数据，即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交易

的住户间经常转移。资金转移运营商可提供的数

据不包括通过银行、非正规支付渠道或实物汇付

进行的个人转移。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可

捕获资本转移数据，但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资

本转移更有可能通过银行进行。

4.73.来自资金转移运营商的数据可包括海

外短期工人向家里汇款的数据，不过这些资金不

是个人转移。可以认为这些流量涉及雇员报酬减

去与海外短期就业有关的税金、旅行和其他费用

后的部分。重要的是，编制者要按全额对雇员报

酬、旅行、税金和其他相关项目进行估算。1

4.74.资金转移运营商从事交易时所涉及的双

方通常都是个人。因此，它不是税款、旅行、社

保缴款和福利付款的良好信息来源。涉及为住户

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和其他非住户部门的经常转移

和资本转移也不太可能得到反映。此外，资金转

移运营商的代理通常没有关于特定交易目的的准

确记录。因此，从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取的数据较

难划分为资本交易和经常交易，编制人员难以将

  1 对于可能覆盖的雇员报酬减去相关费用的部分，需要稍微
解释一下。除居民（包括移民）外，非居民短期工人还可利用资
金转移运营商渠道向其母国划拨资金。可将短期工人的汇款视为
工资减去海外税款、社保缴款、运输和旅行费之后的“净收入”
。但资金转移运营商不是总能准确区分短期工人和居民移民工
人。此外，短期工人更有可能携带收入回国，而不是通过机构渠
道汇款。

转移与其他交易分开。通常的假设是，通过资金

转移运营商进行的大多数交易都是经常转移，但

这种假设的基础可能很薄弱。

4.75.尽管资金转移运营商不能提供与汇款有

关的所有组成（和流量的类型）数据，并且交易

分类不如编制者所希望的那么详细，但这些数据

可用来估算移民向其原籍国进行的经常转移。虽

然其定义与《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

六版不完全一致，但从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取的数

据可大大改善移民交易的覆盖情况，这类交易在

所有个人转移和汇款中占了大部分。

将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作为数据来源的优点

4.76.直接申报是一种有前景的方法，可用来

收集资金转移运营商的业务数据，能够较好地提

供单笔汇款支付的详细数据。如果一国的编制者

可以肯定资金转移运营商是一种主要的汇款交易

方式，则可以将直接申报作为其主要数据来源。

操作性

4.77.大多数国家都有相应的统计法，允许建立

直接申报要求而无需进一步立法。这样，可以利用

国际收支编制机构的权力确定和实施申报要求。

成本有效性

4.78.对于申报者和编制者来说，直接申报的

费用不高。尽管需要进行额外的申报活动，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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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负担轻，申报者的数量通常也不多。1

及时性和频率

4.79.月度数据通常可在统计期后很快获得。视

资金转移运营商编制和申报数据的技术方法而定，数

据申报的及时性和频率可接近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可靠性和准确性

4.80.从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取的数据要比其

他来源的数据更可靠。尽管不能捕获所有汇款交

易，但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进行的交易基本上可

以全面覆盖。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进行的某些交

易可能不会反映个人转移或汇款。应在适当的时

候，对资金转移运营商申报的数据进行调整，以

免出现多报和少报问题。

与其他来源之间的兼容性

4.81.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是解决其他数

据来源缺点的一种有用工具。尤其是，对单笔交易

的确定可避免交易分批按净额结算时所引起的信息

缺失问题，分批按净额结算使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收

集的汇款数据受到了影响。另外，利用详细的资金

转移运营商数据有助于纠正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地

理分布数据的扭曲问题。有些国家对小额跨境结算

采用了申报限额，以减轻统计申报负担。2这种限额

通常会引起汇款信息的大量缺失，因为汇款金额通

常很小。如果一国只对银行结算采取免申报限额，

则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可填补信息缺口。

将直接申报作为数据来源的弱点

分类错误：交易方的居民地位

4.82.资金转移运营商的代理并不总能可靠地

  1 减少申报成本的一种策略是在国际层面上促进统计编制者
和资金转移运营商之间的协作，而不是依靠资金转移运营商在各
国内的居民代理所提供的信息。原则上讲，这种集中化的信息采
集有助于编制者针对资金转移运营商在很多国家之间进行的划拨
业务，获取更具有同质性和一致性的信息。实际上，协调但却比
较适度的计划可为大多数国家带来有用的数据，包括某些无法在
国家层面上要求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的国家。
  2 见第4.34-4.40段。

确定付款是来自那些作为交易发起国非居民的短期

工人，还是来自那些作为该国居民的移民。资金转

移运营商可询问客户的常住地信息，或从其身份证

件中获取该信息，但并不总能按照国际收支的定义

做出准确认定。例如，这一弱点可能意味着，短期

工人向其原属家庭（双方都是原籍国的居民）转移

的资金可能会被错误地列入“个人转移”项下。

分类错误：交易目的

4.83.编制者可从证据中发现，通过资金转

移运营商进行的交易大部分都为住户间划拨，而

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向汇款人原属家庭的划

拨。不过，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进行的大额交易

可能与汇款无关。例如，可利用资金转移运营商

支付货款或与其他商业活动有关的款项。另外，

如果临时工人将其部分收入寄回母国经济体的住

户，则应小心，以免将此列入个人转移中。（临

时工人的净报酬应列入汇款，但涉及资金转移运

营商的交易不应列入转移，因为这会带来汇款的

重复计算问题）。编制者应尽量定期核查资金转

移运营商申报的交易分类，并最好为申报数据确

定一个调整系数，以改善个人转移的估算数据。

对资金转移运营商提供的微观单笔交易数据进行

分析，有助于分析人员确定金额的分布特点，从

而确定相应的调整系数。

实施有效申报所面临的问题

4.84.在大多数国家，要求资金转移运营商直

接申报可能不会带来异常问题，而在其他国家，

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开展。很多国家的资金转移

运营商都不受金融当局的监管（或者无需获得金

融当局的许可）。在有些情况下，即使受监管，

它们也不会向当局申报任何有用的统计信息。3

  3 例如，可参阅de Luna Martinez 的报告（2005年）。Martinez 
利用对发展中国家40家央行的一项调查结果，在报告中特别指出，
尽管在40个国家中有39个国家的汇款市场中有资金转移运营商参
与，但只有15个国家（38％）的央行从资金转移运营商那里收集了
数据。与之对照，在40个国家中，汇款通过银行支付，而其中有36
个国家（90％）的央行从这些银行收集信息。此外，与资金转移运
营商交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有时专门针对反洗钱活动；基于这个
原因，资金转移运营商只有义务申报一定金额以上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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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转移运营商在汇款市场中的作用和集中度

4.85.如果资金转移运营商不是汇款交易的重

要渠道，那么由它们进行直接申报将不会为汇款

数据估算提供充足的数据（而且可能不是数据来

源策略中的重要因素）。但即使在资金转移运营

商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中，也可能会因为资金转

移运营商过于多样化和零散，而难以确定有效的

申报关系。如果资金转移运营商有着很强的区域

或种族属性以及很少的国家属性，则尤其如此。

C.住户调查

4.86.设计良好的住户调查可成为汇款数据编

制者的宝贵信息来源，可直接用来改善数据质量，

还有助于更详细了解流量的性质及其影响，因为它

们可提供有关交易方式、流量规模和流量方向等信

息。作为直接数据来源，住户调查非常有用，可以

提高估算数据的准确度，更好地了解汇款流程，并

提供可用于经济计量建模方法中的参数估计。

4.87.《编制指南》的本部分将介绍各种方

法，帮助编制者直接从这类调查中获取汇款数

据。其中将对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介绍，包

括利用既有调查和专门委托进行的调查。另外，

本部分还讨论了它们用于国际收支编制目的时的

优缺点。但本部分不会全面讨论开展住户调查的

方法；在这方面，有很多现成的参考资料。1

4.88.应该注意的是，住户调查通常用来估算个人

转移数据，但也可用来编制个人汇款和总汇款数据；

本节的末尾部分将探讨与上述项目估算有关的问题。

介绍

4.89.编制者有多种使用住户调查的方案。他

们可对收到汇款的住户进行调查，或对汇出款项

的住户进行调查。可以利用既有调查，在其中列

入专门的问题或模块（专栏4.2），或在目标总体

  1 例如，可参考联合国（2005年a和2005年b）。另见国际住
户调查网（www.surveynetwork.org）的资源。

专栏4.2  在住户调查中列入汇款变量

  利用住户调查，可获取汇款数据以及相关的

社会和经济变量（包括移民）数据。尽管这些数

据与国际收支框架中汇款数据的编制没有直接关

系，但可帮助数据使用者理解汇款、移民以及就

业状况和社会背景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对个人汇款的汇款人进行的调查中，编

制者考虑列入的变量可包括：

  —就业状况，包括个体经营者、雇员（其

中包括：那些由外国附属机构聘用的人员，可

能的话，还包括公司内部调动的人员）

  —居民地位所在国

  —出生国

  —在居民地位所在国停留的时间

  —（用人）企业的经济活动类型（至少区

分服务行业）

  —受教育程度

  在对汇款的收款人进行调查时，可调查这

类人员与发起方之间的关系，发起方可以是：

  —将会返回收款住户的亲属

  —永久移民的亲属

  —其他个人

  —政府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企业

  汇款目的可以按以下方面细分：

  —消费

  —投资于地产或企业

  —赡养费

  —养老金

  —其他礼品或赠予

  但编制者应该认识到，增加问题可能会增

加调查费用，降低答复率和答复质量。因此，

需要在编制汇款数据的主要目标与收集额外数

据之间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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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定住户。采用这一方法的调查通常是全国性

的，并且通常由国家统计部门进行。另一方面，

编制者可以委托进行专项调查，如：对那些发出

个人转移或者收到个人转移的人群进行调查，或

对这些人群中的一部分人进行调查。

方法

利用既有调查估算收款数据

4.90.在对收到汇款的住户进行调查时，一

种不错的选择是利用既有调查，因为其费用很可

能低于专项调查，从编制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

种简单得多的办法。通过将相关问题列入主问卷

中，或者对那些被确定为收到汇款的住户子样采

用专门问卷的方法，在全国性抽样调查中增加调

查问题或模块。对于数据使用者而言，在既有调

查中补充相关问题，还有助于分析和研究个人转

移和调查中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这类调查通常

在全国范围内定期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调

查的间隔期在一年以上，这样将难以利用这些调

查直接为国际收支提供估算数据。在这种情况

下，这些调查数据可能更适于用于交叉核对或作

为其他来源估算数据的补充。对很多国家而言，

可能没有合适的调查，或者可能不能定期开展这

类调查。下文将介绍编制者可能遇到的一些有用

调查，以及在利用这些调查时可能出现的某些问

题。

劳动力调查

4.91.劳动力调查通常是按年度或季度进行的大

规模调查，调查问题一般与就业、失业和工作状况

有关。在很多国家中，这种调查包括住户收入方面

的数据。劳动力调查通常包括特殊项目模块，如：

无酬工作、职业培训、劳工移徙或汇款。

4.92.调查通常由国家统计部门或其他官方机

构进行。很多发达国家都定期开展劳动力调查，

但发展中国家因为资源紧张的缘故而较少定期开

展劳动力调查。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开发了可用于

劳动力调查中的移民和汇款模块（泰国和亚美尼

亚已采用了该模块）。

收入和支出调查

4.93.收支调查往往为大规模调查，包括收

入或支出调查，有时对收入和支出同时调查。

在有些国家为年度调查，但在很多国家，调查

间隔期间则更长一些。这些调查通常用来更新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权重模型和编制住户福利指

标。这类调查的重要例子有：欧洲收入和生活

状况调查（欧盟统计局），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LSMS），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综合住户调

查。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不是经常进行的，

间隔期为5年或5年以下，一般被作为多主题调

查的子调查。这些调查通常包括有关个人转移

和其他相关项目的问题，以此收集部分有关收

支模式的数据，但详细的数据可能需要增加专

门的模块（例如，加纳属于这种情况；见专栏

4.3）。通过多主题调查收集个人转移数据的关

键优势在于，可以与其他变量联系起来，如贫

困或者其他福利指标。

人口调查

4.94.很多发达国家每年都进行综合住户调

查，以收集人口和社会变量方面的数据。发展中

国家则较少进行这种调查，但有两项国际赞助的

调查特别值得一提：美国赞助的人口和健康调

查，以及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的多指标类集

调查，这两项调查定期在很多国家进行，间隔期

为4至5年。大多数人口调查都不收集收入或支出

数据，因此可能不适合用来直接收集汇款流量数

据，但可用来收集移民或外国出生人口方面的数

据，这可用于交叉核对之目的，或用来为计量经

济模型推算各种参数。

由私营市场调查公司开展的调查

4.95.在这些调查中，国际收支编制者也许能

以较低费用“购买”有关特定项目和特定目标人

群（如住户、移民和短期工人）的问题。价格可

按问题确定，这样编制者可灵活地将费用与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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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3  2005—2006年加纳生活水平调查的补充问题

  2005—2006年加纳生活水平调查增加了有关

移民和汇款的问题模块。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大规

模调查，涵盖了9,000个住户；移民模块包括45个

问题，对这9,000个住户中随机抽取的4,000个子样

进行了调查。调查包括有关前移民（在过去5年

中返回的移民）个人转移的问题，以及当前移民

个人转移（现金和实物）的问题（见下文）。调

查既包括国内移民也包括国际移民，但可对这两

者进行区分。

与目前常住住户内的前移民相关的问题

  如果您住户中的（姓名）正在工作或者正在

外出工作和学习，（姓名）在什么地方生活和工

作？

  在过去的5年中，您住户中的（姓名）外出

生活和工作了多长时间？

  当您住户中的（姓名）外出生活和工作时，

会给您的住户寄钱吗？

  （姓名）通常如何将钱寄给您的住户？

  （姓名）每年向您的住户寄多少钱？

  向户主提出的有关当前移民的问题

  您的住户成员中是否有人目前不在住户内生

活？（请列明）。

面向每个移民的问题

  目前，（姓名）在什么地方生活和工作？

  （姓名）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多少年？（年数）

  （姓名）给您的住户寄钱吗？

  您的住户中通常由谁收取寄来的钱？

  （姓名）通常通过什么方式寄钱给您的住户？

  在过去一年中，（姓名）给您的住户寄过多

少次钱？

  在过去一年中，（姓名）给（户主/配偶/其他

人）总共寄过多少钱？

  （姓名）给您的住户寄/带东西吗？

  在过去一年中，（姓名）给您的住户寄/带了

多少钱的东西？

面向所有移民的问题

  自从（姓名）外出工作，他/她/他们给您寄过

钱用于（上学、盖房子……等目的）吗？

算对照，但单个调查客户可以购买的问题数量通

常有限。在有些国家，这些调查的频率很高，因

此可获得季度估算数据。那些将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或其他非住户调查方法作为汇款数据主要来源的编

制者也可利用这类调查，因为支付较低费用，就可

通过这类调查获取有关其他转移渠道、传输行为（

如，判断随身携带的现金数量是否巨大）或者汇款

频率的信息。调查问题和统计方法通常在研究公司

的密切配合下进行设计。抽样和查点法（如，面对

面访谈、电话采访）各不相同，必须认真确保具有

统计有效性的结果无偏且具有代表性。

利用专项调查估算收款数据

4.96.利用既有调查的另一方法是，在有移民专

项调查的情况下，利用这种调查的结果，或者委托

进行有关收款人的专项调查。在有些情况下，调查

者可将特定子群作为目标，如：来自特定国家（汇

款走廊）的转移。抽样的另一种常见方法是利用既

有调查确定样本，其方法是通过询问某个问题来将

住户确定为目标总体的一员（见专栏4.4和4.5中有

关菲律宾和阿尔巴尼亚的调查样本）。目标总体在

全集总体中分布很均匀时，这种方法最有效。

利用既有调查估算支付数据

4.97.也许可以通过既有调查，从足够数量

的移民和短期工人中获取数据，来估算总支付数

据，尤其是当移民和短期工人在总体中的比例很

高时。但通过这种方法获取估算数据的国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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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4  劳动力调查附带进行的海外菲律宾人调查

  律宾劳动力调查（LFS）是一项全国性的住

户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在每年各个季度进行，旨

在提供有关劳动力及其特征的信息。自1993年以

来，一直根据海外菲律宾人调查（SOF）编制海

外就业统计，该调查是10月一轮的年度菲律宾劳

动力调查的“附带”调查。海外菲律宾人调查的

被调查对象从菲律宾劳动力调查的整个样本中抽

取，包括去海外工作的海外工人；菲律宾劳动力

调查将菲律宾海外劳工（OFW）列为住户成员，

无论在查点时，他们是否在住户内。菲律宾劳动

力调查是监测海外就业的适当工具，它显示了海

外就业对该国整个就业状况的影响。

  截至2007年，海外菲律宾人调查采用了2003

年的标准样本，样本含量为51,000个住户。一般

认为，这足以为全国和地区的菲律宾海外劳动人

数及其特点提供可靠信息。2003年的标准样本采

用了多阶段设计，抽样框以2000年人口和住房普

查的查点区参考文件为基础，该文件按照每个村

（菲律宾市、镇被划分后的最小行政单位）内的

查点区列出住户数量。在第一阶段，按照该国的

17个行政区分层选取村样本。在第二阶段，选取

查点区样本。在第三阶段，在每个域的每层选取

住户样本。这种抽样设计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自

加权住户样本，其中每个住户具有同等的抽取概

率。

  该调查对海外菲律宾人及其亲属，或者那些

了解海外人员的任何住户成员进行了采访，采用

了两页篇幅的问卷，问卷内容包括社会经济特

征（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最高学历和职

业）、海外工作地点、（现金和实物）汇款金

额、汇款方式（即：银行、本地招聘代理办事

处、门到门、朋友/亲属/同事、亲自携带）。还采

用了对照表以确定待采访住户，如，那些有海外

成员的住户。

  应该注意的是，海外菲律宾人调查不包括

那些全家迁往海外的海外劳工，这些人不列入样

本。另外，海外菲律宾人调查只获取汇款信息，

而不是收到的全额工资。

少，因为在相关调查中增加特定汇款问题的费用

可能很高，而来自特定国家的移民和短期工人通

常很少，从而无法对双边流量进行有意义的估

算。但各国采用了既有调查来估算汇款倾向，而

且在人口模型中也采用了既有调查。

利用专项调查估算支付数据

4.98.针对移民和短期工人（或有成员在国

外汇款的住户）的调查不常用来获取汇款估算数

据，但可能是一种节省成本的重要数据来源。问

卷内容可加以认真控制，样本量无需像那些旨在

代表整个总体的调查那么大。它们主要依靠良好

的抽样设计，以便能够确定相对稀少的目标总

体。如果一个国家的移民和短期工人主要来自若

干国家或地区，或者如果一个国家的移民和短期

工人集中在特定地区中，则更适合采取这种调查。

如果有适当的抽样框，这种调查也可能有用。

设计专项调查（付款和收款）的考虑因素

4.99.专项调查设计的首个考虑因素是所涉及

的总体。这可以是那些从海外收取个人转移的住

户，也许更切合实际地说，是那些有成员在海外

工作的住户，包括那些从事短期或季节性工作的

人员。该样本总体占全部总体的比例通常较少；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有四分之三国家的移民

和短期工人至多占了6.5％的比例。第二个考虑因

素是确定如何产生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如果有目

标总体的住户清单（或者可以作为替代的近似清

单），则比较容易进行抽样，可以根据该抽样框

采用常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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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5  阿尔巴尼亚针对汇款收款人进行的专项汇款调查

  阿尔巴尼亚全国家庭汇款调查是一项多目的

的连续调查，从那些接受个人转移的住户收集一

系列项目的信息。该调查由阿尔巴尼亚委托阿尔

巴尼亚统计研究所进行，目的是提供以下方面的

信息：海外阿尔巴尼亚人进行个人转移的数量、

来源、频率和目的地；使用银行系统和资金转移

运营商进行转移的情况；住户使用转移的情况。

汇款是很多阿尔巴尼亚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接

受个人转移的家庭估计占四分之一，大多数来自

那些生活在希腊和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该调

查旨在获取以下信息：流入数量、这些流量按

地理划分的情况、所采用的渠道、住户对汇款的

使用情况、转移在总住户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转移的频率、收款人的社会经济特征。调查将

每年进行，样本是阿尔巴尼亚生活水平衡量研究

（LSMS）的一部分，是全国性居民住户样本。汇

款调查结果被推广到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

  样本从生活水平衡量研究调查的样本中抽

取，该调查采用了两阶段整群抽样设计，样本量

大约为3,600个住户。对于从专项汇款调查样本中

发现的那些接受转移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住户，

由阿尔巴尼亚统计研究所使用阿尔巴尼亚银行设

计的专门问卷进行采访。问卷有五部分：一般住

户信息、住户收入、汇款流入、汇款或储蓄的使

用以及其他量化问题。问卷要求住户估计月均收

入，回忆上一年的总收款。答复率一直很高，接

近被确认住户的100％，采访员通常进行回访。调

查结果采用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权重，按比例扩大

至阿尔巴尼亚的居民总体。该调查的费用大约为

每户28美元，它提供了有深度的数据，以及可将

汇款与其他住户特点联系起来的数据。调查得益

于个人面谈，这显然有助于保持高答复率。

  尽管有可观的答复率，但调查的主要问题是

存在住户低报汇款的情况。答复数据没有根据其

他来源加以核实。面临的其他问题还有，两次调

查的住户构成并不总一致，因为生活水平衡量研

究和汇款调查的时间选择存在差异。在有些情况

下，住户在间隔期间已经搬迁。调查还很耗时。 

表4.3  非比例分层抽样图解：280个查点区中抽取10％的样本

层 查点区数目
每层内目标总体

的平均比例

按比例分配
（10%样本）

 A

非比例分配
B

经调整的非
比例分配

C

1   10 0.1   1 10 5

2   20   0.05   2 10 6

3   50    0.01   5   5 8

4 200      0.001 20   3 9

样本中目标总体
的预期比例

       0.01        0.06      0.03

4.100.一些调查采用了合法迁入移民的行政记

录，其中包括美国新迁入移民调查、澳大利亚新

迁入移民纵向调查和新西兰迁入移民纵向调查。

有些调查采用了其他替代方法列出移民人口，如

从电话薄中确定来自特定国家的姓氏。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抽样框不可用或者不够准确。下文将

简要介绍三大类方法：两阶段非比例分层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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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雪球抽样或连锁推荐抽样、集合点抽样。1

两阶段非比例分层抽样2

4.101.非比例分层通常为两阶段程序：调查群

组首先通过非比例分层抽样选取，然后利用两阶

段抽样，列出群组中属于被调查总体成员的住户

清单。然后从这些清单中抽取样本。该法的目的

是要确保总体中有足够的调查对象被列入样本；

同时也是为了有可能为每个调查对象分配一个抽

选概率。

4.102.标准分层抽样包括在若干类似群组中

进行群组抽样，如：调查总体具有类似发生率的

群组（即：发出或接受国际转移的住户）。但在

总体稀少的情况下，这可能不会产生足够数量的

总体住户，这样，那些具有最大发生率的总体住

户会“被过度抽样”。表4.3说明了这种方法，在

280个查点区（或群组）的分层样本中，移民和短

期工人在总体中的平均发生率为1％。对于列出的

每100个单位，标准样本（A栏）预计只从目标总

体中产生一个住户，而对层1和2（B栏）“过度抽

样”时的样本（在本例中，采用每层目标总体的

相对数）则将从目标总体中产生6个住户，这大大

减少了成本。最后，Kish（1965年）所建议的统

计上最优分配法（样本选择与相关的标准差成比

例）得出了C栏的分配结果，这时，变量为目标总

体的一定比例。如能认真确定样本权重，那么来

自样本的估算数据可在经过调整后，得出能够代

表目标总体的估算数据。

4.103.这种方法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是要了解

查点区内目标总体的发生率。具有完善人口登记

制度的国家也许能获得这方面的信息，或者也许

可以从最近的人口普查中取得这种信息。

4.104.一旦选取查点区，便可通过两阶段程序

取得样本中的实际住户名单。在这一过程中，首

先要列出每个地区内的住户，并进行某种筛选；

例如，可询问所列住户是否发出或接受转移，或

者是否属于移民或短期工人住户。然后从这个筛

  1 有关抽样方法的详细说明，见Kish（1965年）。
  2 这是Bilsborrow等人（1997年）建议的方法。

选清单中抽取目标总体的样本。尽管这种方法可

产生目标总体样本，但应该注意的是，确定最终

样本可能是一项繁重（并且通常费用昂贵）的任

务，因为需要列出名单。在阿尔巴尼亚的专项汇

款调查中（专栏4.5），采用了两阶段法，需要对

大规模多主题调查中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既有样本

进行筛选。在这种情况下，不采用非比例分层，

因为目标总体在全集总体中的发生率相当高（大

约25％）。

连锁推荐或“滚雪球”抽样

4.105.在缺乏良好抽样框的情况下，连锁推荐

是对稀少总体抽样的常见方法。在该方法中，要

确定受访者初始样本（“种子”），然后利用种

子推荐目标总体的其他成员。

4.106.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样本对调查者有某

些吸引力：需要较少的先决条件，比两阶段抽样

便宜，因为无需列出住户清单这一中间步骤。但

为成功获取这些样本，目标总体的成员必须能够

而且愿意进行这种推荐；在对移民人群进行调查

时，往往并非如此。此外，样本所代表的是彼此

有联系的受访者网络而不是目标总体，而且可能

难以对受访者分配准确的抽取概率。

集合点或拦截抽样

4.107.集合点抽样需要确定特定地点或“集

合点”的目标总体。严格地说，这不是住户调查

法，而是个人调查，但该方法被广泛用来调查稀

少总体，通常需要有一个抽样方案，以选取那些

在地理上和时间上具有代表性的集合点。在估算

个人转移的情况下，可在移民跨越边境点时，或

在其时常出入的其他地方，对他们进行采访。例

如，英国在边境地带连续进行了名为“国际旅客

调查”的这类移民调查。该方法还用于意大利境

内的加纳人和埃及人调查，调查由欧盟统计局赞

助，由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所实施。

4.108.该方法可节省成本，对于那些不常在

住户中的个人来说，还可改善其答复率。另外，

还可有效用来获取转移以外的其他交易信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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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要求季节性工人提供其收入和旅行支出方

面的信息。保加利亚的案例研究通过典型例子说

明了可以通过集合点或拦截抽样获取的多个数据

项目（见专栏4.6）。

专栏4.6  估算保加利亚海外短期工人报酬

  保加利亚有大量人员前往其他国家从事短期

工作，并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汇款。这种情况与

保加利亚的失业问题有关，还因为人们容易获得

前往欧盟国家逗留三个月的旅游签证。保加利亚国

家银行（BNB）通过模型对海外短期工人通过非正

规渠道寄往保加利亚的“雇员报酬”和“净雇员报

酬”进行了估算，并利用该模型为其在国际交易申

报制度下收集的个人转移数据提供补充。

  保加利亚国家银行每月从保加利亚边防警察

局那里获得保加利亚人前往海外旅游的人数和目

的地国家信息。其中拿着旅游签证前往国外的很

多保加利亚人实际上是为了进行短期非法就业。

为了将保加利亚人中那些前往国外从事短期工作

的人员与真正的旅游者区分开来，保加利亚国家

银行对保加利亚旅游经营者进行了调查，并根据

住户旅游调查对那些通过外国旅游经营者办理旅

游的保加利亚游客数量进行了估算，然后将本国

旅游经营者和外国旅游经营者的信息结合起来，

以取得按国家划分的海外保加利亚游客估算数

据。从边防警察局数据中减去保加利亚游客人数

之后，保加利亚国家银行便可推算出保加利亚工

人前往其他国家短期进行非法就业的月度估算数

据，推算时之所以假设这些工人的逗留时间为3个

月，是因为旅游签证的时限为3个月。之后，保加

利亚国家银行将当月前往海外短期工作的人数加上

之前两个月前往海外短期工作的人数，便能估算出

特定月份海外保加利亚短期工人的总数。

  在为每个目的地国家估算雇员月报酬总额

时，保加利亚国家银行用估算的前往每个国家进

行短期就业的保加利亚人数乘以该国的月最低工

资。在描出最低工资与比较价格水平指数之间的

关系图后，明确显示出三组目的地国家，一个高

工资和高生活费用国家、一个中等工资和中等生

活费用国家，一个低工资和低生活费用国家。保加

利亚国家银行按照一国最低工资的一定百分比计算

代表生活费的系数，其中，相关国家生活费用的详

细信息可以从这些国家组的每组中获取。对中、高

工资的国家，保加利亚国家银行从学生财务指南中

取得学生生活费用资料，而对低工资国家，则采

用从官方统计出版物获取的最低生活费用数据。

为了估算这些工人的支出，保加利亚国家银行用

适当的百分比系数乘以三组中每个国家的最低工

资。最后，保加利亚国家银行按国家将这些支出

从总雇员报酬中减去，从而计算出净雇员报酬。

4.109.不过，样本只能代表那些前往集合点

的人员，可能会存在偏差问题（例如，某些移民

和短期工人群体前往集合点的频率可能高于其他

人）。调查对象被采访的次数可能不只一次，因

此有必要通过计算和使用权重来弥补这一问题。

另一缺点是，这类调查的问卷通常比较简短，因

为受访者回答问题的时间要比家访时短。

按交易类型获取的汇款数据

4.110.一般而言，住户调查通常估算国际收支

旧概念下的工人汇款和新概念下的个人转移。对

于资本转移、社会福利、雇员报酬、与海外短期

工作有关的旅行和其他费用、来自非营利机构的

转移等的测算，则远远不那么完善。尽管调查应

该有可能对其中某些项目进行估算，但目前的实

践经验还非常有限（见表4.4）。

4.111.在应用标准概念和定义时，的确会出

现某些问题。其中包括：《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

头寸手册》第六版以及移民和人口统计中采用的

住户概念和居民地位原则并不总与家庭概念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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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住户调查所覆盖的汇款总量

汇款总量 数据一般可从住户调查获得

个人转移 由住户申报的经常转移

个人汇款
由住户申报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但住户可能无法提供用以区分经
常交易和资本交易的充分信息；在有短期工人的情况下，包括与海外
短期工人有关雇员报酬和支出（旅行、税等）

总汇款 向住户进行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包括社会福利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
向住户进行的经常转移和资本转移，包括社会福利和向为住户服务的
非营利机构的转移

  注：所有数据项目中都可能有误报问题。

配。例如，一个住户成员可在离家一年以上的情

况下，仍被住户视为其成员和主要收入来源。

通过住户调查获取数据的优点

数据的全面性

4.112.将住户调查作为编制者数据来源的优点

包括：有可能收集到正规和非正规渠道中各项转

移的数据（向资金汇出者或接受者询问）。

对数据定义的直接控制

4.113.此外，调查者能更直接地控制所收集的

信息，因为这类信息不是管理系统或金融系统的副

产品。如果一国可在定期调查中补充有关问题，则

只要进行住户调查，便可获得新的汇款数据。

提供有用的间接数据

4.114.通过调查，可深入了解汇款是如何转送

和如何使用的，在对其他来源的数据覆盖面进行评

估时，这可为国际收支编制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调

查提供的信息还可为估算双边流量提供信息。

调查数据的缺点

4.115.在利用住户调查数据时，编制者需要了

解以下普遍问题：

抽样误差

4.116.可能会有抽样误差问题，当被研究目

标总体较稀少，样本中受访住户数量较少时，尤

其如此。目标总体在总体中的分布可能不均匀。

可能需要通过特殊抽样办法，确定目标总体和将

它们列入具有统计代表性的样本中。在有些情况

下，既有国家调查只涵盖被抽样地址是其主要居

住地的住户总体。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工人可能

没有列入样本中。

非抽样误差

4.117.可能会有非抽样误差问题。最明显的误

差是，个人转移信息可能会低报，因为受访者通

常将这些视为敏感数据。住户中如果有无证件的

移民和短期工人，或者从海外无证件的工人那里

取得收入，这些住户可能不愿意参与住户调查。

在有些情况下，移民和短期工人如果不是正式住

户的一员，而住在公用集体住所内，则可能不在

抽样框内。甚至在住户参与的情况下，调查的受

访者也可能不会将无证件的工人列入住户成员名

单中。问题通常要求受访者回忆以前期间所寄的

金额，这会降低准确性。

代表性

4.118.样本可能不会代表理想的目标总体。例

如，在集合点抽样的情况下，样本所代表的全部

是那些经常前往所选地点类型的人群。如果该组

人群的汇款行为不同于整个总体，则通过这种方

式获取的估计数据将存在偏差。此外，尽管希望

了解无证件移民和短期工人的汇款情况，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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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可能未被包含在样本中。

数据可比性

4.119.在设计调查或使用调查结果时，需要

考虑各种国际收支概念和定义，并将这些概念和

定义与调查使用的概念和定义进行认真比较。例

如，可能难以确定居民和非居民（如，那些在海

外居住一年以下的住户成员可能被户主视为非居

民），用以计算总汇款的各项组成（社会福利、

养老金、旅行费）可能难以收集或确定。编制者

可能需要为调查者提供适当的问卷设计建议（例

如，以确保汇款的相关组成得到估算）。

费用

4.120.住户调查费用在各国之间有很大差异，

这与查点费用和取得专业建议的费用有关。取得

精确度更高的估算数据通常需要较大的样本量，

这会增加成本或减少数据的新鲜度。在现有调查

中补列问题可能是取得住户调查数据的最便宜方

法，但除非汇集了连续样本，否则所获得的可用

样本量可能很小，因为进行或者接受个人转移的

住户很可能比较稀少。专项调查费用因所用的抽

样方法而有不同；采用两阶段非比例分层抽样很

可能是最准确的，但也是费用最高的，连锁推荐

抽样费用较低，集合点抽样的费用最低。1

克服某些缺点

4.121.如果非正规渠道的流量较大，或者如果

不能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资金转移运营商或

银行的申报获取数据，则住户调查很可能非常有

用。在这些情况下，编制者应首先考虑住户调查

是否可用来估算国际收支目的的汇款数据；这最

好与中央统计机构联合进行。在这方面，以下清

单可以提供帮助：

（a）考察既有调查，评估既有调查获取汇款

信息的程度及其能被使用的程度（包括数据的及

  1 2006年对日裔巴西人进行的实验调查为该观点提供了经验
证据，在这次500份问卷的调查中，随机分层调查的费用估计为
142,000美元；连锁推荐调查为67,000美元；集合点调查为20,000
美元（McKenzie和Mistiaen，2007年）。

时性和周期）。

（b）考虑在既有官方调查中补列有关个人转

移和汇款的问题。

（c）考虑从私营公司或研究团体购买多客户

调查中的问题。

（d）考虑对住户或个人进行专项调查，或

者，如果特定汇款走廊非常大，考虑对重要国家

的汇款人进行专项调查。在对汇款人进行调查的

情况下，确定是否有适当的抽样框。

（e）在给定其在总体中的分布和其他特点的

情况下，对所要求的汇款人或收款人样本量、可

能的答复率和答复偏差进行估计。试点调查可帮

助确定这些估算数据。

（f）估计其他非抽样误差的情况，如低报或

者难以记起汇款或收款金额的问题。

（g）从改进汇款数据的角度，考察不同选择

方案的成本及可能的好处。

（h）在汇出国家中，是否有适当的抽样框可

用来确定移民和短期工人或者外国出生人口的所

在地？

D. 间接数据来源

4.122.前几节介绍了将直接计量数据作为编制

汇款统计数据来源的方法。直接计量要依靠代理

机构（如，包括银行或资金转移运营商在内的国

际交易申报制度申报者）对通过它们进行的交易

进行分类和申报；或者依靠交易当事人（如住户

调查中的住户）申报其交易。在有些情况下，直

接计量汇款交易存在困难或者不可行。例如，一

国可能没有国际交易申报制度，资金转移运营商

以外的申报渠道可能起主导作用。由于制度或文

化的缘故，住户调查可能费用太高或者不可行。2

因此，直接计量汇款交易的可选办法非常有限。

对于不能直接计量的数据项目，通常需要根据二

  2 可以认为，在有非正规转移的情况下，更有必要通过其他
数据来源或利用其他方法，为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和直接申报提供
补充。如果存在非法移民、非正规经济活动、避税或者监管等因
素，住户也不太可能在调查中披露完全信息。调查还可能因为其
他原因变得不切实际，其中包括：费用、时间延误、统计方法复
杂（如确定相关总体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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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数据进行估算。

4.123.本节将讨论间接数据来源（又称“二手

数据”）在汇款交易估算中的运用。这种估算办

法可将各种二手数据作为基础，包括与汇款无关

的既有国际收支项目、可观测的经济数据或者人

口数据。视二手数据的性质和可用性而定，可根

据每个编制经济体的需求和操作可行性确定估算

方法。二手数据来源可用来估算所有相关的汇款

项目，或者在直接观测数据不完整的情况下，用

来填补空缺（另见第五章）。

方法介绍

4.124.估算方法又称模型，是能够代表或说明

某种结构或运行方式的系统或程序。模型的框架

通常以逻辑和数学为基础。如其他领域（如自然

和社会科学）一样，模型是用以说明复杂程序的

简化框架。本节将区分估算汇款流量的三种建模

方法：

人口模型以人口数据为基础，主要依靠人口

登记、行政数据、普查和人口调查以及迁入移民

调查。

计量经济模型是估算汇款数据的第二种方

法。编制者要确定可找到数据的汇款决定因素，

然后确定一个可以根据这些决定因素估计汇款数

据的数学模型。

残值模型要依靠会计恒等式。这些模型通常

从经常账户或货币数据估算汇款数据，并假设数

据的不平衡与未观测到的汇款流量有关。

4.125.本节将分别介绍这三种建模方法，说明

国际收支编制者所用现有模型的案例研究，指出

根据本地情况设计新模型和估算方法的可能性。

在其中的每种方法下，编制者都可以对来自特定

国家的汇款收入建模法（贷方）和寄往特定国家

的汇款支出建模法（借方）进行区分。

人口模型

4.126.编制国可用汇款人数乘以人均汇款额来

估算个人转移数据。但如果该国没有这些数据可

用，则可采用与个人转移有关的人口数据来估算

这些变量。本节将首先讨论利用这种方法估算汇

款的优点和挑战，然后讨论与汇款行为有关的某

些人口变量。另外，还将提供案例研究来说明保

加利亚和美国编制者是如何利用人口模型估算汇

款数据的（专栏4.6和4.7）。

4.127.如前几章所述，基于若干原因，个人转

移难以测算。一个原因是，个人转移的通常特点

是有大量难以发现的交易者频繁进行小额交易。

这类交易难以通过调查测算，因为难以确定交易

者的所在位置，并且难以从这些交易者获得可靠

的答复数据。另一原因是，有相当部分的个人转

移通过非正规渠道（如携带现金）而不是正规渠

道（如银行）进行。

4.128.用汇款人数估算数乘以人均转移估算

数得到汇款总数的模型法，其优点之一是，有助

于一国获取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的个人转移数

据。另一优点是，估算数据可将人口数据作为基

础，而人口数据通常比较详细和及时。该方法有

其缺点，因为计量汇款人数很有挑战性，汇款人

并不总是合法居民。其缺点还在于要为其他变量

获取数据，这通常要通过住户调查收集，但住户

的申报可能并不可靠。

4.129.关于第一项缺点，很多国家有大量难以

确认和难以准确计量的外国出生人口，尤其是当

移民和短期工人非法停留在一国内时。很多移民

和短期工人没有获准在其居住国工作。在测算外

国出生人口规模、其平均收入和最终个人转移数

据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难以确定他们的

所在位置并准确计量；他们可能是没有固定地址

的移民；可能生活在无法知晓总居民人数的集体

住所中；可能拥有低报人数的大家庭；可能因为

担心被遣返而彻底躲避调查者。

4.130.关于第二个缺点，编制者面临的挑战

是，移民和短期工人提供的汇款或收入估计数据

可能不可靠。例如，在低收入人口调查中，移民

和短期工人通常低报其收入。此外，移民往往会

高报其汇款金额，以遵守社会规范或符合其自认

为的应有汇出金额。另一个挑战是，这种建模法

要求定期调查移民人口的汇款金额（更准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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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7  美国对个人转移（付款）的估算

  美国是众多移民和短期工人的东道国，大

量汇款流量都源自这里。但美国没有直接数据来

源，因此，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利用人口和

住户调查数据和模型对汇款数据进行估算。该局

假设外国出生人口代表了美国境内进行相关转移

的人口，因为外国出生人口很可能与外国居民有

着个人联系。个人转移的估算数据包括居民向

非居民住户的所有经常转移，而无论转移手段如

何。

  模型包括四个变量：外来成人人口（按个

人计）、外国出生人口中汇款者的百分率、外国

出生人口的收入、外国出生人口收入汇出的百分

率。外国出生人口和外国出生人口收入以来自美

国普查局年度美国社区调查（一份详细的住户调

查）的源数据为基础。外国出生人口中汇款者的

百分率和收入汇出的百分率是美国经济分析局根

据各项研究估算的数据。这些研究突出了那些对

汇款行为产生明确影响的各种人口特征。

  美国经济分析局模型假设外国出生人口的若

干特征（即：在美国停留期限、家庭类型、原籍

国和性别）对外国出生人口中汇款者的百分率和

收入汇出的百分率产生影响，因此对个人转移的

估算数据产生影响。该模型假设在美国停留期间

给出的收入比重保持不变，但该比重因汇款人是

否有子女生活在一起而有不同。这种假设使在其

他所有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各项转移直接随

收入变化。该模型还假设如果人员来自与美国邻

近的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

收入汇出的百分率要明显高一些，因为这些地区

的移民费用较低，使那些相对而言更贫困的家庭

能够向美国移民。模型同时假设外国出生人口汇

款者的百分率随停留时间的增加而减少。

  为估算个人转移，美国经济分析局首先根据

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邻近美国的程度，将国家

分为四个汇款组。四组国家反映了不同的汇款水

平：低、中、高和最高。利用上述各项研究的数

据，该局为每组确定了收入汇出的比重，四组的

汇款人口的比重保持不变，然后用各国的外国出

生人口估算数据（按上述人口特征排列）乘以外

国出生人口汇款者的比重，以得出汇款人数，之

后再用外国出生人口的人均收入乘以汇款者收入

汇出的比重，得出人均个人转移数据，最后用人

均转移乘以汇款人数，得出总个人转移数据。 

说，是要调查收入汇出的百分率），还要定期调

查汇款人口的百分率，以确保估算数据能准确反

映随时间发生的汇款行为变化，或者反映因海外

重大事件（如自然灾害）而引起的突升和突降情

况。在发生灾害时，来自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

构和公司的现金和实物转移可能会出现明显上

升。

4.131.总之，这种方法的准确度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住户调查中数据申报的准确度。调查结果

的准确度将取决于样本对全集总体的代表性以及

调查对象提供其汇款行为信息的准确程度。一般

认为很多人口特征都与个人转移有关，人们一般

也认可这些变量对所给金额的影响。除了其他方

面以外，这些变量还包括：出生国、种族背景、

海外停留期限、收入、性别、合法身份、住户是

否有子女等。编制国如果不收集这类人口信息，

可考虑用伙伴国家收集的人口信息代替其汇款人

口的人口特征。美国模型（见案例研究中的介

绍）提供了向其他国家住户进行个人转移估算方

法的例子。1

  1 美国模型以美国收集的变量为基础。编制国如有补充数
据，可扩展该模型，以增列那些可能影响个人转移的变量，如：
母国家庭成员的数量和类型。一国如果没有美国所用的一系列人
口数据，可采用基于美国方法但变量较少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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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国或种族背景

4.132.一般认为，外国出生人口更有可能进行

个人转移。因此，估算模型中采用的关键人口信

息往往是外国出生人口的规模。该信息通常可从

源数据中获得。如果某些族群中二代和三代移民

进行的转移占有重要比重，或者如果部分外国出

生人口不进行这种转移，编制经济体可能需要对

这些数据进行调整。通常情况下，模型将根据总

外国出生人口的百分率来估计汇款人数。不过，

可以建立一个模型，将平均个人转移数据（包括

没有进行任何转移的人员）乘以总外国出生人

口。编制者可将住户或个人作为外国出生人口（或

经调整的外国出生人口）的基本单位。对基本单

位的选择一般根据数据的可用性进行，但这一选

择也会对模型的定义方式产生影响。

收入

4.133.收入是决定汇款能力的主要因素。模

型可利用收入汇出的百分率假设，并将该百分率

乘以来自不同国家或族群的外国出生人口的收入

数据，来估算人均转移数据。来自源数据并在模

型中使用的收入数据的类型会影响收入汇出百分

率的假设。例如，如果模型采用总收入，则假设

的汇款百分率应低于采用净可支配收入时的百分

率。其他可能影响收入水平的关键人口变量包括

性别和住户的子女。

性别

4.134.在以个人为基础估算个人转移时，性别

会影响汇款者的收入水平。女性的平均收入通常

低于男性。

子女

4.135.住户的子女会增加住户支出，因此会减

少可用于汇款的收入。子女还会提高永久移民的可

能性，使经济中心从原籍国转向东道国内的住户。

停留期限

4.136.在东道国的停留期限会对汇款人口的百

分率和汇款额产生负面影响。汇款者如在东道国

呆了多年，则汇款的可能性小于那些新到东道国

的汇款者，因为他们与原籍国家庭和朋友之间的

联系和义务往往会随时间减弱。尽管外国出生人

口汇款动机往往会随停留期间延长而减弱，但他

们的汇款能力则通常会增加，因为收入往往会随

时间增加。

原籍国

4.137.不同族群和国家的外国出生人口的收入

汇出百分率很可能不同。一般而言，要将该信息

包括在基于模型的估算中。人员如果来自发展中

国家，则其收入汇出百分率要明显高于那些来自

发达国家的人员，如果来自邻近东道国的国家，

汇款百分率也要高一些。不同国家背景下收入汇

出百分率数据可从大型住户调查中或小规模专项

研究（通常为学术性研究）中获得。

4.138.编制者可对前节中讨论和案例研究中说

明的各项原则进行调整后，构建其自己的模型。

例如，编制者可利用自己或者伙伴国家的数据，

来获取有关其外国出生的海外成人数及其平均收

入的数据，将流出转移的模型调整为流入转移的

模型。如果编制国采用伙伴国家数据，则可以发

现有很大比例的个人转移来自有限数量的伙伴国

家。另外，编制者可考虑采用从其他具有类似移

民格局的国家获取的基准数据。编制国然后可采

用经调整后符合其人口特征的、含有汇款人口比

例和收入汇出百分率的人口数据，以完成模型。1

计量经济模型

4.139.计量经济模型以方程形式用简化的数学

表示经济中的各种关系。方程解释了一个经济变

量如何随其他关键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简单的例

子如，计量经济学家可以建立一个模型确定各变

  1 例如，美国编制者采用了其国内外进行的各种研究，以估
算定期汇款的外国出生人口百分率。从这些研究获得的估算数据
也许可用于具有类似人口特征的、其他国家的汇款人口。同样，
美国采用了各种研究估算收入汇出百分率。编制国可根据这些研
究的资料及其国情修订美国采用的百分率。在采用第三国数据
时，编制者需要对基准进行调整，以考虑其本国的具体特点，确
保估算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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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间的关系，如汇款和家庭收入的关系，然后

利用该模型估算不同收入水平下不同时点的汇款

数据。

4.140.在一国数据收集系统不准确的情况下，

建立汇款的计量经济模型可能尤其有用。此外，

编制者可采用计量经济模型为其他编制方法获取

的资料提供补充。计量经济模型还有助于更好理

解那些对汇款流量规模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社会

和政治机制。

4.141.为构建有效的计量经济模型，编制者需

要汇款流量数据（可能来自专项调查）及其决定

因素以及专业的统计知识，来定义模型，选择和

采用适当的模型估算技术，并对结果进行解释。

4.142.被研究经济变量（又称因变量或内生变

量）一般表示为若干解释变量（或外生变量）的

函数。

Y = f（X1, X2, ..., Xk）,              （1）

其中，Y为因变量（如汇款流量），Xi（i=1, ..., 

k）为解释变量，用以说明因变量的变化，f表示

函数类型，说明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4.143.为建立汇款流量的计量经济模型，计量

经济学家可利用经济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知识

来选择汇款的决定因素。需要用数学和统计知识

确定函数类型（f）和用以估计函数的方法。

汇款流量的决定因素（解释变量）

4.144.打算建立汇款流量计量经济模型的编制

者可将先前研究作为确定潜在解释变量的指引。1

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对经济状况以及与移民有关的

人口变量通常被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下文列出

了一些潜在的解释变量。与其他类型的模型一

样，哪些数据可被用作解释变量，部分取决于计

量经济学家是否建立模型估算与世界其他地方的

总汇款流量，或者计量经济学家是否建立模型估

  1 例如，见Schiopu和Siegfried（2006年）以及Bouhga-Hagbe（2004
年）。汇款文献中的大多数研究重点估计与某个特定国家或一组
国家 “工人”汇款（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中的汇款划拨概
念）贷项（收款）有关的计量经济模型。还没有广泛进行有关借
方的建模。Faini（1994年）的文献例外，Faini分析了德国国内各
移民群体汇款的决定因素。贷项模型和借项模型的汇款流量决定
因素可能不同。

算流向或来自特定国家的汇款（双边流量）。

收入差异：汇出国和汇入国之间的收入差异

可能有助于解释汇款流量。输入模型的该变量一

般为正号：差异越大，流量越大。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可用来代表汇出国和汇入国之间的收入

差。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差异：此外，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差异还可在汇款流量的确定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因为该变量可作为汇出经济体和汇入经济

体相对增长潜力的代理变量。输入模型的该变量

一般为正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差异越大，汇款

流量越大，因为汇出国的个人如果认为未来前景

比较有利，则可能会增加汇款金额。

移民和相关人口统计：有关两个国家移民和

短期工人存量的双边数据和相关人口统计（如，

他们的平均停留期间、性别、技术水平）可能会

对汇款流量起决定作用。例如，如果收入与人力

资本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则有关移民和短期工

人技能水平的信息会很重要。

汇款费用：费用因国家和汇款机构的不同而

有很大差异。输入模型的该变量一般为负号：费

用越低，汇款流量越大。

不动产的回报率：可以代表非金融资产回报

率差异的自然是房价变化率的双边差异，因为向

家乡的家庭住房汇款是汇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汇率差：汇出国或汇入国的汇率变化可能会

影响汇款流量的规模。

双重汇率：原籍国或目的地国如实行双重汇

率，可能会影响汇款金额及其交易渠道的选择。

建立模型

4.145.用以描述汇款流量及其决定因素之间线

性关系的简单计量经济模型表示如下：

Y=α0+α1X1+α2X2+...+αkXk+ε,        （2）

其中Y代表汇款流量（贷项或借项），Xi为决

定汇款的若干因素，αi为系数，用以显示决定因

素的变化如何对汇款流量Y产生影响，ε为误差

项，显示的是Y中不能通过解释变量估计的部分。

模型的基准（因）变量可以是特定期间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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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出或收到的总汇款（时间序列分析）或者在一

年或一个期间内一个国家向或者从一组国家寄出

或收到的汇款（横断面分析或面板数据分析）。

4.146.可能需要对某些决定因素进行数学转换

（如将变量转换为对数形式），以确保模型更好

的拟合性。方程（2）所述的线性模型可能并非总

是最佳选择。根据因变量的删失性和解释变量的

平稳性，可考虑其他类型的模型。有必要进行决

定因素的统计分析（如，多重共线性、平稳性、

内生性或可变性等问题的分析）以及这些决定因

素和汇款流量之间关系类型的分析，以选择相关

的决定因素和有待采用的模型类型。因此，这将

决定估算系数（αi）和确定汇款流量水平所要采

用的估算方法。应分析各种用以描述拟合优度的

统计数据，以确定最佳模型。

残值模型

4.147.有些模型用以衡量除汇款以外的、产

生外汇流入和流出的所有流量，在估算汇款时，

还可采用这种模型。可以将相关国际收支项目或

货币数据和相关会计恒等式作为这种模型的基

础。因此，这种方法需要假设，一旦所有可观测

流入量和流出量都被记录（包括通过正规中介申

报的汇款数据），偏差很可能是未观测到的汇款

数据。

4.148.在最简单的形式下，这种模型可将汇款

作为残值来估计，其中假设外汇流入等于外汇流

出，并且流入的所有外币都被兑换为本币用于国内

市场（阿尔巴尼亚采用的残值模型，见专栏4.8）。

这种基本模型可在扩展后，将现金余额变化或其

他可观测因素列入考虑。例如，金融部门的现金

余额变化或者估算的住户现金储蓄数据可用来解

释流入量和流出量之间的暂时不平衡。

4.149.基于货币数据的残值模型原则上能解

释以资金形式收取的所有汇款，包括现金形式

的汇款，前提是汇款是在国内兑换的。基于国

际收支数据的残值模型将能确定所有汇款，前

提是从这些汇款中获取的货物和服务（汇款以

现金或实物形式收取）被全面记录在国际收支

统计中。

4.150.残值估计是估算缺失数据时费用最低的

方法。原则上，该方法能反映通过正规和非正规

渠道进行的汇款。因此，对于资源有限和可选数

据来源很少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很具吸引力的方

法。

4.151.不过，这种方法有严重的缺点，因为其

准确性取决于估算所用数据的准确度。相关数据

的任何误差或遗漏都将被作为汇款流量来报告，

而真实的误差或遗漏依然不可见，从而使数据核

对更加困难。例如，低报出口将会自动带来汇款

高估的问题；因为经常账户差额保持不变，误差

也不容易被发现。

4.152.此外，国内部门现金余额通常难以估

算，但却是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

国家，本国法定货币以外的货币参与流通并被广

泛用于国内交易。因此，私人部门持有未披露的

外币金额。这些现金持有量的波动如未被发现，

则会导致残值模型的错位问题。

4.153.也许最根本的缺点是，该模型不能区分

汇款目的。向原籍国寄钱的移民可能是为了给家

庭成员提供支持，或者是为了将钱存在他们的账

户中，或者购买房产之类的资产。现金流入还可

能与小型及非正规企业汇回的利润有关。所有这

些流量都可能被残值模型列为“个人转移”，然

而实际上却是投资活动。

按交易类型获得的汇款数据

4.154.各种估算方法和模型可被用来涵盖任何

项目；真正的制约因素是源数据的可用性和可靠

性（见表4.5）。实际上，估算更多地是为那些难

以直接计量的项目获取数据（《编制指南》建议

在可行的情况下，采用直接计量数据）。对于涉

及住户和个人的交易，采用基于间接数据的估计

数据很可能最有用。住户和个人交易，尤其在通

过非官方渠道进行时，更加难以直接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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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8  阿尔巴尼亚将汇款作为残值进行估计

  汇款是阿尔巴尼亚经常账户中的最大贷方项，然而直接数据来源很少。汇款流入部分通过银行

系统收取，但大部分都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流入的外汇由银行、兑换局或非正规市场兑换为本币

列克（lek）。

  阿尔巴尼亚银行采用模型，将汇款作为外汇流入和流出的残值来进行估计。流入残差作为其汇

款估算数据。该方法要进行两个假设：第一，收款人将汇款兑换为列克在国内使用；第二，外汇流

入等于外汇流出（银行系统外的外汇净持有量没有变化）。

  下表说明了阿尔巴尼亚银行如何将汇款作为残值进行估计：

流入 流出

现金汇款（未知） （CR） 现金进口2 （CI）

现金出口1 （CE） 现金旅行（借方）1 （CTD）

现金旅行（贷方）1 （CTC） 其他现金服务进口1 （OCI）

其他现金服务出口1 （OCE） 其他外汇流出3 （OOFX）

其他外汇流入3 （OIFX）

  1 不是通过银行系统进行。

  2 现金进口等于总进口（不包括作为援助、用于加工或贸易信贷提供融资的进口货物）减去通过银行系统支付资金的进口。

  3 银行和兑换局外汇持有头寸的净变化

  因此，CR = CI + CTD + OCI – CE – CTC – OCE + 净外汇 (OOFX – OIFX)。通过银行和金融机构收

到的汇款（RB）中，假设有80％在平行市场上兑换，因此纳入估算的现金汇款（CR）中。其余20％

没有兑换，因此这些汇款流入没有纳入现金汇款中。这样，阿尔巴尼亚银行法将这20％加入现金汇

款，以计算个人汇款估算数（EPR），其中EPR = CR + 0.2 * RB.

  EPR原则上符合国际收支的个人汇款概念。因此，阿尔巴尼亚银行将该估算数据分为“个人转

移”和“净雇员报酬”，并记录在国际收支账户中，其中假设90％的EPR为个人转移，10％为“净雇

员报酬”：

  EPR * 0.9 =个人转移

  EPR * 0.1 =雇员报酬减去相关的税、社保缴款、运输和旅行支出。

  注：采用的百分率（90％和10％）根据阿尔巴尼亚银行对各汇兑局和银行进行的专项调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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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间接数据所涵盖的汇款总量

汇款总量 数据一般从间接数据获得。

个人转移 很多残值和人口模型的主焦点。

个人汇款
通过某些方法，估算个人转移、雇员报酬、与海外短期工作有关的支
出数据。

总汇款
可估算涉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社会福利和转移；实际交易数
据可以获得但不能单独确定。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
可估算涉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社会福利和转移；实际交易数
据可以获得但不能单独确定。

注：任何交易都大体上可以间接加以估算。

根据间接数据进行估算的优点

覆盖全面

4.155.估算数据可涵盖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渠道

进行汇款。

采用既有数据费用低

4.156.通常无需额外费用便可获得间接数据

（尤其是如果完全采用随时可用的行政数据），

估算流程的费用通常不高。在有些国家，估算时

可以详细及时的人口数据为基础。但是，如果必

须专门（如通过调查）获取补充数据，则费用会

很高。

数据设定灵活

4.157.基于模型的方法很灵活。编制者可通过

模型设计填补数据来源的空缺，或者提供全球合

计数据。例如，编制者可能拥有那些通过金融机

构进行的可靠汇款数据，但没有通过其他渠道进

行的可靠汇款数据。这时可以建立一个模型来估

算通过这些渠道进行的汇款。在另一情况下，编

制者拥有的数据可能包括寄往某个伙伴国家的汇

款数据，但没有寄往所有其他国家的汇款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建立一个模型对寄往所有其

他国家的汇款进行估算。此外，可通过设计估算

方法，按照国际收支定义测算特定类型的汇款，

如个人转移或个人汇款。

可获得双边数据

4.158.如果可以获得基于普查或调查的汇款人

原籍经济体数据，则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分地区和

伙伴国家的估算数据。

计量经济模型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汇款

4.159.计量经济模型的估算系数有助于更好地

了解相关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与汇款流量之间

的关系。这些因素由模型的解释变量表示。但计

量经济模型需要有良好质量的原始数据，这些数

据可能难以获得。

估算数据比较合理

4.160.基于模型的方法通常能确保汇款估算数

据保持在合理的边界内。例如，模型在对汇款进

行估算时，以汇款者数量及其收入信息和汇款倾

向假设为基础，这确保了获得合理的人均汇款数

据。

根据间接数据进行估算的缺点

源数据仍然很关键

4.161.无论估算方法或计量经济模型如何深

奥，只有输入的数据可靠，才可获得良好的估算

数据。人口模型通常要对移民人数进行估计，该

模型受到人口输入数据有缺陷的影响。计量经济

模型取决于汇款数据质量（如因变量）。计量经

济模型解释变量的缺陷，如计量误差及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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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会带来不准确的系数，从而影响其统计显著

性。残值模型最容易受到输入数据缺陷的影响，

在有误差或遗漏的情况下，会扭曲数据。

假设无法核实

4.162.间接数据通过一系列假设转换为汇款估

算数据。这些假设看起来应是可靠的，但通常无

法在实践中对其进行检验或核实。此外，各种假

设通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因此不会反

映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结果通常无法核实

4.163.在模型以一定方式设定的情况下，其

估算数据看起来是合理的，但通常难以核实其结

果。

残值模型

4.164.残值模型对其他流量的计量错误和基本

假设的错误设定极其敏感。仅仅改变假设通常就

会使汇款估算数据发生巨大变化（并且可能没有

充分的依据在各种假设之间做出选择）。还可能

会发生错误设定问题，因为残值模型要估算那些

未被观测到的流量，但却不能提供有关交易目的

或者交易当事人的信息。

双边数据并不总是可靠的

4.165.如果模型要依靠国际交易申报系统数

据，那么由于存在通过金融中心进行结算的情

况，分地区和伙伴国家的数据可能被扭曲。

E. 一览表

4.166.在可操作的情况下，通过交易申报或

调查直接计量汇款可能优于从间接来源估算的数

据。计量成本、数据获取时效性等因素，以及法

律和制度因素决定直接计量是否可行。1如果某种

因素极大地妨碍了直接计量方法的采用，则估计

和建模法本身可作为更切合实际的方法。

4.167.实践中，编制者通常不会在不同的汇

款数据来源中进行选择，而是将不同来源和估算

方法结合起来，以便能够更全面地覆盖。这意味

着，在可行时，编制者将采用直接计量，而在不

可行时，估算数据将为直接计量提供补充。

4.168.为了给选择方法的编制者和解释结果的

数据使用者提供指导，本节概括了所有方法的优缺

点，并以表格的形式对它们进行了比较（表4.6）。该

表根据重要的标准，列出了不同数据来源方法的

最典型特征。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概括忽略了非

常有用的细节，表中内容不能完全评判所有不同

的情况和采用不同数据来源的例子。建议《编制

指南》的使用者参考有关每个来源的相关章节，

并只将该表作为主要结论的一种提示。

  1 例如，法律因素将决定是否可以实施交易申报，文化因素
将决定调查是否有可能产生可信的数据。

表4.6  数据来源特征总结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直接申报 调查 二手数据

成本效益 
在具有有效国际交易
申报制度的情况下，
费用低

在所需申报者数量有
限的情况下，费用较
合理

住户调查费用高；费
用较低的方法可提供
有用的数据，为其他
来源提供补充

很多二手数据可随时
获得，但编制数据可
能需要额外调查

及时性
在有足够申报和数据
处理设施的情况下，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具体情况
取决于申报基础设施

调查的开展和处理通
常需要花时间

在所用数据很及时的
情况下，非常及时

频率
在有足够申报和数据
处理设施的情况下，
很频繁

在有完善申报基础设
施的情况下，可进行
季度申报

频率通常不理想，主
要与费用有关

频率取决于源数据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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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直接申报 调查 二手数据

准确性

在覆盖范围的限度内
（并有足够的编码和
处理程序），是准确
的

在 分 类 适 当 的 情 况
下，所覆盖的交易有
良好的准确性

回忆和其他问题会引
起低报情况，准确性
通常令人失望

准确性可能不如其他
方法；缺乏直接计量
和数据核对

覆盖范围

只涵盖通过某些渠道
进行的交易；高的申
报 限 额 带 来 低 覆 盖
率；对雇员报酬和旅
行相关项目的覆盖较
差

能较好覆盖通过所覆
盖渠道进行的交易

取决于调查设计；如
果设计良好，可覆盖
所 有 类 型 的 汇 款 渠
道；难以实现良好的
覆盖

不确定；取决于数据
类型和本地情况

符合定义的程度
比较符合，但可能难
以对交易进行良好的
分类

符合度良好，但可能
难以对交易进行适当
的分类

符合度很好，但取决
于调查问题和查点情
况

符合度介于中低水平
之间，因为二手数据
来源通常采用不同的
概念

其他风险和制约
对监管和制度环境的
要求很高；面临汇兑
自由化的风险

法律环境必须为申报
要求提供支持  

没有成熟的方法；答
复率低；存在低报问
题

估算模型中数据的使
用取决于未经证实的
假设，无法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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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编制和数据处理问题

5.1.本章讨论的内容包括：采用单一数据来源

的局限性；结合采用多个来源的数据编制所有相关

的汇款总量数据；采用二手数据估算缺漏项目，如

特定的非正规汇款流量或调整。本章概述了用以改

善汇款数据的综合性方法，还讨论了定义与数据分

类不一致所引起的问题。在很多方面，编制汇款数

据都与编制其他国际收支项目数据没有根本差异

（在获取适当的数据方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因

此，本章将简要讨论更具一般性的编制问题，但还

将提请注意某些编制方法对数据库和计算的要求。

A. 一般编制问题

5.2.数据编制任务包括：从移民数据、行政数

据、调查和申报系统等各种数据源中提取数据；处

理和编制国际收支账户和补充序列数据；数据管

理；对数据来源的批判性评价和数据质量评估。提

取数据需要判断；编制者可以控制某些数据来源（

如在其控制下的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制），但

还需要对那些不在其控制之下的数据来源（如政

府部门的行政数据）进行有用性评价。技术性的数

据储存和处理任务和对数据质量的批判性评价都很

重要。编制数据需要在数据来源和估算方法评价方

面做出良好判断。在编制汇款数据时，判断尤其重

要，因为没有单一的可靠数据来源。

5.3.数据质量评估框架列出了适用于所有项

目（包括与汇款有关的项目）的良好编制做法。1

  1 建议读者参考数据质量评估框架了解更详细的内容。《编
制指南》只概括最重要的内容。《通用数据质量评估框架》见附
录2。

选择适当的数据来源和评价源数据是确保国际收

支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重要方面。其他重要因

素有：选择适当的统计方法，核实中间结果和产

出，以及修订研究等。此外，统计的适用性取决

于各种因素，包括数据的周期和及时性，统计的

一致性，以及修订政策和做法。

5.4.好的源数据可通过各种不同因素加以衡

量，如：数据来自考虑到国情的综合性数据收集

方案；与所要求的定义、范围、分类、计值和记

录时间比较接近；具有及时性。此外，数据质量

评估框架要求对源数据进行定期评估，以确定和

处理误差、遗漏和其他问题。

5.5.统计方法包括编制流程和对原始数据的调

整。编制程序应确保尽量减少误差，并在可能的情

况下，采用补充和基准信息。还必须通过好的调整

使源数据与国际收支要求保持一致。这包括对定义

差异进行调整（如：国际交易申报系统的数据反映

的是净额结算数据，而不是交易全额数据），或者

对观测中缺漏的数据进行估算（如，住户调查中的

低报问题）。另外还包括采取各种办法涵盖未被记

录的活动（包括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的汇款）。

5.6.对中间结果和最终产出的核实可确保数据

的可靠性和与其他数据及相关信息的一致性。因

此，对于不将人口数据作为主要输入数据源的情况

下，建议编制者采用有关移民的任何既有数据，来

核实汇款估算数据的可靠性。货币数据等其他数据

集可用来交叉核对根据其他数据估算的汇款数据。

对数据差异或违反直觉的结果应加以调查。

5.7.编制者可能需要不时地修订以往发布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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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包括初步数据）。应对修订进行检查，以确

保它们没有显示某种趋势。如果发现了某种趋势

（如，初步数据往往低报汇款），则应对估算方

法进行调整。

5.8.汇款数据的周期和及时性应符合各国家总

的国际收支编制的周期和及时性要求。这意味着

符合相应的发布标准的要求。1依赖住户调查数据

来编制汇款数据的编制系统，可能会在获取足够

及时和频繁的数据方面面临各种问题。这时，可

利用估算数据编制初步数据，一旦完成对住户调

查数据的处理，便可对这些初步数据进行调整。

5.9.汇款数据应与国际收支的标准表式相一

致。这适用于标准项目和补充项目，后者是由标

准组成的成分“构建”的。汇款数据还应与国民

账户数据相协调，并与相关人口数据相一致。对

  1 但可按较低程度的频率和及时性，编制补充项目（尤其
是“总汇款”以及“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
移”），因为这些数据对宏观经济监管的重要性要逊色一些。

不一致问题应加以调查。

B. 利用多个来源的数据

5.10.汇款交易各不相同，没有任何一个数据

来源可以确保所有交易都得到适当申报。从国际

交易申报系统获得的数据以及资金转移运营商的

直接申报数据只反映了通过各正规部门机构进行

的交易。调查容易出现低报和错误分类的问题。

另外，调查数据的及时性和频率可能不如其他来

源的数据。行政数据收集的目的不是用于编制汇

款数据，因此其覆盖范围和定义可能都无法满足

国际收支数据的需求。

5.11.鉴于各数据来源都存在缺陷，可将不同

来源的数据结合起来使用。可能需要补充数据或

估算数据，以便在主要数据来源没能捕捉到某些

交易渠道的情况下反映这些交易（将直接申报与国

际交易申报制度结合起来的例子，见专栏5.1）。

另外，可采用高频度和及时性的数据来源（如国

专栏5.1  将直接申报与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相结合

  利用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编制汇款数据不利之

处在于，其只覆盖按净额结算的交易或者对完全避

开了正规结算体系的交易覆盖范围有限。编制者如

果打算将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作为其主要数据来源，

应考虑通过补充数据来源弥补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

局限性。与净额结算数据相反，资金转移运营商的

直接申报可提供有关汇款交易的全值数据，并可提

供按地理细分的可靠数据。住户调查可提供国际交

易申报制度无法计量的交易数据，如海外赚得的雇

员报酬，或者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的交易。行政和

其他二手数据可用来估算任何缺失的组成。模型可

用作为控制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数据准确性的辅助手

段。可利用汇款的计量经济预测数据，核对国际交

易申报制度数据的可靠性。国际交易申报系统的数

据非常及时，因此，通常没有其他实际来源的数据

可用来进行交叉核对。1

  在将资金转移运营商数据与国际交易申报制

度数据结合起来时，如果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结算

交易没有从银行交易中剔除，则可能会发生重复

计算问题。资金转移运营商申报的数据应取代（

而不是补充）由资金转移运营商发起并在国际交

易申报制度下由银行申报的交易。为方便与银行

申报数据之间的交叉核对，资金转移运营商应单

独区分通过居民银行进行的结算交易，提供充分

数据用于两个数据集之间的核对。

  如果编制者希望确定汇款交易的伙伴国家用

于编制双边数据，则直接申报可作为国际交易申

报制度或其他来源数据的有用补充。应该注意的

是，在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获得的伙伴国家汇款

数据通常反映的是结算国家，而非真正的伙伴国

家。编制者可从直接申报中获取有关伙伴国家归

属的基准数据，并可将之用于其他来源的数据。

例如，从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得的资料可用来调整

国际交易申报系统记录的国家分布数据。

  1 计量经济预测的例子见西班牙银行（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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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易申报制度）定期编制初步数据，而采用及

时性较差但也许更准确的来源（如年度调查）对

这些数据进行修订。因此，编制者可能需要众多

来源的数据，以确保生成的数据具有足够的准确

性、覆盖面、及时性和频率。在这方面，编制汇

款数据的工作可能要比编制很多其他国际收支项

目更艰巨。

5.12.可利用二手数据来估算那些没有现成数

据可用的数据项目（见第四章）。这些估算可包

括项目总量（如个人转移），或只包括另一数据

来源没有覆盖的部分交易。例如，一国可能完全

依靠二手数据估算个人转移数据，因为直接计量

方法不可行。另一国家可能从其国际交易申报系

统获取个人转移数据，但作为这些数据的补充，

还对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没有覆盖的非正规渠道个

人转移进行估算。第三个国家则将住户调查作为

主要数据来源，但利用估算数据对结果进行调

整，以应对住户低报汇款收入的问题。专栏5.2概

述了数据模型中采用部分直接申报数据的例子。

5.13.因此，估算数据可以取代或者补充直

专栏5.2  将直接申报作为数据模型的输入数据

  可根据调查、普查和人口登记数据，采用

资金转移运营商数据估算汇款模型。例如，估

算汇款流出的简单模型如下：

R = ∑J
i=1 riainiNi ,

  其中

  R是总汇款流出的估算数据；

  ri是特定国籍i（i= 1 ，…，J）的住户，在

给定统计期内每笔汇款的平均金额；该资料可

从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数据中获得（假设

各交易渠道的平均汇款金额类似）；

  ai是给定国籍住户汇款者比例；该信息可

从有关汇款者的住户调查中获得；

  ni是给定国籍住户（不包括没有进行任何

汇款的住户）汇款的平均次数；该资料也可通

过住户调查获得；

  Ni是在一国内生活的给定国籍住户的人

数；该资料可从普查或人口登记中获得。

  类似地，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进行的给定

国家汇出款金额可与住户调查中获得的以下补

充资料结合起来（一起用来确定“采用资金转

移运营商渠道的倾向”）：

  ·汇款者所占的比例，以及在汇款者中

  ·利用资金转移运营商的人员比例。

  这有助于估算通过任何渠道（正规或非正

规渠道）从给定国家汇出的总金额。“采用资

金转移运营商渠道的倾向”可作为基准（不经

常更新），而从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得的定期数

据可按总额加总后，用来估算具有及时性和高

频度的总汇款数据。利用住户调查获得的适当

基准数据，还可用模型估算汇款流入总量。

接计量数据。在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有必要

确保在对同一项目采用两个来源的数据时，不会

出现重复计算的问题。例如，一国可将国际交易

申报系统的数据作为所有国际收支项目的主要来

源，但用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的个人转移数

据为这些数据提供补充。尽管资金转移运营商会

申报其所有相关交易，国际交易申报系统仍会获

取与资金转移运营商活动有关的净结算数据。这

时必须对国际交易报告系统的数据进行适当调

整，以剔除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结算交易（见专栏

5.1）。

5.14. 可以根据编制经济体二手数据的性质

和可获得程度，确定适合其需求并具有可操作性

的估计方法。相关汇款交易的估算可基于以下数

据：移民记录、其他人口变量、劳工统计、社会

保障记录、旅行或运输数据、或可以随时使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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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靠的任何其他数据集。可采用各种估算方法

来估计所有相关汇款项目，或在直接观测数据不

完整的情况下，填补数据空缺（如，编制者可对

记录为“个人转移”的所有交易采用某估算方

法，而该编制者在另一国的同行则从资金转移运

营商获取数据，并估算那些通过非资金转移运营

商渠道进行的“个人转移”数据）。两种方法都

可提供质量良好的估算数据，但编制者应在可行

的情况下，尽量采用直接计量数据，或至少将该

数据用来核对模型估算数据的可靠性，并在必要

时调整和补充这些数据。

5.15.改善汇款数据的工作计划的重点通常是

计量或估算雇员报酬和个人转移。但编制“个人

汇款”数据还要求估算旅行、运输、社保缴款、

与海外短期就业有关的税收等数据。在少数情况

下，可对这些项目进行直接计量。例如，在某些

国家中，与短期工人有关的详细行政数据可能会

记录非居民工人的社保缴款。但在大多数情况

下，无法进行直接计量。

5.16.当然，这些数据都是较大项目的一部

分。与短期就业有关的旅行和运输是总旅行和运

输服务的一部分。社保缴款和税收是较大合计项

目的一部分。很难估算那些归属于短期工人的旅

行、运输和转移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可根

据离开或进入一国的非居民工人人数、停留期

限、收入和生活费等方面的估算数据，来进行更

有效的估算。这些数据本身通常为估算数据，但

通常有很多数据来源可用，包括伙伴国家数据。

编制者可能希望参照与众不同的数据来源。1在这

种情况下，任何估算数据都应与其所属的较大项

目数据进行比较。另外，还建议采用其他可靠性

核查方法，并且与重要伙伴国家进行比较。

C. 改善汇款数据的综合方法

5.17. 汇款交易的庞大数量和多个渠道为综合

统计数据的编制带来了挑战。本节将详细探讨如

  1 保加利亚的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些例子。例如，保加利亚编
制者参照各所大学公布的学生生活费估计数据，来估算欧盟国家
内保加利亚季节性工人的生活费。

何在适当考虑申报负担和编制成本的情况下，制

订改善汇款数据工作方案的实际方法。

第一步：了解现状

5.18.编制者如果希望改善汇款数据，首先

需要了解个人汇款交易的现状，重点关注两个因

素：确定可能的汇款渠道，以及这些渠道中一国

采用的主要汇款渠道。如果编制者不了解情况，

则有必要通过抽样调查和采访银行、资金转移运

营商、从事资金划拨业务的信用卡公司和监管当

局来进行了解；或者根据相关统计来做出估计。

住户调查通常可用来确定各汇款渠道的相对重要

性。有时，可从国际组织或学术研究人员等其他

方的调查和调研中获取宝贵资料。

5.19.可通过采访银行、资金划拨组织或者

其他汇款机构，来确定其在有关国家的汇款中介

业务中的作用。采访监管当局有助于从制度的角

度了解银行和资金划拨组织在相关国家中的重要

性。为获得总体上的了解，还可利用那些能为汇

款渠道规模提供线索的既有统计数据。

第二步：评估当前数据采集系统

5.20.然后，编制者应对国际收支统计中现有

的汇款数据采集系统进行评估。通过比较各主要

汇款渠道和所确定的数据采集系统，编制者可以

检查重要渠道和覆盖这些渠道的数据来源是否匹

配，确定最重要的遗漏情况。对于那些在当前数

据采集系统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的渠道，编制者

可评估其相对重要性。

第三步：确定优先次序

5.21.良好的编制策略需要确定任务的优先

次序，考虑到对数据的覆盖范围、准确性、及时

性、数据周期等方面的需求以及改善数据的成本

（这包括根据其他数据需求和编制机构实施改善

措施的能力，对改善汇款数据的需求进行评估）。

在第二步中被确定为覆盖不足的渠道是扩大覆盖

范围的对象。

5.22.汇款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视渠道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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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数据覆盖范围的成本各不相同，在申报负

担、人力和资金方面的成本可能很高。尽管最好

全面覆盖所有汇款渠道，但却很可能不现实。因

此，编制者应确定重要渠道，并战略性的扩大数

据来源。在无法获取重要渠道的数据时，可根据

现有的最佳基准和指标编制估算数据。

5.23.统计质量的其他方面，如准确性、及时

性、源数据周期等也应与申报成本一并考虑。必

须事先征求意见，以确定数据质量的最低要求。

如果一国的大多数汇款者通常采用某个渠道，则

编制者应设法改善该渠道的数据质量，而将其他

次要渠道的数据改善保持在适度的水平。

第四步：按渠道改善和扩充数据

5.24.不同数据来源和方法涵盖不同的渠道和

交易。因此，编制者应在改善和扩充其数据来源

方案时，特别注意现有来源中的数据缺口和遗漏

以及第三步中确定的优先事项。对不同渠道采用

不同的数据来源（见第四章讨论）。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和银行的直接申报可作

为银行渠道汇款交易的有效数据来源。

·直接申报是从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取数据的

良好方法，前提是具有支持性的法律环

境，包括对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登记和申报

要求。

·住户调查可有效地用来获取短期工人海外收

入数据以及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的其他汇

款数据。

·对于无法直接计量的交易，可将行政数据

和人口数据等其他数据来源作为这类估算

的良好基础。

5.25.获取数据的有效方法取决于主要汇款

渠道，以及一国是汇出国还是汇入国。例如，相

对于汇入国而言，汇出国一般更容易确定国际交

易申报系统下的汇款数据，因为银行在贷记账户

时，确定交易目的并不容易。另一方面，由于存

在与汇出款项住户有关的抽样问题，汇入国可能

比汇出国更容易进行有关汇款的住户调查。因

此，编制者应了解国家的情况，确定具体的数据

需求，并选择改善和扩充其源数据的有效方法。

D. 数据库管理和计算要求

5.26.编制及时、有效和可靠的数据需要有用

以输入、处理和检查数据的适当基础设施。在这

些方面，汇款数据不会带来异常挑战，但有些编

制方法的要求要比其他方法高。

5.27.如果通过国际交易申报系统获取汇款数

据，每笔交易无论金额大小都逐个申报详细资料

（即没有申报限额），则输入和处理的数据量可

能会非常大。有些国家采用申报限额来解决繁重

的申报和处理负担问题。这种限额在减少数据量

的同时，还会造成很多相关汇款数据的缺失。国

际交易申报制度如果没有限额，但却有足够的申

报细节和快速可靠的电子数据传输系统，则很适

合于编制汇款数据；如果没有这些属性，则不太

适合。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的详细数据与全

面的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之间有很多共同点。申报

的数据量可能很大，但自动化可确保处理的快捷

和可靠。

5.28.住户调查可能也会收集大量的数据。

编码和输入数据不仅需要大量资源，而且容易出

错。有些编制者将某些涉及查点、编码和数据录

入的工作外包。在大多数情况下，调查对人员、

后勤和其他实际资源的要求都很高。

5.29.从二手数据估算汇款的数据模型涵盖从

简单模型到复杂的数据密集型模型。更复杂的模

型不一定会使数据更准确。可利用简单的桌面应

用程序建立适当的模型。数据模型的可靠性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数据的质量及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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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布事宜

6.1.本章将考察汇款数据发布的良好做法。

这些数据是国际收支框架的一部分，因此采用了

国际收支数据发布的一般指导原则，并对某些重

要方面进行了概括。此外，本章还提请注意那些

对汇款数据特有的重要问题，包括补充信息的发

布、双边数据对某些使用者的重要性、向平时不

使用国际收支统计数据的使用者（可能不是经济

学家）发布数据、实验性试编数据和数据诠释的

发布。

A. 一般发布事宜

6.2.《编制指南》包括国际收支框架中的汇

款数据。在编制和发布方面，通常适用于国际收

支平衡表的最佳做法也适用于汇款数据。数据质

量评估框架为数据发布的某些良好做法提供了指

南。1良好发布做法的重要内容包括：数据可得

性、数据诠释可得性和为数据使用者提供适当的

帮助（见专栏6.1）。

6.3.数据可得性包括选择适当的媒介和发布形

式，按预告时间表发布数据、所有使用者可同时

获得数据。国际收支数据通常在编制机构公布的

  1 本章只概括《数据质量评估框架》中的最相关内容。对于
希望制订汇款数据策略的编制者，建议参阅《编制指南》和《数
据质量评估框架》全文。

专栏6.1  方便用户的数据发布：葡萄牙银行事例

  2006年1月，葡萄牙的中央银行——葡萄

牙银行改进了其数据发布系统。自此以后，所

有用户都可通过互联网在线访问葡萄牙银行的

交互式统计数据库。该服务（“在线电子统计

数据”）便于用户使用，可通过葡萄牙语和英

语网站访问，并为以下方面的浏览和使用提供

了方便：

  ·时间序列数据；

  ·多维数据；

  ·葡萄牙银行编制的数据和统计数据诠释

（由其他机构编制的部分，提供相关网

站链接）；

  ·用户搜索选项可实现个性化，并可通过

注册获取提醒信息（对事先选定的数据

系列，用电子邮件通知更新情况）；

  ·术语表、发布日历和帮助工具。

对于汇款，不仅可以通过网站方便地获取交

易总量数据，而且还可方便地获得众多伙

伴国家的双边数据。这种交互式数据库称

为“Bpstat”。葡萄牙央行网站为：www.bpor-

tugal.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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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统计公报中发布，通常可通过印刷品或互联

网获得。数据发布日通常有新闻发布或针对特定

目标受众的简报。数据发布日最好提前确定并告

知有关使用者（例如，公布数据发布日历），同

时最好让所有使用者同时获得数据，以防止内部

资料被滥用。大多数国家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报送数据，这些数据被纳入其出版的《国际金融

统计》（IFS）和《国际收支统计年鉴》（BOP-

SY）中。这些出版物往往不如国内数据出版物那

么及时，但提供了来自很多国家的可比数据，有

广泛的受众。

6.4.数据诠释可得性要求对国际收支数据编制

的概念、分类和所用统计方法提供充分信息。数

据诠释还应突出数据缺陷、遗漏问题以及偏离国

际标准和做法的情况，尤其在定义和分类方面。

数据诠释应使数据使用者能够理解相关数据的内

容和局限性，允许使用者在十分知情的情况下以

批判的眼光使用这些数据。

6.5.在数据使用者获取或使用数据遇到麻烦

时，为他们提供帮助很重要。应公布联络信息，

使数据使用者可以获得快捷和高水平的服务。相

关的数据系列信息应通过出版物目录提供。

B. 标准组成和补充组成

6.6.《编制指南》对各个数据项目进行了讨论

（其定义见第三章）。其中某些项目（主要为“

雇员报酬”和“个人转移”）是国际收支平衡表

标准表式的组成部分，因此应列入任何国际收支

统计数据发布中。在此讨论的其他项目是建议编

制和发布但属自愿性的补充项目。如果编制这些

项目，也应通过正规渠道（如统计公报）发布。

6.7.新闻发布或针对特定目标受众的简报通常

关注重要项目。是否包括汇款数据取决于预期受

众和汇款对经济体的重要性。如果打算包括汇款

数据，则可采用标准项目和补充项目说明报告经

济体内的最新发展情况；但应确保受众了解补充

项目不是标准报表的一部分。

6.8.为纳入《国际收支统计年鉴》和《国际金

融统计》而报送的数据不包括补充项目。但国际

组织的其他数据发布可能对标准项目和补充项目

都感兴趣。各国的统计出版物很可能是补充数据

（包括汇款数据）的主要发布渠道。与汇款有关

的补充数据还可通过专门或相关主题（如移民）

的出版物或网站发布。

C. 双边数据

6.9.国际收支数据通常由报告经济体进行编制

和发布，并采取能够显示居民和非居民所有交易

的形式，而无论非居民的居民地位所在国如何。

这反映了国民账户数据的编制惯例，即 “世界其

他地方”账户代表所有非居民实体。

6.10.对于双边数据，编制者必须确认非居民

方的常住地，即他们必须知道每笔交易的伙伴国

家。这种双边数据为编制工作带来了特殊挑战。

编制者必须确定每笔交易的国外对手常住地信

息，并且必须对补充数据进行处理。如果交易通

过第三国结算，或者交易全部在一国内进行（如

旅行服务），则通常难以确定国外对手方的常住

地。

6.11.不过，某些重要的数据系列需要编制和

公布双边数据。《贸易方向统计》就是含有地区

分类详细信息的出版物，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

版，它提供了季度和年度双边贸易估算数据。很

多国家还提供与主要伙伴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数

据。1双边数据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对分析有用，

有时可能会误导数据使用者。不过，汇款通常与

两国之间的移民密切相关，因此双边汇款流量属

于对分析有用的数据项目。实际上，数据使用者

通常寻找双边数据，以对人口和经济现象进行有

意义的计量。

6.12.因此，双边数据的发布应列入编制机构

的长期工作方案中。双边汇款数据不需要包括所

有伙伴国家，而是应该关注重要的汇款走廊，即

汇款流量很大的几组国家。相关走廊通常可利用

人口数据加以确定（见专栏6.2）。对于大多数国

  1 “主要伙伴国家”指具有重要经常账户流量的邻国。例子
包括加拿大和美国、欧盟成员、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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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发布事宜

专栏6.2  发布双边数据：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数据

  定期发布双边汇款数据的一个例子是德意

志联邦银行出版的年度统计专刊《按地区划分

的国际收支》，其目的是为所有标准项目提供

按照重要伙伴国家、区域（非洲、亚洲等）和

国家组（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划分的更

详细国际收支数据。该刊物按国际收支账户进

行组织，还含有数据诠释，包括一般的编制方

法信息、数据来源和修订政策。有关经常转移

的表格包含了政府和私人转移的资料，并进行

了进一步细分，包括工人汇款数据。此外，还

列出了过去4年中，与20个国家、5个区域和7

个国家组之间的交易数据。

  这种一般出版物中列出的国家分类无法重

点关注那些在汇款方面最为重要的国家组。原

因是，德国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货物贸易和

金融投资之类的交易对总体结果更为重要。与

之相关的重要伙伴国家与汇款情况下的重要伙

伴国家不同。但可将这种刊物作为一个平台，

提醒使用者存在详细的汇款数据，并且一经要

求便可获得这些数据。 

  是与国际结算中心之间的流量。编制者有

必要对这些数据进行适当调整，如在估算双边

流量时，一定程度上要以人口指标数据为基

础。

家来说，为数不多的走廊很可能会包括大部分的

汇款流量。

6.13.编制双边汇款数据可能通常需要估算数

据，即使可以从直接计量中获取汇总数据时，也

是如此。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际交易申报系统

的数据或者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数据可能通

常无法准确确定伙伴国家，而显示的

D. 向特殊用户群发布

6.14.汇款数据使用者包括那些不经常使用其

他国际收支数据的很多人群。例如，决策者、分

析人员和移民事务活动家需要有关汇款的更好数

据。采用新数据定义，尤其是采用补充项目的目

的是为了让这类用户群能够更容易地从国际收支

框架中获取相关数据（见第三章）。

6.15.发布策略应考虑到这些数据使用者，

他们很可能不会定期收到通过国际收支统计数据

标准发布渠道发布的数据。通过有针对性的时事

通讯、新闻发布或编制者网站有关汇款数据的专

栏，那些对汇款统计有特别兴趣的数据使用者可

更容易地获取信息。

6.16.这些特别数据发布形式应包括数据和数

据诠释。数据诠释需要按照有利于非专业人员理

解的方式，对定义、统计方法和数据局限性做出

解释。数据还应考虑促使其产生的国别因素，如

既有的移民和汇款方式。

E. 实验性编制活动的数据和数据诠释

6.17.汇款数据的编制做法一般不如国际收

支标准表式中其他项目的编制方法固定。目前，

很多国家都对其汇款数据进行评估，有些国家正

在尝试采用新的编制方法。实验性新方法产生的

数据通常不同于那些通过既有方法获得的数据，

有时会显示出不能进行可靠性检查的剧烈波动。

在这些情况下，很多编制机构不愿意发布这些数

据。

6.18.但是，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

层面，实验性编制活动都是改善汇款数据的基本

步骤。如果公布编制实验活动及其结果，将会使

国际收支数据的所有编制者受益。建议不要将实

验性编制活动数据纳入国际收支标准表式中，除

非没有可选的数据。但可将实验性编制活动的数

据、数据诠释和其他相关细节作为案例研究或工

作论文，加以公布。编制者如果没有适当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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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可通过感兴趣的国际组织或研究组织来公

布其工作成果。

6.19.在有些国家，汇款对宏观经济总体平衡

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布不同的或剧

烈波动的估算数据，应极其慎重。但编制者可以

与其他编制者和法定的利益相关者交换其实验结

果。更广泛地公布数据诠释或工作论文没有什么

风险。应进行判断，确保关于众多编制策略和数

据集的讨论有助于让公众了解情况，而不是让公

众糊涂。

6.20.编制者还应确保数据使用者能将官方数

据（即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与那些经常发布的其

他汇款数据明确区分开来。在媒体因误解而引用

非官方数据时，编制者应考虑做出官方答复。但

官方数据不是完美的，存在各种旨在改善官方估

算数据的合理举措。在有些情况下，官方数据缺

乏很多数据使用者要求的具体细节或覆盖面，官

方编制者以外的组织为满足这些需求会对官方数

据进行处理。这类数据不应按照可能会被误作为

官方数据的方式公布或复制。必须提供充分的数

据诠释，以便数据使用者能够了解这些数据是如

何编制的，以及这些数据为何不同于官方估算数

据（另见专栏6.3）。

专栏6.3  使用者的需求：有助于批判性使用数据的工具

  编制者不仅要在数据发布方面保持透明，

而且还应为数据使用者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

使用者能够有效地获取、评估和使用数据。

  对于所有数据系列，编制者都应提供充分

的最新的数据诠释，数据使用者应坚持要求提

供这类数据。数据诠释有助于使用者评估数据

在覆盖面、计值和准确度方面的内在优缺点。

数据诠释应包括数据来源、数据处理、估算方

法、基本假设和生成数据的潜在缺陷（包括定

义方面的遗漏和差异）。

  编制者应确定，数据使用者应分辨出官方

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其他相关数据系列区分

开来。非官方估算和预测数据可能是有用的，

但不应与官方数据相混淆，或被误当作官方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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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术  语  表*

术 语 定 义 资料来源

访问点
终端用户可以汇款或取款的点。访问点可以是实体地点（如，
银行分支行、邮局、商店）或虚拟点（如，网站、电话）。

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

账户间转账 要求汇款方和收款方都采用银行账户的汇款交易。 货币监理署

自动清算所
一种电子清算系统，系统中支付指令主要通过磁介质或电
信网络在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交换，并由数据处理中心处
理。

国际清算银行

自动柜员机（ATM）/自动
提款机

一 种 可 以 让 被 授 权 用 户 — — 主 要 利 用 机 器 可 读 的 塑 料
卡——从其账户提取现金和获取其他服务（如，余额查
询、资金转账和存款）的机电设备。

国际清算银行

国际收支
一国记录其国际交易的账户体系。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包
括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边境工人
经常（每天或每周）跨越边境在邻国工作的工人。在国际
收支中，边境工人归为东道国的非居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1993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
寸手册》第六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
版，2008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资本账户
一种国际交易记录，包括资本转移、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
获得和处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卡类产品
为顾客提供的电子货币产品，是一种轻便的专用计算机处
理器，通常是一张含有微处理器芯片的集成电路卡。

国际清算银行

提款卡 只用于自动柜员机或自动提款机的卡。 国际清算银行

自动提款机
一种能让客户——主要利用机器可读的塑料卡——提取钞
票（纸币），以及在某种情况下提取硬币的机电设备。另
见“自动柜员机”。

国际清算银行

现金汇款
资金或其等价物的转移，与实物转移相反。是货币实物从
一国运送到另一国，由汇款人或其代理交给汇入国的个人
或家庭（拉美货币研究中心，2006年）。

拉美货币研究中心

注：本术语表基于拉美货币研究中心（2006年）提出的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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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定 义 资料来源

汇款渠道
各种汇款手段，如：通过银行、资金转移运营商、信用合作社
和哈瓦拉；邮寄支票；将资金送到朋友或亲属手中；亲自携带
资金交给收款人。

拉美货币研究中心

清算
结算之前对支付指令或证券转让指示进行发送、对账（有时
包括确认）等处理，包括债务轧差和确定最终结算头寸。有
时，在不精确地使用的情况下，该术语也包括结算。

国际清算银行

雇员报酬

非居民为居民工作时，或者居民为非居民雇主工作时，赚
取的工资、薪金或其他现金或实物报酬。非居民工人指曾
经以及打算在东道国逗留1年以下的个人。另见“净雇员报
酬”（《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代理行业务

一家银行（代理行）持有其他银行（委托行）的存款，并
对这些委托行提供支付和其他服务的一种安排。（跨境支
付通常通过代理行业务进行，但也可通过相连的支付系统
或在央行之间进行）。

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

汇款走廊 国际汇款在特定的两个国家或城市之间流动的通道。 拉美货币研究中心

对手方数据
在彼此之间有汇出和汇入业务联系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
统计数据。汇出国对汇入国的借记数据应与汇入国对汇出
国的贷记数据相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信用卡
一种表明持卡人被授予一定信用额度的卡。它使持卡人能
够在预定的最高限额内进行购买活动或提取现金。

国际清算银行

跨境轧差安排
对一个以上国家或辖区内两个或更多当事人之间的头寸或
债务做出的一种轧差安排。

国际清算银行

跨境结算 在交易一方或双方所在国之外的国家所进行的结算。 国际清算银行

经常账户
国际收支中对货物和服务贸易、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国际
交易的记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借记卡
一种可以使持卡人在消费时，直接从其存款性机构开立的
账户进行支付的卡（有时可能附加其他功能，如：作为提
款卡、支票保付卡）。

国际清算银行

直接参与者
银行间资金转账系统中的参与者，负责与结算机构（或与
其他所有直接参与者）结算其自身的、客户的及其所代理
间接参与者的支付款项。

国际清算银行

汇票

由一方（出票人）签发给另一方（受票人）的，要求向票
据中指定的当事人（收款人）或向持票人随时（即期汇
票）或按规定时间（远期汇票）支付一定数额的书面指
令。

国际清算银行

业主收入 个体经营收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汇率差
交易中所使用的外汇汇率超过现行银行间或市场汇率的部
分。

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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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术语表

术 语 定 义 资料来源

金融账户
国际收支中有关居民和非居民之间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易的
一组记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金融机构
从事金融服务的实体，包括：银行、信用合作社、储蓄和贷
款协会、资金转移运营商、小额金融机构和货币兑换所。

金融犯罪执法网，墨西哥银
行

强制汇款
该词指，由汇出国或汇入国政府、移民和短期工人的原籍
国银行或者其雇主扣减移民和短期工人的部分工资，以确
保移民和短期工人返回母国或者促进对该国的投资。

全球经济展望

外国直接投资
国际投资的一种，指一个经济体内的居民实体（直接投资
者）对另一经济体内居民企业实施了管理上的控制或重要
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外汇收入 一国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易中获得的、非本币的收入。 全球经济展望

资金转账系统（FTS）
一种基于私人合约或法令的正式安排，采取多会员制、共
同准则和标准化安排，用以传递和结算成员之间的资金债
务。

国际清算银行

数 据 公 布 通 用 系 统
（GDDS）

由一整套旨在为宏观经济、金融和社会人口数据的全面发
展提供指导的原则组成，重点促进公布更高频度、更高质
量的数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直接转账系统 一种贷记转账系统。 国际清算银行

全额结算系统
一种对资金结算（或证券转让）指令逐个（逐笔）结算的
转账系统。

国际清算银行

哈瓦拉汇款
一种无正规金融机构介入的划拨方式。哈瓦拉汇款依靠的
是信任和个人联系。结算可通过货物市场或金融市场进
行。

拉美货币研究中心

家庭银行业务
金融机构的零售客户将电话、电视、终端和个人计算机作
为与金融机构计算机中心相连的电信终端，所获取的银行
服务。

国际清算银行

母国 移民和短期工人（或任何其他个人）的原籍国。 欧盟

同乡会
由来自同一国家的移民和短期工人在东道国为社会、慈
善、教育和公益目的而形成的组织和俱乐部。

欧盟

东道国 移民和短期工人所工作和生活的国家。 欧盟

住户
居住在同一住所的一人或多人；住户是人口普查的基本单
位。

欧盟

住户调查 获取信息用以估算汇款流量的一种方法。 世界银行

间接参与者/会员
在资金转账系统中，间接参与者不能进行某些活动 (比如转
账指令输入、结算)，因此需要直接参与者为它们服务，代
表它们进行这些活动。

国际清算银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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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汇款渠道
这一概念大致包括通过以下手段进行汇款：哈瓦拉类型的
企业，邮寄支票，通过朋友或亲属或亲自携带，将资金交
给收款人。

拉美货币研究中心，支付及
结算系统委员会

非正规汇款 见“非正规汇款渠道”。 拉美货币研究中心

非正规部门
在政府数据和核算中没有准确记录的货物和服务交换。非
正规经济一般不上税，通常包括日托、家教或黑市交换等
货物和服务。

世界银行

银行间资金转账系统
一种资金转账系统，其中大多数（或全部）直接参与者都
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

国际清算银行

国际银行账号
一种全球认可的独特代码，用以识别在金融机构中持有的
账户。

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

国际住户调查网络
由世界银行建立的一个组织，旨在帮助各国生成可靠和及
时的数据，以及协调现有的调查工具。

世界银行

国际汇款划拨 较小金额的个人对个人跨境支付。 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用以测算那些通过国内银行和企业国外
银行账户进行的各国际收支现金交易、非现金交易和头
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投资收益
国际收支中居民和非居民之间源自金融资产的收益流量；
最常见的投资收益是股权收益（股息和再投资收益）和债
券收益（利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大额支付
主要在银行之间或者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的支付（金
额通常非常大），通常要求进行紧急和及时的结算。

国际清算银行

限定用途预付卡

用于若干指定用途的预付卡。通常限于指定地点（如建筑
物、公司、大学）的若干指定销售点。在单用途预付卡的
情况下，发卡机构和服务提供者可能是同一机构（如公用
电话卡）。另见“预付卡”。

国际清算银行

备忘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列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用以说明某
些标准细项的项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电文传递 能让汇款信息从收款代理人转到支付代理人的安排。 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

数据诠释
就国际收支而言，数据诠释是各国对其国际收支账户所采
用的方法、编制做法和数据来源的描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移民转移

在《国际收支》第五版的国际收支资本账户中，移民转移
的对应分录是货物流量（记录在经常账户中）和金融项目
变化（记录在金融账户中），与个人从一个经济体向另一
经济体移民（居民住所变更至少一年）有关。《国际收支
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不再采用这一概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汇款单

用以向记名收款人汇款的工具，通常为没有金融机构支票
账户的人使用，以支付账单、向其他人或公司划拨资金。
汇款单涉及三方：汇款人(付款人)、收款人、受票人。受票
人通常是金融机构或邮政局。收款人可以兑现其汇款单，
也可将汇款单提交给其银行托收。

国际清算银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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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转移公司/资金转移运
营商（MTO） 

从事国际汇款划拨业务的非银行组织。 拉美货币研究中心

多功能卡
除了储值卡功能外，还包括其他付款功能（如：借记卡或
信用卡功能）或非付款功能。

国际清算银行

多边净额结算
三方或者多方对其债务进行轧差的一种协议，其包含的债
务可能由金融合同、转账或同时由两者产生。支付义务的
多边轧差通常发生在多边净额结算系统中。

国际清算银行

净雇员报酬

非居民在为居民工作时赚取的工资、薪金或其他现金或实
物报酬，减去社保缴款、所得税以及与短期就业有关的旅
行和运输费。净雇员报酬是“个人汇款”的一个子项，是
国际收支中的补充项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净额结算
在两个或多个参与者之间按轧差的方式对多笔转账或债务
进行的结算。

国际清算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按定义不属于“银行”的金融机构（如，欧洲除信贷机构
以外的金融机构，美国的存托机构）。

国际清算银行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NPISHs）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包括同乡会、慈善机构、教会、
救灾组织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某些小额金融组织。在《国
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从为住户服务的
非营利机构向住户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被列
入“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中。

经合组织，国民账户体系

非居民工作者
在其居民地位所在经济体以外的经济体内就业的人员，
包括国际组织的雇员。非居民工作者被视为东道经济体
的“访问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官方发展援助 由政府或国际金融机构向其他国家提供的现金或实物援助。 世界银行

发端人 汇款产品的购买人；转移的发起人。 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

参与者/会员

参与转账系统的当事人。这一通称指一家由转账系统（如
按银行识别码）认定的、并且可以直接对转账系统发送支
付指令的机构，或者直接受转账系统相关章程制约的机
构。另见“间接参与者/会员”。

国际清算银行

付款人 目的地国家中向收款人付款的支付代理人（实体）。 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

支付
付款人进行的能由收款人接受的货币债权转让。货币债权
的主要形式为纸币或在金融机构或央行的存款余额。

国际清算银行

支付卡公司
拥有支付卡（信用卡、借记卡或预付卡）商标的公司，这
类公司还可向那些为其负责发卡业务的机构提供各种营
销、数据处理或其他服务。

国际清算银行

支付工具 使持有人/用户可以进行资金转账的任何工具。 国际清算银行

支付信息/指令/指示
一种凭受益人指示进行资金（以货币债权的形式）转账的
指令或报文信息。支付指令或者与贷记转账有关，或者与
借记转账有关。

国际清算银行

支付轧差 按轧差的方式对到期日相同和币种相同的支付义务进行结算。 国际清算银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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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系统
支付系统包括一整套支付工具、银行业务程序，以及通常
旨在确保货币流通的银行间资金转账系统。

国际清算银行

个人汇款
个人汇款等于个人转移加上净雇员报酬，加上住户间的资本
转移，它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补充项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个人转移

个人转移包括由居民住户向非居民住户进行的或者居民住
户从非居民住户收取的所有现金或实物形式的经常转移。
因此，个人转移包括居民和非居民个人之间的所有经常转
移，它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标准组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销售点

该术语指在零售点（销售点）使用支付卡。支付信息通过
纸质凭证或电子终端获得。在一些情况下，电子终端还
用以发送信息。这种情况也称为“销售点电子资金转账
（EFTPOS）”。

国际清算银行

预付卡
存有价值／资金，并且持卡人已事先向发卡商完成支付的
卡。见“储值卡”。

国际清算银行

（汇款）价格
汇款划拨终端用户的总成本，包括向汇款人和收款人收取
的费用，以及汇率差。

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  世
界银行

公开披露
公开信息，如：在网站上公布，或者向公众提供印发的信
息。

国际清算银行

实时传送、处理或结算
在资金转账或证券转让指示发出时，即逐个进行传送、处
理或结算。

国际清算银行

汇款服务提供商/支付服务
提供商

提供汇款等支付服务的实体，包括储蓄机构和非储蓄机构，
如：资金转移运营商。

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世
界银行

汇款
日常所使用（不考虑正规的国际收支术语）的“汇款”一
词是指数额较小的跨境支付，通常为移民进行的周期性个
人对个人支付。

支付及结算系统委员会，世
界银行

实物汇款
货 物 和 服 务 形 式 的 转 移 ， 与 现 金 转 移 （ 汇 款 ） 相 对 。
（见“现金汇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居民地位
在国际收支中，居民地位概念所依据的是个人或其他机构
单位（如，住户、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主要经济利益中
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居民
一个人是其主要经济利益中心所在国的居民。实际上，一
个人如果打算在一国内逗留12个月以上，则被视为该国的
居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零售支付
该词指不在大额支付定义之列的所有支付。零售支付主要
为金额较低和较急的消费支付。

国际清算银行

季节性工人
由于季节性劳工需求而在一年的部分时间中前往另一国工
作的人员，这些人员之后要回到其居民地位所在国的住户
中。季节性工人为东道国的非居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结算
清偿双方或多方之间资金转账（或证券转让）债务的活
动。另见“全额结算系统”和“净额结算”。

国际清算银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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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卡 具有计算功能、内含微处理器的集成电路卡。 国际清算银行

社会福利
住户从公司、政府和非营利机构收取的，为疾病、失业、退
休、住房、教育和其他情况做准备的经常转移（包括养老
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民账
户体系

社保缴款
社会保险计划的实际或推定缴款，旨在为未来支付社会保
险金提供准备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民账
户体系

储值卡 所记录资金可增可减的预付卡。 国际清算银行

补充项目
在一国认为有关信息对分析和决策人员有用时，而应考虑
列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项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
会（SWIFT）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由银行创建并拥有的合作组
织，通过网络运营为全球金融机构（包括经纪人交易商和
证券公司）交换支付与其他金融信息提供便利。SWIFT支
付信息为资金转账指示；资金交换（结算）随后在支付系
统中或通过代理行业务关系进行。

国际清算银行

国民账户体系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联合
国及世界银行联合设立的一整套综合性宏观经济账户。

国民账户体系

申报限额 超过之后必须依法向政府当局申报的阈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汇款
个人汇款和社会福利之和。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和
养老金应付的福利。总汇款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补充
项目加以记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
非营利机构的转移

总汇款加上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经常转移和资本
转移，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补充项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转移

国际收支中作为无偿提供和收取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时
（如现金或实物赠予和礼品）的对应分录。“经常转移”
会影响收入水平和货物及服务的消费。“资本转移”会带
来交易一方或双方资产存量的相应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非银行用户
没有使用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服务的人群，或者不愿意利
用这种服务的人群。（“非银行用户”可包括汇款人和收
款人）。

用户 支付系统用户包括参与者以及使用其支付服务的消费者。 国际清算银行

工人汇款
在《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中，工人汇款包括那些在其东
道国就业并视为该国居民的移民（即：已经或预计停留一
年或更长时间的人员）所进行的经常转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续表）

关于资料来源中缩略词的说明：在从特定来源摘取或改编某个词语或定义时，资料来源以楷体显示。没有资料来

源的术语则来自学术机构或汇款市场。缩略语的解释见缩略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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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数据质量评估框架：通用框架

质量方面 要 素 指 标

0. 质量的前提条件

0.1 法律和机构环境——环
境能为统计提供支持。

0.1.1 明确规定了收集、处理和公布统计数据的责任。
0.1.2 数据生产机构之间有充分的数据共享和协调。
0.1.3 对个体数据报告者的数据加以保密，并只将该数据用

于统计目的。
0.1.4 通过法定要求和/或者措施鼓励填报，以保证统计申报。

0.2 资源——资源能够满足
统计方案需求。

0.2.1 满足统计方案所需的人力、设备、计算资源和资金。
0.2.2 采取能够确保资源有效使用的措施。

0.3 相关性——统计涵盖目
标领域的相关信息。

0.3.1 对现有统计数据的相关性和实用性能否满足用户需求
进行监测。

0.4 其他质量管理——质量
是统计工作的基础。

0.4.1 制订了关注质量的办法。
0.4.2 制订了监测统计方案质量的办法。
0.4.3 制订了有关办法，处理统计方案策划中的质量问题。 

1. 保证诚信 
在收集、处理和公布数据
方面严格遵守客观性原
则。

1.1 专业化——按专业化原
则指导统计政策和作法。

1.1.1 在公正的基础上编制统计数据。
1.1.2 完全从统计的角度来考虑数据源的选择、统计技术和

公布决策等问题。
1.1.3 授权适当的统计实体对数据的错误解释和误用进行评

论。

1.2 透明度——统计政策和
做法保持透明。

1.2.1 向公众公开统计数据收集、处理和公布的条件和要求。
1.2.2 向公众明示政府内部在统计数据公布之前对能否获得

数据。
1.2.3 明确注明统计机构/单位的产品。
1.2.4 提前宣布方法、源数据和统计技术方面的主要变化。 

1.3 职业道德标准——以职
业道德标准指导统计政策和作
法。

1.3.1 工作人员行为指南落实到位，并为工作人员所熟知。

2. 方法健全
统计的方法论基础遵循国
际公认的标准、指南或良
好做法。

2.1 概念和定义——所使用
的概念和定义遵循了国际公认
的统计框架。

2.1.1 概念和定义的整体框架遵循了国际公认的标准、指南
或良好做法。

2.2 范围——统计范围遵循
了国际公认的标准、指南或良
好做法。

2.2.1  范围与国际公认的标准、指南或良好做法大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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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方面 要 素 指 标

2. 方法健全
统计的方法论基础遵循国
际公认的标准、指南或良
好做法。

2.3 分类/部门划分——分类
和部门划分体系遵循了国际公
认的标准、指南或良好做法。

2.3.1 所用分类/部门划分体系与国际公认的标准、指南或
良好做法大体一致。

2.4 记录基础——根据国际
公认的标准、指南或良好做
法对流量和存量进行计值和记
录。

2.4.1 用市场价格为流量和存量计值。
2.4.2 按权责发生制记录。
2.4.3 全额/净额的计算方法与国际公认的标准、指南或良好

做法大体一致。

3. 准确性和可靠性
源数据和统计技术健全，
而且统计产出能充分反映
实际情况。

3.1 源数据——可以获得的
源数据为编制统计提供了恰当
的基础。

3.1.1 源数据来自反映一国具体情况的综合数据收集方案。
3.1.2 源数据相当接近所要求的定义、范围、分类、计值和

记录时间。
3.1.3 源数据是及时的。

3.2 源数据的评估——定期
评估源数据。

3.2.1 定期对源数据（包括普查、抽样调查和监管数据记录）
进行评估，如评估覆盖范围、抽样误差、回复误差和
非抽样误差；评估的结果得到监测，并能够用于指导
统计程序。

3.3 统计技术——使用的统
计技术符合健全的统计程序。

3.3.1 数据编制使用健全的统计技术来处理源数据。
3.3.2 其他统计程序（例如，数据调整和转换、数据分析）

采用健全的统计技术。

3.4 评估和核实中间数据和
统计产出——定期评估和核
实中间数据和统计产出。

3.4.1 在适当的时候，根据其他信息核实中间结果。
3.4.2 对中间数据中出现的统计差异进行评估和调查。
3.4.3 调查统计产出中出现的统计差异和其他迹象或问题。

3.5 修订研究——作为衡量
可靠性的一个方法，追踪和分
析各种修订，寻找其中可能包
含的信息。

3.5.1 定期对修订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在内部用来为统计程
序提供信息（另见4.3.3）。

4. 适用性
统计数据具有恰当的频率
和及时性，并符合和遵循
一个可预测的修正政策。

4.1 频率和及时性——频率
和及时性遵循国际公认的公布
标准。

4.1.1 频率符合公布标准。
4.1.2 及时性符合公布标准。

4.2 一致性——统计数据在
数据集内相一致，在一段时间
内相一致，并与主要数据集相
一致。

4.2.1 数据集内的统计数据相一致。
4.2.2 在适当的一段时期内，数据具有一贯性或可核对性。
4.2.3 统计数据与来自其他数据源和/或统计框架的数据相一

致或者可核对。

4.3 修订政策和做法——根据
定期和公开的程序修订数据。

4.3.1 根据一个定期而透明的时间表进行修订。  
4.3.2 明确指出初步数据和/或者修订数据。
4.3.3 向公众公开修订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另见 3.5.1）。

5. 可得性
数据和数据诠释容易获
得，并能对用户提供适当
的帮助。

5.1 数据可获得性——提供
的统计数据清楚和通俗易懂，
公布方式适当，公正地提供数
据。

5.1.1 按照有利于正确解释和有利于比较的形式列示数据
（文字、表格和图的格式与清晰度）。

5.1.2 公布的媒介和格式恰当。
5.1.3 按照预先公布的时间表发布数据。
5.1.4 同时向所有用户公布数据。
5.1.5 对于不例行公布的数据，在要求时提供。

5.2 数据诠释的可获得性——
提供最新和相关的数据诠释。

5.2.1 提供概念、范围、分类、记录基础、数据来源和统计
技术方面的说明文件，注明与国际公认标准、指南或
良好做法的不同之处。

5.2.2 根据预期用户的需要调整数据诠释的详细程度。

5.3对用户的帮助——能够及
时提供有见地的支持服务。

5.3.1 公布每个主题领域的联络信息。
5.3.2 广泛提供出版物、文件和其他服务目录，包括任何收

费信息目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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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payments and ITRS 跨境支付和国际交易

申报制度，4.8，4.10
Cross-border remittances 跨境汇款

 channels of, See Channels of remittances 跨境汇款渠

道，见汇款渠道

 measure of 计量，2.1
 source of 来源，2.3
 through banking channel 通过银行渠道的跨境汇

款，2.24–2.29 
 through courier companies 通过快递公司的跨境汇

款，2.51 
 through credit unions 通过信用合作社的跨境汇

款，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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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 Internet 通过互联网的跨境汇款，2.49–
2.50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的跨境汇款， 
2.30–2.38

 through other, often unregulated, channels 通过其他

渠道（通常不受监管）的跨境汇款，2.54–2.67 
 through postal network 通过邮政汇路的跨境汇款， 

2.39–2.41
 through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通过电信公

司的跨境汇款，2.44–2.48
 through trade-based systems 通过基于贸易的汇款方

法，2.68–2.71
 through transport operators 通过运输运营商，2.52–

2.53
Cross-border settlement  跨境结算

 central banks and 跨境结算央行，4.66 
 defined 定义，附录1 
 monitoring of 监测，脚注 37
 MTOs and 资金转移运营商，脚注 32
Cross-border supply 跨境提供，专栏 3.2
Cross-border transfer 跨境转移，2.18
Currency issues, and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币种问

题，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4.59
Current account 经常账户，附录 1
Current situation regarding remittances, understanding, 

了解汇款现状，5.18–5.19
Current transfers 经常转移

 coverage through ITRS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获

取转移数据的情况，4.15，表 4.1 
 coverage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取

转移数据的情况，4.72， 4.74，表 4.2 
 coverage through surveys of households 通过住户调

查获取转移数据的情况，表 4.4 
 description 介绍，3.9，附录1
 remittances concepts and 汇款概念，3.20，3.23，表

3.2 
 returning migrants and 回国移民，3.29

D

Data, See also Bilateral data; Dissemination of data; 
Remittances data; Source data 数据，另见双边数

据；数据发布；汇款数据；源数据

 accuracy of 准确性，4.29，4.80，4.131，4.151，

专栏 5.1 
 compatibility of 可比性，4.81，4.119
 compilation of, general issues with编制数据的一般

问题，5.1–5.9 
 consistency of 一致性，4.22，5.9
 from diverse sources combining 多个来源的数据结

合使用，5.10–5.16，专栏 5.1，专栏 5.2
 electronic submission of 以电子方式提交，4.22–4.23，4.61 
 improving 数据改善，1.5，1.8，2.1，5.15，5.17–

5.25 
 official 官方数据，6.20
 on migration, problems obtaining，取得移民数据的

问题，2.10–2.11 
 from MTOs 来自资金转移运营商，2.38
 quality of 数据质量，1.3–1.5 
 revisions to 数据修订，5.7
 timeliness and frequency of 及时性和频率，4.27， 

4.79，5.8，表 4.6 
 unofficial 非官方数据，6.20
 validation of 数据核实，5.6
Database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数据库管理要

求，5.26–5.29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Framework (DQAF) 数据质

量评估框架 
 compilation practices in, 编制做法，5.3 
 data dissemination and 数据发布，6.2 
 description of 介绍，1.8
 generic framework 通用框架，附录2 
 source data requirements of 源数据要求，5.4
Data sources, See also Direct reporting by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reporting system 
(ITRS); Indirect data sources; Surveys of households 
数据来源，另见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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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易申报制度（ITRS）；间接数据来源；住户

调查

 characteristics of 特点，表 4.6
 combining data from diverse 结合多方的数据， 

5.10–5.16 
 selecting 选择数据来源，4.166–4.168
Data users, See also Users assistance to数据使用者，另

见对使用者提供帮助，6.2–6.5，专栏 6.1 
 guide/help for 指南/帮助，4.90，4.168，专栏 4.2 
 interest in bilateral data 希望提供双边数据，3.32， 

6.11 
 interest in improving data 希望改进数据，1.3–1.4 
 interest in remittances data 希望提供汇款数据，1.5， 

3.30
 special group of, dissemination to 向特殊人群的发

布，6.14–6.20 
 what they need 用户所需要的，专栏6.3
Debits 借方

 compilation challenges 编制方面的挑战，3.24 
 defined 定义，3.10，4.125 
 estimation of 估算，脚注 51
Debit cards 借记卡，附录 1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U.S.) 人口和健康调

查（美国），4.94
Demographic models 人口模型

 country of birth or ethnic background 出生国或种族

背景，4.132 
 country of origin 原籍国，4.137–4.138
 description of 介绍，4.124，4.126–4.131 
 duration of stay in host country 在东道国的停留时

间， 4.136 
 gender 性别，4.134
 income 收入，4.133
 presence of children 子女情况，4.135 
 weaknesses of 缺点，4.161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on remittances 从人口统计学

视角考察汇款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

接申报，4.58 

 overview of 概述，2.7–2.15
Demographic surveys 人口调查，4.94
Design of specialized surveys 专项调查的设计

 aggregation point or intercept sampling 集合点或拦

截抽样，4.107–4.109，4.118
 chain-referral or "snowball" sampling 连锁推荐

或“滚雪球”抽样，4.105–4.106 
 disproportionate stratification with two-phase sampling 

两阶段非比例分层抽样，4.101–4.104，表 4.3 
 overview of 概述，4.99–4.100
Deutsche Bundesbank 德意志联邦银行，专栏6.2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IMF) 《贸易方向统计》

（基金组织），6.11
Direct measurement 直接计量 
 bilateral data and 双边数据，6.13 
 estimation of data and 数据估算，4.166
 households surveys and 住户调查，4.86–4.88 
 weaknesses 缺点，4.122
Direct participants 直接参与者，附录1
Direct reporting 直接申报

 combining with ITRS 与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相结

合，专栏 5.1 
 as input to data model 作为数据模型的输入数据，

专栏 5.2
 by remittance service providers other than MTOs 汇

款服务提供商（资金转移运营商除外）的直接申

报，专栏 4.1
Direct reporting by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 资金转移

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collection approach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采集

方法设计与实施，4.51–4.63
 collection system description 数据采集系统介

绍，4.49–4.50 
 coverage by type of transaction 按交易类型划分的汇

款情况，4.70–4.75 
 coverage of remittance aggregates through 汇款总量

的涵盖范围，表 4.2
 description of 介绍，4.47–4.48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机构安排，4.6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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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ngths of 优点，4.76–4.81
 weaknesses of 缺点，4.82–4.85
Disproportionate stratification with two-phase sampling 

两阶段非比例分层抽样，4.100–4.104，表 4.3
Dissemination of data 数据发布

 by Banco de Portugal 葡萄牙银行的数据发布，专

栏 6.1 
 bilateral data 双边数据， 6.9–6.13
 by Deutsche Bundesbank 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数据发

布，专栏 6.2
 from experimental compilation 来自实验性编制活

动，6.17–6.20 
 overview of 概述，6.1–6.5
 to special user groups 面向特殊用户群，6.14–6.16
 standard and supplementary components 标准组成和

补充项目，6.6–6.8
DQAF, See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Framework 见数

据质量评估框架

Drafts 汇票，2.25，2.29，附录 1

E

Econometric models 计量经济模型

 building 建模，4.145–4.146
 description of 介绍，4.124，4.139–4.143 
 explanatory variables 解释变量，4.144 
 strengths of 优点，4.157，4.159–4.160 
 weaknesses of 缺点，4.161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汇款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3
Electronic submission of data 电子方式提交数

据，4.22–4.23，4.61
Employees, See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Short-term 

workers雇员，见雇员报酬；短期工人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雇主-雇员关系，3.15
Employers, See also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雇

主，另见雇主-雇员关系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and 雇员报酬，3.6–
3.7，3.12，3.15–3.16

 nonresident 非居民，3.7 

 resident 居民，3.6
 social contributions paid by 支付的社保缴款， 3.12
 taxes paid by 支付的税款，3.15
Entrepreneurial income 业主收入，附录1
Estimation approaches 估算方法

 complexity of 复杂性，5.29
 demographic models 人口模型，4.126–4.138 
 description of 介绍，4.124–4.125，4.154
 econometric models 计量经济模型，4.139–4.146， 

4.159，4.161 
 residual models 残值模型，4.147–4.153， 4.161， 

4.164 
 strengths of 优点，4.155–4.160
 tailoring 根据需求确定估算方法，4.123，5.14 
 uses of 使用，5.14–5.16 
 weaknesses of 缺点，4.161–4.165
 "Ethnic proximity" “民族亲近感”，2.38
European Surveys of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Eurostat) 欧洲收入和生活状况调查（欧盟统计

局），4.93
Evaluation of current data collection system 当前数据采

集系统的评价，5.20
Exchange control 汇兑管制

 ITRS and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4.7–4.9，4.25， 
4.28 

 recording under 汇兑管制下的记录，2.76，4.6， 
4.66 

 restrictions 限制，2.56，2.65
Exchange, defined 交换，定义，3.8
Exchange houses, private 私营兑换机构，2.29
Exchange rate differential 汇率差，4.144，附录 1
Exchange rates 汇率

 dual 双重汇率，4.144
 mode of transfer and 资金转移方式，2.22 
 unregulated channels and 不受监管的渠道，2.57
Exemption thresholds 免报限额，4.36，4.81，脚注37
Experimental compilation, dissemination of data 实验性

编制活动，数据发布，6.17–6.20



80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

F

Families 家庭

 migration of, and labor participation 移民，劳动力参

与，2.15 
 of origin of senders 寄款人原属家庭，4.82–4.83
 supporting resident relatives 赡养居民地亲属，3.31
Family concept vs. household concept 家庭概念与住户

概念，4.111
Financial account 金融账户，附录 1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 金融行动特别工

作组（FATF），2.73，2.75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金融机构

 defined 定义，附录 1
 MTOs as 资金转移运营商作为金融机构，脚注9
 as reporters 作为申报者，2.72，4.30
 as transaction channel 作为交易渠道，4.9
Forced remittances 强制汇款，附录 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国直接投资，附录 1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See Exchange control 外汇管

制，见汇兑管制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外汇收入，附录1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外汇交易，2.22
Formal remittance channels 正规汇款渠道

 defined 定义，2.19
 determinants of attractiveness of 决定其优势的因

素， 2.20–2.22，2.56–2.57
 identification of 识别，2.17
Franchised services, and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 专营

服务，和资金转移运营商，2.32
Frequency of data 数据频率

 compilation and 编制，5.8
 data sources and 数据来源，5.11，表4.6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

接申报，4.79
 ITRS and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4.27 
 surveys and 调查，4.95

Frequency of data collection, and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数据采集频率，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

报， 4.55
Funds transfer system (FTS) 资金转账系统（FTS），

附录 1

G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服务贸

易总协定 （GATS）

 mode 4 statistics 第四种服务提供模式的统计，3.33，

专栏 3.2
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 (GDDS) 数据公布

通用系统（GDDS），附录1
Ghana Living Standards Survey, adding questions to 加

纳生活水平调查，补列问题，专栏4.3
Giro system 直接转账系统，附录 1，脚注13
Gross settlement system 全额结算系统，附录 1
Group of Eight (G-8) Heads of State 八国集团首

脑，1.3

H

Hawala 哈瓦拉

 defined 定义，附录1
 method of transfer 资金转移方法，2.58–2.60 
 speed of delivery through 交付速度，2.21 
 structure of 构成，图 2.2
Home banking 家庭银行业务，附录1
Home country 母国，附录1
Hometown associations 同乡会，附录 1
Host country 东道国，附录1
Household 住户，附录 1
Households surveys, See also Surveys of households 住

户调查，附录1。另见住户调查

Hundi 汉地，2.61–2.62

I

Illegal workers, migration of 非法工人的移徙，2.8, 
2.11

Income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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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acity to remit and 汇款能力，2.9–2.10，2.12, 
4.133–4.138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and 雇员报酬，3.15
 country of origin and 原籍国，4.137–4.138 
 coverage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

盖的情况，4.83，脚注 40 
 demographic models and 人口模型，4.129–4.131， 

4.133 
 demographic survey and 人口调查，4.94
 disposal 处置，3.9，脚注 24
 as determinant of remittances flows 作为汇款流量的

决定因素，4.144 
 duration of stay and 停留期限，4.136
 in econometric models 在计量经济模型中的体

现，4.139 
 employment 就业，3.3，3.6–3.7 
 gender and 性别，4.134
 investment 投资，附录 1 
 household 住户，3.1，4.91，4.111 
 in labor force survey 在劳动力调查中的数据采集情

况，4.94
 personal remittances and 个人汇款，3.21，专栏3.2 
 presence of children and 子女情况，4.135 
 remittances and 汇款，2.1，3.1，3.3，3.7
 total remittances and 总汇款，3.22
 use in United States estimation model 在美国估算模

型中的使用，专栏4.7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s 收入和支出调

查，4.93
Indirect data sources 间接数据来源

 coverage of remittance aggregates from 所涵盖的汇

款总量，表 4.5
 demographic models 人口模型，4.126-4.138，4.161
 description of 介绍，4.122-4.125
 econometric models 计量经济模型，4.139-4.146,  

4.159，4.161
 remittances captured by type of transaction 按交易类

型捕获的汇款数据，4.154

 residual models 残值模型，4.147-4.153，4.161, 
4.164

 strengths of estimates based on 根据间接数据来源进

行估算的优点，4.155-4.160
 weaknesses of estimates based on 根据间接数据来源

进行估算的缺点，4.161-4.165
Indirect participants/members 间接参与者/会员，附录 1
Individual transactions 单个交易

 details for 细节，2.74
 reporting of 申报，4.23
 size of 规模，1.8
Informal remittance channels 非正规汇款渠道

 black market peso exchange 黑市比索兑换，2.65
 "cash-in-hand" method “携带现金”法，2.66
 chit system 凭单支付体系，2.63
 chop system 印戳支付体系，2.64
 defined 定义，2.19，附录 1
 determinants of attractiveness of 决定其优点的因

素，2.20-2.22，2.56-2.57
 hawala 哈瓦拉，2.21，2.58-2.60，图 2.2
 households surveys and 住户调查，脚注 48
 hundi 汉地，2.61-2.62
 inclusiveness of data from 数据的全面性，4.112, 

4.150, 4.155，5.24
 omissions of data from 数据的遗漏，4.32
 registration scheme and 登记制度，2.73
 trade-based systems 基于贸易的汇款体系，2.68-

2.71
 as unregulated 不受监管的渠道，2.54-2.57，表 2.1
Informal remittances 非正规汇款，2.48，附录 1
Informal sector 非正规部门，附录 1
Informal transaction channels, See also Informal remit-

tance channels 非正规交易渠道，2.5。另见非正规

汇款渠道

In-kind transfers 实物转移，2.18，2.53，脚注 20
Interbank funds transfer system 银行间资金转账系统，

附录1
Intercept sampling 拦截抽样，4.107-4.109，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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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ank account numbers 国际银行账号，

附录 1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 (IMF) 《国际金

融统计》（IF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6.3, 6.8
Inter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Network 国际住户调查

网， 4.87，附录1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4.92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Survey (U.K.) 国际旅客调查

（英国），4.107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Network (IRnet) 国际汇款网

络（IRnet），2.42-2.43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transfers 国际汇款划拨，附录 1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Remittances: Guide for 

Compilers and Users (RCG) (IMF) 《国际汇款业

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编制指南）（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background of 背景，1.1-1.6
 organization of 组织，1.11
 purpose of 目的，1.7-1.10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reporting systems (ITRS) 国际

交易申报制度（ITRS）

 closed vs. open 封闭式与开放式，4.5-4.6
 collection system description 采集系统介绍，4.5-4.7
 combining with other data sources 与其他数据来源

相结合，5.11-5.13，专栏 5.1
 coverage of remittance aggregates through 所涵盖的

汇款总量，表 4.1
 data on remittances and 汇款数据，4.8
 defined 定义，附录1
 description of 介绍，4.4-4.7
 MTOs and 资金转移运营商，4.48
 preconditions for effective 有效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的先决条件，4.19-4.25
 remittances captured by transaction channels 各交易

渠道捕获的汇款数据，4.9-4.13
 remittances captured by type of transaction 根据交易

类型捕获的汇款数据，4.14-4.18
 remittance transactions and 汇款交易，4.8

 strengths of, as data source 作为数据来源的优

点，4.26-4.30
 weaknesses of, as data source 作为数据来源的缺

点，4.31-4.46
Internet, as transaction channel 互联网作为交易渠

道，2.49-2.50
Interviews, for understanding current situation 采访以了

解现状，5.18-5.19
Inventory of transaction channels 盘点交易渠道，2.16-

2.23，图 2.1
Investment by migrants 移民投资，3.26-3.28
Investment income 投资收益，附录 1
IRnet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Network) IRnet（国际

汇款网络），2.42-2.43
ITRS, Se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reporting system  

ITRS，见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L

Labor force surveys劳动力调查，4.91-4.92，专栏 4.4
Labor migration 劳工移民

 bilateral agreements for 双边协议，2.14
 problems obtaining data on 获取劳工移民数据的问

题，2.11
 purposes of 目的，2.12
 roots of cross-border 跨境劳工移民的根源，2.7
 skilled vs. unskilled 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2.8
Large-value payments 大额支付，附录 1
Legal issues 法律问题

 direct measurement and 直接计量，4.166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

接申报，4.49，4.69，4.84
 ITRS and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4.19
 transaction channels and 交易渠道，2.72-2.77
Licensing for transfer providers 资金转移提供商的许

可， 2.73-2.74
Limited-purpose prepaid cards 限定用途预付卡，附录 1
Living Standard Measurement Study 生活水平衡量调

查，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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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arket prices for transactions 交易的市场价格，3.11
Market value 市场价值，4.13-4.14
Memorandum items 备忘项，附录 1
Messaging services 电文传递服务，2.18，附录 1
Metadata 数据诠释

 accessibility of 可获得性，6.4
 defined 定义，附录1
 dissemination of 发布，6.16
 experimental compilation and 实验性编制活

动，6.18-6.20
 tool for critical data use 有利于批评性使用数据的工

具，专栏 6.3
Migrants 移民

 choice of transaction channel by 对交易渠道的选

择，2.19-2.23
 data on stock of 存量数据，专栏2.1
 defined 定义，2.2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on remittances and 基于人

口统计学视角的汇款，2.7–2.15
 investment by 移民投资，3.26–3.28
 returning 移民回国，3.29–3.30
 short-term workers compared to 相对于移民而言的

短期工人，2.12–2.13
Migrants' transfers 移民转移，3.29，附录 1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module 移民和汇款模

块，4.92，专栏 4.3
Migration, See also Labor migration 移民，另见劳工

移民

 data on, problems obtaining 获取移民数据的问

题，2.10–2.11
 defined 定义，2.2
 as explanatory variable 作为解释变量，4.144 
 families and 家庭，2.15
 personal transfers and 个人转移，3.18 
 program 移民计划，2.14
 sources for data on 移民数据来源，专栏2.1 
 survey 调查，4.107

 total remittances and transfers to NPISHs and 总汇款

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3.23
Migration status 移民身份

 BPM6 and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

六版，2.2
 choice of transfer channel and 资金转移渠道的选

择，2.22
Mobile phone-based money transfer services 基于手机

的资金划拨服务，2.45–2.48
Models (estimation approaches) 模型（估算方法） 
 demographic 人口模型，4.126–4.138，4.161 
 description of 介绍，4.124–4.125
 direct reporting as input to 作为模型输入数据的直

接申报，专栏 5.2 
 econometric models 计量经济模型，4.139–4.146， 

4.159，4.161 
 remittances by type of transactions from 按交易类型

获得的汇款数据，4.154 
 residual models 残值模型，4.147–4.153，4.161， 

4.164 
 strengths of 优点，4.155–4.160
 weaknesses of 缺点，4.161–4.165
Money orders 汇款单

 defined 定义，附录1 
 postal 邮政汇款单，2.40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 资金转移运营商（MTO）

 data from, as input to data model 作为数据模型的输

入数据，专栏 5.2 
 defined 定义，附录 1
 direct reporting by 直接申报，4.47–4.85
 FATF recommendations and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的建议，2.75
 ITRS and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4.10，4.17，专栏 

5.1
 as transaction channels 作为交易渠道，2.30–2.38
Monitoring of remittance industry 汇款行业的监

督，2.75，2.77
Motivation to remit 汇款动机，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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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Os, See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  MTO，见资金转

移运营商 
Multifunctional cards 多功能卡，附录 1
Multilateral netting 多边轧差，附录 1
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s (U.N. Children's Fund) 

多指标类集调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4.94

 N

National statistics agencies 国家统计机构，4.68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Remittances in Albania 阿尔

巴尼亚全国家庭汇款调查，专栏 4.5
Net amounts, settlements of 净额的结算，4.41–4.44
Net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净雇员报酬

 calculation of 计算，专栏 3.1，表 3.1 
 defined 定义，附录 1
 estimation of,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估算，专栏 

4.6
Net settlement 净额结算，附录 1
Netherlands Interdisciplinary Demographic Institute 荷兰

跨学科人口研究所，4.107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非银行金融机构

 defined 定义，附录 1
 MTOs as 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转移运营

商，脚注 9
Noncash transfers 非现金转移，2.18，3.1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households (NPISHs) 为

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NPISHs），3.23–3.24，

附录 1
Nonresident workers, See also Short-term workers 非居

民工作者，另见短期工人

 defined 定义，附录 1
 estimates derived from 从中获得的估算数据，5.16 
 improving remittance data and 改善汇款数据，5.15 
 from ITRS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获得的数

据，4.14, 表 4.1
 from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得的数据，表 

4.2
 personal remittances and 个人汇款，3.20–3.21 

 resident-to-resident transactions of 居民对居民转

移，3.31
Non-sampling error, and surveys of households 非抽样

误差，与住户调查，4.117

O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官方发展援助，附录 1
Omissions of informal channel data 非正规渠道数据的

遗漏，4.32
Online methods of transfer 在线资金划拨方法

 banking, 银行，2.26，2.28
 Internet 互联网，2.50–2.51
 speed of delivery and 交付速度，2.21
Organization of RCG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

用者指南》的组织结构，1.11
Originator 发端人，附录 1
Outsourcing tasks 工作外包，5.28

P

Participants/members 参与者/会员，附录1
Payers 付款人，附录 1
Payment card company 支付卡公司，附录 1
Payment formats of banks 银行的支付形式，2.25
Payment instruments 支付工具，附录 1
Payment messages/orders/instructions 支付信息/指令/

指示，2.18，表 2.1，附录 1
Payment netting 支付轧差，附录 1
Payments 支付，附录 1
Payment systems 支付系统，附录 1
Periodicity, See Frequency of data 周期，见数据频率 
Personal remittances 个人汇款

 compiling 编制，专栏 3.1，表 3.1 
 coverage in model 在模型中的覆盖情况，4.119，

表 4.5 
 coverage through ITRS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

覆盖的情况，4.18，表 4.1
 coverage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

盖的情况，专栏 4.1，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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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 通过住户调查

所覆盖的情况，4.88，表 4.4 
 defined 定义，3.20，表 3.2，附录 1
Personal transfers 个人转移

 compiling 编制，表 3.1
 coverage in model 在模型中的覆盖情况，4.128，

表 4.5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 通过住户调查

所覆盖的情况，4.88，表 4.4
 coverage through ITRS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

覆盖的情况，表 4.1
 coverage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

盖的情况，专栏 4.1，表 4.2
 defined 定义，3.17，附录1，表 3.2 
 estimates of 估算，4.128，专栏 4.7
 investment by migrants and 移民投资，3.28 
 measurement of 计量，4.127
 migration and 移民，3.18
Philippines Labor Force Survey 菲律宾劳动力调查，

专栏 4.4
Point of sale 销售点，附录 1
Population register or census 人口登记或普查，2.10–

2.11，专栏 2.1
Postal network 邮政网络

 ITRS and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4.12
 as transaction channel 作为交易渠道，2.39–2.41
Prepaid cards 预付卡，附录 1
Price (of remittance) （汇款）价格，附录 1
Prioritization of tasks in data collection 数据采集中各项

任务的优先顺序，5.21–5.23
Public disclosure 公开披露，附录 1
Purpose of RCG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

指南》的目的，1.7–1.10

R

RCG, Se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Remittances 
Guide for Compilers and Users (RCG)  RCG，见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编制

指南）

Real-time transmission processing/settlement 实时传送

处理/结算，附录 1
Registration for transfer providers 资金转移提供商的登

记，2.73–2.74
Regulatory issues 法规问题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 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

申报，4.64–4.69 
 transaction channels and 交易渠道，2.72–2.77
Reliability of data 数据可靠性

 and data models 与数据模型，5.29
 and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与资金转移运营商的

直接申报，4.80
Remittance channels, See Transaction channels汇款渠

道，见交易渠道 
Remittance flows 汇款流量

 channels of 渠道，2.19
 in econometric models, estimation of计量经济模型中

的流量估算，4.140–4.155
 increase in 汇款流量增加，1.1
Remittances 汇款

 defined 定义，1.1，1.2，1.12，3.1，附录 1 
 quality of data on 汇款数据质量，1.3–1.5
 forms of 汇款形式，2.4，2.18 
 total 总汇款，3.22，3.23–3.24
Remittances data, See also Bilateral data; Data; Dissemi-

nation of data 汇款数据，另见双边数据；数据；

数据发布

 collection program for 采集计划，4.3 
 compilation of 编制，5.1–5.9
 coverage through indirect data sources 通过间接数据

来源所覆盖的情况，4.122–4.165 
 coverage through ITRS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

覆盖的情况，4.4–4.46
 coverage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

盖的情况，4.47–4.85
 coverage through surveys of households 通过住户调

查所覆盖的情况，4.86–4.121 
 estimation of 估算，5.10–5.16
 improving 改善汇款数据，4.1，5.1，5.1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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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dence and 居民地位与汇款数据，3.6–3.7
Remittance service providers/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 

汇款服务提供商/支付服务提供商，附录 1
Remittances in kind 实物汇款，附录 1
Remittance transactions, See Transactions汇款交易，见

交易 
Reporting for ITRS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申报，4.20–

4.21
Reporting requirements 申报要求，2.73–2.74，2.76
Reporting thresholds, loss of information due to因申报

限额缺失的信息，4.34–4.40，5.27
Residence 居民地位

 defined 定义，3.5，附录 1 
 of employers 雇主的居民地位，3.7 
 importance of 重要性， 3.6 
 misclassification of 错误分类，4.82 
 reclassification of 重新分类，3.30
 remittances data and 汇款数据与居民地位，3.6–3.7
Residents  居民，附录 1
Resident-to-resident transactions across borders  居民对

居民跨境交易，3.31
Residual, estimation of remittances as in Albania 阿尔巴

尼亚将汇款作为残值来估算，专栏 4.8
Residual models 残值模型，4.147–4.153，4.161, 

4.164
Retail payments 零售支付，附录 1
Returning migrants 回国移民，3.29–3.30
Revisions to data 数据修订，5.7

S

Sample survey of MTOs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抽样调

查，4.53
Sampling error, and surveys of households 抽样误差和

住户调查，4.116
Sampling methods for surveys 调查的抽样方法，4.101–

4.109，表 4.3
Seasonal workers 季节性工人

 defined 定义，附录 1 
 obtaining data on 数据的采集，2.11

 program for migration of  移民计划，2.14， 
Secondary data, See Indirect data sources 二手数据，见

间接数据来源

Semiformal remittance channels 半正规汇款渠

道，2.19
Service fees, reporting 申报服务费，4.60
Settlements 结算

 and bilateral data 与双边数据，4.45，4.165
 in black market peso exchange 黑市比索交换中的结

算， 2.65
 in combining direct reporting with ITRS 将直接申报

与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相结合情况下的结算，专栏 
5.1

 defined 定义，附录 1
 and information flow, in MTOs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

结算与信息流，4.10，4.50
 in ITRS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的结算，5.13
 in hawala 哈瓦拉系统中的结算，2.60，图 2.2
 in MTOs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结算，2.36，4.49
Settlements of net amounts 净额结算，4.41–4.44
Short-term workers 短期工人

 capacity to remit of 汇款能力，2.12
 choice of transaction channel by 对交易渠道的选

择，2.19–2.23 
 data on stock of 存量数据，专栏 2.1
 defined 定义，2.3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on remittances and 基于人

口统计学视角的汇款，2.7–2.15 
 estimating compensation of,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短

期工人报酬的估算，专栏 4.6 
 migrant compared to 相对于短期工人而言的移

民，2.12–2.13
 migration of  移民，2.8 
 obtaining data on 短期工人数据的获取，2.11
Simplification thresholds 简报限额，4.37
SIM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technology  SIM 卡

（用户识别卡）技术，2.46
Skilled workers, migration of 熟练工人的移民，2.8
Smart cards 智能卡，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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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ball" sampling  “滚雪球”抽样，4.100, 4.105–
4.106

Social benefits 社会福利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 通过住户调查

所覆盖的情况，表 4.4 
 coverage through indirect data 通过间接数据所覆盖

的情况，表 4.5 
 coverage through ITRS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

覆盖的情况，4.15，表 4.1
 coverage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

盖的情况，4.71，4.74，表 4.2 
 defined 定义，3.22，附录 1
 in remittances concepts in BPM6 《国际收支和国

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汇款概念中的社会福

利，3.22，表 3.2
Social contributions 社保缴款

 as components for remittance items 作为汇款项目的

组成，表 3.1 
 coverage through ITRS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

覆盖的情况，4.15，表 4.1 
 coverage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

盖的情况，4.71，4.74，表 4.2 
 defined 定义，3.21，附录 1
 estimation of 估计，5.15–5.16
 in remittances concepts in BPM6 《国际收支和国

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汇款概念中的社保缴

款，3.22，表 3.2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

nication 全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学会（SWIFT），

附录 1
Source data 源数据

 adjustments 调整，5.5 
 measurement of 计量，5.4 
 obstacles to improving 改善数据的障碍，1.8 
 quality of 质量，4.1–4.3
Speed of delivery 交付速度，2.21，2.48
Standardization of data-processing applications 数据处

理应用软件的标准化，4.62

Standard presentation of balance of payments 国际收支

标准表式，5.9，6.6，专栏 3.1
Stored value cards 储值卡，2.44，附录1
Subagents, See also Agents 分代理，另见代理，2.34–

2.37，4.52， 4.61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SIM) technology 用户识别

卡（SIM卡）技术，2.46
Supervision 监管

 in ITRS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的监管，4.6–4.7，4.30
 of MTOs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监管，4.64–4.66，4.68
 of remittance industry 汇款业的监管，2.75，2.77
Supplementary items related to remittances与汇款有关

的补充项目 
 dissemination of data and 数据发布，6.6–6.8，6.14，

脚注54
 in ITRS 在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的补充项目， 4.18
 overview of 概述，3.19，表 3.1，附录 1 
 personal remittances 个人汇款， 3.20–3.21
 total remittances 总汇款，3.22
 total remittances and transfers to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households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

利机构的转移，3.23–3.24
 workers' remittances 工人汇款，脚注24
Survey of Overseas Filipinos 海外菲律宾人调查，专

栏 4.4
Surveys of households 住户调查

 checklist for 清单，4.121
 coverage of remittance aggregates through 通过住户

调查所涵盖的汇款总量，表 4.4 
 demographic 人口， 4.94
 description of 介绍，4.86–4.88
 design of specialized 专项调查设计，4.99–4.109 
 estimating payments using existing 利用现有住户调

查估算支付数据，4.97 
 estimating payments using specialized 利用专项调查

估算支付数据，4.98 
 estimating receipts using existing 利用现有调查估算

收款数据，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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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imating receipts using specialized利用专项调查估

算收款数据，4.96
 Ghana Living Standards Survey 加纳生活水平调

查，专栏 4.3
 income and expenditure 收入和支出，4.93
 including remittance variables in 将汇款变量纳入住

户调查，专栏 4.2 
 labor force 劳动力，4.91–4.92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Remittances in Albania 阿

尔巴尼亚全国家庭汇款调查，专栏 4.5
 options for using 利用住户调查的可选方案，4.89
 by private market research companies 私营市场调查

公司的调查，4.95 
 remittances captured by type of transaction 按交易类

型捕获的汇款数据，4.110–4.111
 strengths of data obtained from 住户调查数据的优

点，4.112–4.114
 weaknesses of data obtained from 住户调查数据的缺

点，4.115–4.121
SWIFT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

communication)   SWIFT（全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学

会），附录 1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国民账户体系，附录 1

T

Taxes 税
 as components for remittance items 作为汇款项目的

组成，表 3.1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 通过住户调查

所覆盖的情况，表 4.4 
 coverage through indirect data 通过间接数据所覆盖

的情况，脚注 48
 coverage through ITRS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

覆盖的情况，4.14，表 4.1 
 coverage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

盖的情况，4.73–4.74，表 4.2 
 defined 定义，3.21
 estimation of 估算，5.15–5.16

 in remittances concepts in BPM6 《国际收支和国际

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的汇款概念，3.22，表 
3.2 

 timing 记录时间，3.13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电讯公司，2.44–2.48, 

专栏 2.2
Terminology used in RCG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

和使用者指南》中使用的术语，1.12
Threshold of reporting, See also Exemption thresholds; 

Simplification thresholds 申报限额，另见免报限

额；简报限额

 defined 定义，附录 1
 in ITRS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的申报限额，4.21, 

4.34–4.40，脚注 37
 loss of information owing to由于申报限额缺失的信

息，4.21，4.34–4.38，5.27 
 overcoming problems from 克服申报限额引起的问

题，4.38–4.40，4.81，5.27 
 types of 类型，4.35–4.37
Timeliness of data 数据的及时性

 compilation and 编制，5.8，5.11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

接申报，4.79
 ITRS and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4.27
Total remittances 总汇款

 compiling 编制，表 3.1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 通过住户调查

所覆盖的情况，4.88，表 4.4
 coverage through ITRS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

覆盖的情况，4.18，表 4.1
 coverage through model 通过模型所覆盖的情况， 

4.119，表 4.5
 coverage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

盖的情况，专栏 4.1，表 4.2
 defined 定义，3.19，3.22，4.2，表 3.2，附录 1 
 to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households 向为住户

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总汇款，3.23-3.24
Total remittances and transfers to NPISHs 总汇款和向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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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iling 编制，3.24，表 3.1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 通过住户调查

所覆盖的情况，表 4.4
 coverage through ITRS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

覆盖的情况， 4.18，表 4.1
 coverage through model 通过模型所覆盖的情况， 

4.119，表 4.5
 coverage through MTO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

盖的情况，专栏 4.1，表 4.2
 defined 定义，3.19，3.23，表 3.2，附录 1 
Trade-based remittance systems 基于贸易的汇款体

系，2.68-2.71
Transaction channels, See Channels of remittances Trans-

actions 交易渠道，见汇款交易渠道

 in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国际收支统计中的

交易渠道，3.8-3.10
 classification of 分类，4.18，4.24，4.33，4.82-4.83 , 

4.164，5.10
 individual 个人交易渠道，1.8，4.23
 re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ce compared to 相对于交易

渠道而言居民地位的重新分类，3.30
 resident-to-resident 居民对居民，cross borders 跨境

交易，3.31
Transaction type 交易类型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

接申报，4.70-4.75
 indirect data sources and 间接数据来源，4.154
 remittances captured by ITRS by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下按交易类型捕获的汇款数据，4.14-4.18
 surveys of households and 住户调查，4.110-4.111
Transfer 转移

 accrual basis and 权责发生制，3.13
 capital 资本转移，3.9，附录 1
 cash 现金转移，2.18
 credit 贷记转账，2.18
 current 经常转移，3.9，附录 1
 defined 定义，3.8，附录 1
 in-kind or noncash 实物或非现金转移，2.18

 to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households 向为住户

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3.23-3.24
Transfer agents 转账代理，2.30，2.52
Transfer of funds 资金划拨

 online method of 在线资金划拨，2.21，2.26，2.28， 
2.50-2.51

 channels of 资金划拨渠道，2.19-2.20，图 2.1
 through banking channel 通过银行渠道，2.24-2.29
 through courier companies 通过快递公司，2.51，4.13
 through credit unions 通过信用合作社，2.42-2.43
 through Internet 通过互联网，2.49-2.50
 through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

商，2.30-2.38
 through other, often unregulated channels, See Value 

transfer systems 通过其他（通常不受监管）的渠

道，见价值转移体系  
 through postal network 通过邮政网络，2.39-2.41
 through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通过电讯公

司，2.44-2.48，专栏 2.2
 through transport operators 通过运输运营商，2.52-

2.53
 wire method of 电汇，2.25
Transport, defined 运输，定义，3.21
Transportation, estimation of 运输，估算，5.15-5.16
Transport operators 运输运营商，2.52-2.53
Travel 旅行

 defined 定义，3.21
 estimation of 估算，5.15-5.16
Two-ATM model 双卡式自动取款机模式，2.27

U

Unbanked 非银行用户，附录 1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Survey英国国

际旅客调查，4.107
United States, estimation of personal transfer (payments) 

by 美国个人转移（支付）的估算，专栏 4.7
Unregulated transaction channels 不受监管的交易渠

道，2.54-2.67，表 2.1



90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

Unskilled workers, migration of 非熟练工人的移

民，2.8
User groups special, dissemination of data to 向特殊用

户群发布数据，6.14-6.16
Users 用户

 defined 定义，附录 1
 tools for 为用户提供的工具，专栏 6.3

V

Validation of data 数据核实，5.6
Valuations 计值，3.11-3.12
Value transfer systems 价值转移体系

 black market peso exchange 黑市比索兑换，2.65
 "cash-in-hand" method “携带现金”转移法，2.66
 cash intensive business 现金交易密集的行业，2.67
 chit system 凭单支付体系，2.63
 chop system 印戳支付体系，2.64
 description of 介绍，2.54-2.57，表 2.1
 hawala 哈瓦拉，2.58-2.60，图 2.2
 hundi 汉地，2.61-2.62
Virtual accounts, transfers between 虚拟账户之间的转

移，2.50

W

Wire transfers 电汇，2.25
Workers' remittances 工人汇款

 in BPM6 vs. BPM5 framework  BPM6与BPM5框架

中的工人汇款，专栏 3.1
 defined 定义，附录 1
 dissemination of data on, from Deutsche Bundesbank 

德意志联邦银行有关工人汇款数据的发布，专栏 
6.2

 in econometric models 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工人汇

款，脚注 51
 in households surveys 住户调查中的工人汇

款，4.110
 and personal transfers 个人转移，脚注 24
 statistics on 工人汇款统计，表 1.1
 supplementary item in BPM6   BPM6中的补充项

目，脚注 24
Work plans for improving data 改善数据的工作计

划，5.15
World Bank 世界银行，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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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将汇款作为残值估算 estimation of remittances as 

residual in，专栏4.8

 全国家庭汇款调查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Re-

mittances in，专栏4.5

阿尔巴尼亚将汇款作为残值来估算 Residual, esti-

mation of remittances as in Albania，专栏 4.8

阿尔巴尼亚全国家庭汇款调查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Remittances in Albania，专栏 4.5

B

BOPSY，见《国际收支统计年鉴》 BOPSY, See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  

BPM5，见《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 BPM5, 

See 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  

BPM6，见《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

六版） BPM6, Se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ter-

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Manual  

八国集团首脑 Group of Eight (G-8) Heads of State，1.3

半正规汇款渠道 Semiformal remittance channels，2.19

保加利亚，海外短期工人报酬的估算 Bulgaria, 

estimation of compensation of short-term workers 

abroad in，4.108，专栏 4.6

保加利亚国内的海外短期工人报酬的估算 Com-

pensation of short-term workers abroad in Bulgaria, 

estimation of，专栏4.6

备忘项 Memorandum items，附录 1

币种问题，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Currency 

issues, and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4.59

边境工人，3.21，Border workers, 3.21，专栏 3.1，

附录 1

编制数据的一般问题 Compilation of data, general is-

sues with，5.1-5.9

编制者 Compilers 

 数据提供者之间的联系 contact between data pro-

viders and，4.24，4.44，4.63 

 有经验的“编写小组”"city group"of experienced，1.5

 有利于批判性使用数据的工具 tools for critical 

data use，专栏 6.3

不受监管的交易渠道 Unregulated transaction chan-

nels，2.54-2.67，表 2.1

C

采访以了解现状 Interviews, for understanding current 

situation，5.18-5.19

参与者/会员 Participants/members，附录1

残值模型 Residual models，4.147-4.153，4.161，4.164

成本 Cost 

 改善覆盖范围的成本 of improving coverage，5.22

 改善数据质量的成本 of improving data qual-

ity，5.21, 5.23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成本 of ITRS，4.25，4.28

 间接数据来源的成本 of indirect data sourc-

es，4.156 

 向海外寄钱的成本 of sending money abroad， 

2.2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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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户调查的成本 of surveys of households，4.120

 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的成本 of direct report-

ing by MTOs，4.78

抽样误差和住户调查 Sampling error, and surveys of 

households，4.116

储值卡 Stored value cards，2.44，附录1

从人口统计学视角考察汇款 Demographic perspec-

tive on remittances 

　概述 overview of，2.7-2.15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4.58 

D

DQAF 数据质量评估框架 DQAF, See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Framework

大额支付 Large-value payments，附录 1

代理，另见转账代理 Agents, See also Transfer 

agents 

 电信公司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2.45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ITRS，4.27，4.39

　快递公司 courier companies，2.51

 其他渠道（通常不受监管）中的代理 in other, 

often unregulated, channels，2.56，2.62，2.67

　邮政网络 postal network，2.39

 资金转移运营商中的代理 in money transfer op-

erators，2.34-2.36，4.52，4.60，4.74，4.84 

代理行业务 Correspondent banking，2.24，2.36，附

录 1

贷记划拨 Credit transfers，2.18

贷项 Credits 

　定义 defined，3.10，4.125 

　估计 estimation of，脚注 51 

　预付 prepaid，2.44

单个交易 Individual transactions 

　规模 size of，1.8

　申报 reporting of，4.23

　细节 details for，2.74

当前数据采集系统的评价 Evaluation of current data 

collection system，5.20

德意志联邦银行 Deutsche Bundesbank，专栏6.2

电汇 Wire transfers，2.25

电文传递服务 Messaging services，2.18，附录 1

电讯公司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2.44-

2.48, 专栏 2.2

电子方式提交数据 Electronic submission of 

data，4.22-4.23，4.61

调查的抽样方法 Sampling methods for surveys，4.101-

4.109，表 4.3

东道国 Host country，附录1

短期工人 Short-term workers 

 保加利亚短期工人报酬的估算 estimating com-

pensation of, in Bulgaria，专栏 4.6 

　存量数据 data on stock of，专栏 2.1

　定义 defined，2.3

　短期工人数据的获取 obtaining data on，2.11

 对交易渠道的选择 choice of transaction channel 

by，2.19-2.23 

　汇款能力 capacity to remit of，2.12

 基于人口统计学视角的汇款 demographic per-

spective on remittances and，2.7-2.15 

 相对于短期工人而言的移民 migrant compared 

to，2.12-2.13

　移民 migration of，2.8 

对手方数据 Counterpart data，附录 1

多边轧差 Multilateral netting，附录 1

多功能卡 Multifunctional cards，附录 1

多指标类集调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s (U.N. Children's Fund), 

4.94

E

二手数据，见间接数据来源 Secondary data, See In-

direct data sources 

F

发端人 Originator，附录 1

法规问题 Regulatory issues 

　交易渠道 transaction channels and，2.7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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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转移运营商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4.64-4.69 

法律问题 Legal issues 

　直接计量 direct measurement and，4.166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4.49，4.69，4.84

访问点 Access points，2.33，脚注10，附录1

 数据可获得性 Accessibility of data 

　概述overview of，6.3-6.4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与数据可获得性 ITRS 

and，4.30 

非抽样误差，与住户调查 Non-sampling error, and 

surveys of households，4.117

非法工人的移徙 Illegal workers, migration of，2.8, 

2.11

非居民工作者，另见短期工人 Nonresident workers, 

See also Short-term workers 

 从中获得的估算数据 estimates derived from，5.16 

　定义 defined，附录 1

 改善汇款数据 improving remittance data and，5.15 

　个人汇款 personal remittances and，3.20-3.21 

 居民对居民转移 resident-to-resident transactions 

of，3.31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获得的数据 from ITRS，4.14，

表 4.1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得的数据 from MTOs，表 

4.2

非熟练工人的移民 Unskilled workers, migration 

of，2.8

非现金转移 Noncash transfers，2.18，3.1

非银行金融机构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定义 defined，附录 1

 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转移运营商 MTOs 

as，脚注 9

非银行用户 Unbanked，附录 1

非正规部门 Informal sector，附录 1

非正规汇款 Informal remittances，2.48，附录 1

非正规汇款渠道 Informal remittance channels 

 不受监管的渠道 as unregulated，2.54-2.57，表 

2.1

　登记制度 registration scheme and，2.73

　定义 defined，2.19，附录 1

　哈瓦拉 hawala，2.21，2.58-2.60，图 2.2

　汉地 hundi，2.61-2.62

 黑市比索兑换 black market peso exchange，2.65

 基于贸易的汇款体系 trade-based sys-

tems，2.68-2.71

 决定其优点的因素 determinants of attractiveness 

of，2.20-2.22，2.56-2.57

　凭单支付体系 chit system，2.63

 数据的全面性 inclusiveness of data from，4.112, 

4.150，4.155，5.24

　数据的遗漏 omissions of data from，4.32

　“携带现金”法 "cash-in-hand" method，2.66

　印戳支付体系 chop system，2.64

　住户调查 households surveys and，脚注 48

非正规交易渠道，2.5。另见非正规汇款渠道 In-

formal transaction channels, See also Informal remit-

tance channels 

非正规渠道数据的遗漏 Omissions of informal chan-

nel data，4.32

菲律宾劳动力调查 Philippines Labor Force Survey，

专栏 4.4

分代理，另见代理 Subagents, See also Agents，2.34-

2.37，4.52， 4.61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第四种服务提供模式的统计 mode 4 statis-

tics，3.33, 专栏 3.2

付款人 Payers，附录 1

G

改善数据的工作计划 Work plans for improving 

data，5.15

个人汇款 Personal remittances 

　编制 compiling，专栏 3.1，表 3.1 

　定义 defined，3.20，表 3.2，附录 1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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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ITRS，4.18，表 4.1

 通过住户调查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4.88，表 4.4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TOs，专栏 4.1，表 4.2

 在模型中的覆盖情况 coverage in model，4.119，

表 4.5 

个人转移 Personal transfers 

　编制 compiling，表 3.1

　定义 defined，3.17，附录1，表 3.2 

　估算 estimates of，4.128，专栏 4.7

　计量 measurement of，4.127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TRS，表 4.1

 通过住户调查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4.88，表 4.4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TOs，专栏 4.1，表 4.2

　移民 migration and，3.18

　移民投资 investment by migrants and，3.28 

 在模型中的覆盖情况 coverage in model，4.128，

表 4.5

工人汇款 Workers' remittances 

 BPM6与BPM5框架中的工人汇款 in BPM6 vs. 

BPM5 framework，专栏 3.1

 BPM6中的补充项目 supplementary item in BPM6，

脚注 24

 德意志联邦银行有关工人汇款数据的发布 dis-

semination of data on, from Deutsche Bundesbank，

专栏 6.2

　定义 defined，附录 1

　个人转移 and personal transfers，脚注 24

　工人汇款统计 statistics on，表 1.1

 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工人汇款 in econometric mod-

els，脚注 51

 住户调查中的工人汇款 in households sur-

veys，4.110

工作外包 Outsourcing tasks，5.28

公开披露 Public disclosure，附录 1

估算方法 Estimation approaches 

 残值模型 residual models，4.147-4.153， 4.161, 

4.164 

　复杂性 complexity of，5.29

 根据需求确定估算方法 tailoring，4.123，5.14 

 计量经济模型 econometric models，4.139-4.146, 

4.159，4.161 

　介绍 description of，4.124-4.125，4.154

　“民族亲近感” "Ethnic proximity"，2.38

　缺点 weaknesses of，4.161-4.165

　人口模型 demographic models，4.126-4.138 

　使用 uses of，5.14-5.16 

　优点 strengths of，4.155-4.160

雇员，见雇员报酬；短期工人 Employees, See Com-

pensation of employees; Short-term workers

雇员报酬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BPM6 与 BPM5 框架中的雇员报酬in BPM6 vs. 

BPM5 framework，专栏 3.1

　除外 exclusions，3.16

　定义 defined，3.12，3.15，附录 1

　个人汇款 personal remittances and，3.20

 估算 estimation of，4.73，专栏 4.6，专栏 4.8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数据与其他数据来源 from 

ITRS with other data sources，专栏 5.1 

　记录时间 timing of recording，3.13

 净报酬计算 net compensation, calculation of，3.21 

　居民地位 residence and，3.6-3.7

 居民对居民交易 resident-to-resident transactions 

and，3.31 

　权责发生制 accrual basis and，3.13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涵盖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TRS，4.14，表4.1

 通过间接数据的涵盖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ndi-

rect data，表 4.5

 通过住户调查的涵盖情况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4.110，表4.4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的涵盖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TOs，4.71，4.73，脚注 40，表 4.2 

　统计 statistics on，1.1，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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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报酬，涵盖的项目 gross compensation, inclu-

sions，3.21

　作为…记录交易 transactions recorded as，3.8

 作为编制汇款项目的组成 as component for com-

piling remittances items，表3.1

 作为国际收支项目 as balance of payments item，3.14

雇主，另见雇主-雇员关系 Employers, See also Em-

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非居民 nonresident，3.7 

 雇员报酬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and，3.6-

3.7，3.12，3.15-3.16

　居民 resident，3.6

 支付的社保缴款 social contributions paid by， 

3.12

　支付的税款 taxes paid by，3.15

雇主-雇员关系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3.15

官方发展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附录 1

“滚雪球”抽样 "Snowball" sampling，4.100, 4.105-4.106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编

制指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Remittances: Guide for Compilers 

and Users (RCG) (IMF) 

　背景 background of，1.1-1.6

　目的 purpose of，1.7-1.10

　组织 organization of，1.11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背景 

Background to RCG，1.1-1.6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的目的 

Purpose of RCG，1.7-1.10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的组织

结构 Organization of RCG，1.11

《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中使用

的术语 Terminology used in RCG，1.12

《国际金融统计》（IF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 (IMF)，6.3, 

6.8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Manual （BPM6）

　介绍 description of，1.6，3.2 

　居民地位原则 residence rules of，4.111

 BPM6和BPM5框架中与汇款有关的组成 com-

ponents related to remittances in BPM6 vs BPM5 

framework，专栏3.1 

《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 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 （BPM5）

 与汇款有关的组成 components related to remit-

tances，专栏 3.1

《国际收支统计年鉴》（基金组织）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 (BOPSY) (IMF) 

　包括的数据 data included in，6.3，6.8

 报告的工人汇款和雇员报酬 workers' remittances 

and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reported in，1.1

国际汇款划拨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transfers，附

录 1

国际汇款网络（IRnet）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Network (IRnet)，2.42-2.43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ITRS and，4.19

　交易渠道 transaction channels and，2.72-2.77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ITRS） International transac-

tions reporting systems (ITRS) 

 采集系统介绍 collection system descrip-

tion，4.5-4.7

　定义 defined，附录1

　封闭式与开放式 closed vs. open，4.5-4.6

　汇款数据 data on remittances and，4.8

　介绍 description of，4.4-4.7

 所涵盖的汇款总量 coverage of remittance aggre-

gates through，表 4.1

 与其他数据来源相结合 combining with other data 

sources，5.11-5.13，专栏 5.1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申报 Reporting for ITRS，4.20-

4.21

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4.92

国际旅客调查（英国）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Sur-

vey (U.K.)，4.107

国际清算银行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1.3

国际收支，附录 Balance of payme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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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标准表式 Standard presentation of balance of 

payments，5.9，6.6，专栏 3.1

国际收支框架 Balance of payments framework 

　汇款概念 remittances concepts in，表3.2

 汇款组成 components of remittances，3.14，表3.1 

 计量项目的比较 comparison of measures of，专栏

3.1 

　计值 valuations in，3.11-3.12

　记录时间 timing in，3.13 

　交易 transactions in，3.8-3.10 

 与汇款有关的项目 remittance-related items 

in，1.12, 3.3 

　住户的居民地位 residence of households，3.5

国际收支统计，另见国际收支框架；数据质量评

估框架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See also Bal-

ance of payments framework; Data Quality Assess-

ment Framework 

　标准表式 standard presentation of，6.6 

　交易 transactions in，3.8-3.10

国际银行账号 International bank account numbers，

附录 1

国际住户调查网 Inter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Net-

work， 4.87，附录1 

国家统计机构 National statistics agencies，4.68

国民账户体系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附录 1

H

哈瓦拉 Hawala 

　定义 defined，附录1

　构成 structure of，图 2.2

　交付速度 speed of delivery through，2.21 

　资金转移方法 method of transfer，2.58-2.60 

海外菲律宾人调查 Survey of Overseas Filipinos，专

栏 4.4

汉地 Hundi，2.61-2.62

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所 Netherlands Interdisciplinary 

Demographic Institute，4.107

黑市汇率 Black market exchange rates，2.56

互联网作为交易渠道 Internet, as transaction 

channel，2.49-2.50

回国移民 Returning migrants，3.29-3.30

（汇款）价格 Price (of remittance)，附录 1

汇兑管制 Exchange control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ITRS and，4.7-4.9，4.25， 

4.28 

 汇兑管制下的记录 recording under，2.76，4.6， 

4.66 

　限制 restrictions，2.56，2.65

汇款 Remittances 

　定义 defined，1.1，1.2，1.12，3.1，附录 1 

　汇款数据质量 quality of data on，1.3-1.5

　汇款形式 forms of，2.4，2.18 

　总汇款 total，3.22，3.23-3.24

汇款单 Money orders 

　定义 defined，附录1 

　邮政汇款单 postal，2.40

汇款动机 Motivation to remit，2.10

汇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conomic development, im-

pact of remittances on，1.3

汇款服务提供商/支付服务提供商 Remittance ser-

vice providers/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附录 1

汇款交易，见交易 Remittance transactions, See 

Transactions 

汇款流量 Remittance flows 

　汇款流量增加 increase in，1.1

 计量经济模型中的流量估算 in econometric mod-

els, estimation of，4.140-4.155

　渠道 channels of，2.19

汇款能力 Capacity to remit，2.9-2.10，2.12

汇款渠道 Channels of remittances 

 电信公司作为汇款渠道 telecommunications com-

panies as，2.44-2.48，专栏 2.2

　定义 defined，附录 1

 法律法规问题 legal and regulatory is-

sues，2.72-2.77 

　非正规汇款渠道 informal，2.5，2.19

 改进和扩充数据 improving and expanding data 

by，5.2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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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overview of，2.1，图2.1

　哈瓦拉 hawala，2.21，2.58-2.60，图 2.2 

　汉地 hundi，2.61-2.62

 黑市比索兑换 black market peso exchange，2.65 

　互联网作为汇款渠道 Internet as，2.49-2.50 

 基于贸易的汇款体系 trade-based sys-

tems，2.68-2.71 

 快递公司作为渠道 courier companies as，2.51，4.13 

　类型 types of，2.16-2.17，2.19

　盘点各种渠道 inventory of，2.16-2.23

　凭单支付体系 chit system，2.63

 其他（通常为不受监管）渠道 other, often unreg-

ulated channels，2.54-2.67，表 2.1

　识别 identification of，2.4

　使用 use of，2.1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获取的汇款数据 remit-

tances captured through ITRS by，4.9-4.13 

 现金交易密集的行业 cash intensive business 

as，2.67 

 “携带现金”渠道 "cash-in-hand" method，2.66

　信用合作社 credit unions as，2.42-2.43，4.11 

　选择汇款渠道 choice of，2.19-2.22 

　银行业务类型 banking type，2.24-2.29

　印戳支付体系 chop system，2.64

　优点 attractiveness of，2.20-2.22 

 邮政网络作为汇款渠道 postal network as，2.39-

2.41，4.12

 运输运营商作为汇款渠道 transport operators 

as，2.52-2.53 

　正规渠道 formal，2.5，2.19

　资产互换 asset swaps，2.65 

 资金转移运营商作为汇款渠道 money transfer op-

erators as，2.30-2.38

汇款渠道，见交易渠道 Remittance channels, See 

Transaction channels 

汇款数据，另见双边数据；数据；数据发布 Re-

mittances data, See also Bilateral data; Data; Dis-

semination of data 

　编制 compilation of，5.1-5.9

　采集计划 collection program for，4.3 

 改善汇款数据 improving，4.1，5.1，5.17-5.25 

　估算 estimation of，5.10-5.16

　居民地位与汇款数据 residence and，3.6-3.7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TRS，4.4-4.46

 通过间接数据来源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ndirect data sources，4.122-4.165 

 通过住户调查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surveys of households，4.86-4.121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TOs，4.47-4.85

汇款行业的监督 Monitoring of remittance indus-

try，2.75，2.77

汇款走廊 Corridors, remittance 

　定义defined，4.96，6.12，附录 1

 “携带现金”资金转移方法"cash-in-hand" 

method of transfer and，2.66 

 住户调查 households surveys and，4.96，4.121

汇款作为反贫工具 Anti-poverty tool, remittances 

as，1.3

汇率 Exchange rates 

 不受监管的渠道 unregulated channels and，2.57

　双重汇率 dual，4.144

　资金转移方式 mode of transfer and，2.22 

汇率差 Exchange rate differential，4.144，附录 1

汇票 Drafts，2.25，2.29，附录 1

I

IRnet（国际汇款网络） IRnet (International Remit-

tance Network)，2.42-2.43

ITRS，见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ITRS, Se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reporting system  

J

基于贸易的汇款体系 Trade-based remittance systems，2.68-

2.71

基于手机的资金划拨服务 Mobile phone-based mon-

ey transfer services，2.4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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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点抽样 Aggregation point sampling，4.107-

4.109, 4.118

计量经济模型 Econometric models 

　建模 building，4.145-4.146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s，4.144 

　介绍 description of，4.124，4.139-4.143 

　缺点 weaknesses of，4.161

　优点 strengths of，4.157，4.159-4.160 

计算要求 Computing requirements，5.26-5.29

计值 Valuations，3.11-3.12

季节性工人 Seasonal workers 

　定义 defined，附录 1 

　数据的采集 obtaining data on，2.11

　移民计划 program for migration of，2.14， 

加纳生活水平调查，补列问题 Ghana Living Stan-

dards Survey, adding questions to，专栏4.3

家庭 Families 

 寄款人原属家庭 of origin of senders，4.82-4.83

 赡养居民地亲属 supporting resident rela-

tives，3.31

 移民，劳动力参与 migration of, and labor partici-

pation，2.15 

家庭概念与住户概念 Family concept vs. household 

concept，4.111

家庭银行业务 Home banking，附录1

价值转移体系 Value transfer systems 

　哈瓦拉 hawala，2.58-2.60，图 2.2

　汉地 hundi，2.61-2.62

 黑市比索兑换 black market peso exchange，2.65

　介绍 description of，2.54-2.57，表 2.1

　凭单支付体系 chit system，2.63

 现金交易密集的行业 cash intensive busi-

ness，2.67

 “携带现金”转移法 "cash-in-hand" method，2.66

　印戳支付体系 chop system，2.64

间接参与者/会员 Indirect participants/members，附

录 1

间接数据来源 Indirect data sources 

 按交易类型捕获的汇款数据 remittances captured 

by type of transaction，4.154

 残值模型 residual models，4.147-4.153，4.161，4.164

 根据间接数据来源进行估算的缺点 weaknesses of 

estimates based on，4.161-4.165

 根据间接数据来源进行估算的优点 strengths of 

estimates based on，4.155-4.160

 计量经济模型 econometric models，4.139-4.146, 

4.159，4.161

　介绍 description of，4.122-4.125

 人口模型 demographic models，4.126-4.138，4.161

 所涵盖的汇款总量 coverage of remittance aggre-

gates from，表 4.5

监管 Supervision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的监管 in ITRS，4.6-4.7，4.30

 汇款业的监管 of remittance industry，2.75，2.77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监管 of MTOs，4.64-4.66，4.68

简报限额 Simplification thresholds，4.37

交付速度 Speed of delivery，2.21，2.48

交换，定义 Exchange, defined，3.8

交易的市场价格 Market prices for transactions，3.11

交易类型 Transaction type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按交易类型捕获的汇款数

据 remittances captured by ITRS by，4.14-4.18

　间接数据来源 indirect data sources and，4.154

 住户调查 surveys of households and，4.110-4.111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4.70-4.75

交易渠道，见汇款交易渠道 Transaction channels, 

See Channels of remittances Transactions 

 分类 classification of，4.18，4.24，4.33，4.82-

4.83, 4.164，5.10

　个人交易渠道 individual，1.8，4.23

 国际收支统计中的交易渠道 in balance of pay-

ments statistics，3.8-3.10

 居民对居民 resident-to-resident，跨境交易 cross 

borders，3.31

 相对于交易渠道而言居民地位的重新分类 re-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ce compared to，3.30

结算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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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方面的挑战 compilation challenges，3.24 

　定义 defined，附录 1

　估算 estimation of，脚注 51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的结算 in ITRS，5.13

 哈瓦拉系统中的结算 in hawala，2.60，图 2.2

 黑市比索交换中的结算 in black market peso ex-

change， 2.65

 将直接申报与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相结合情况下

的结算 in combining direct reporting with ITRS，专

栏 5.1 

　借方 Debits 

　与双边数据 and bilateral data，4.45，4.165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结算 in MTOs，2.36，4.49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结算与信息流 and information 

flow, in MTOs，4.10，4.50

借记卡 Debit cards，附录 1

金融机构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定义 defined，附录 1

 资金转移运营商作为金融机构 MTOs as，脚注9

　作为交易渠道 as transaction channel，4.9

　作为申报者 as reporters，2.72，4.30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2.73，2.75

金融账户 Financial account，附录 1

经常账户 Current account，附录 1

经常转移 Current transfers 

　回国移民 returning migrants and，3.29

 汇款概念 remittances concepts and，3.20，3.23，

表3.2 

　介绍 description，3.9，附录1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获取转移数据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TRS，4.15，表 4.1 

 通过住户调查获取转移数据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surveys of households，表 4.4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获取转移数据的情况 cov-

erage through MTOs，4.72， 4.74，表 4.2 

净额的结算 Net amounts, settlements of，4.41-4.44

净额结算 Net settlement，附录 1

净额结算 Settlements of net amounts，4.41-4.44

净雇员报酬 Net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计算 calculation of，专栏 3.1，表 3.1 

　定义 defined，附录 1

 保加利亚的估算 estimation of, in Bulgaria，专栏 

4.6

居民 Residents，附录 1

居民地位 Residence 

　错误分类 misclassification of，4.82 

　定义 defined，3.5，附录 1 

　雇主的居民地位 of employers，3.7 

 汇款数据与居民地位 remittances data and，3.6-

3.7

　重新分类 reclassification of，3.30

　重要性 importance of， 3.6 

居民对居民跨境交易 Resident-to-resident transac-

tions across borders，3.31

K

卡类产品 Card-based products，2.26，附录1

跨境汇款 Cross-border remittances 

　计量 measure of，2.1

 跨境汇款渠道，见汇款渠道 channels of, See 

Channels of remittances 

　来源 source of，2.3

 通过电信公司的跨境汇款 through telecommuni-

cations companies，2.44-2.48

 通过互联网的跨境汇款 through Inter-

net，2.49-2.50

 通过基于贸易的汇款方法 through trade-based 

systems，2.68-2.71

 通过快递公司的跨境汇款 through courier compa-

nies，2.51 

 通 过 其 他 渠 道 （ 通 常 不 受 监 管 ） 的 跨 境

汇款 through other, often unregulated, chan-

nels，2.54-2.67 

 通过信用合作社的跨境汇款 through credit 

unions，2.42-2.43 

 通过银行渠道的跨境汇款 through banking chan-

nel，2.2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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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邮政汇路的跨境汇款 through postal net-

work， 2.39-2.41

 通过运输运营商 through transport opera-

tors，2.52-2.53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的跨境汇款 through MTOs， 

2.30-2.38

跨境结算Cross-border settlement 

　定义 defined，附录1 

　监测 monitoring of，脚注 37

　跨境结算央行 central banks and，4.66 

　资金转移运营商 MTOs and，脚注 32

跨境劳工移徙 Cross-border labor migration，2.7

跨境提供 Cross-border supply，专栏 3.2

跨境投资 Cross-border investment 

　记录 recording of，3.27

　移民 migrants and，3.26

跨境轧差安排 Cross-border netting scheme，附录 1

跨境支付和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Cross-border pay-

ments and ITRS，4.8，4.10

跨境转移 Cross-border transfer，2.18

快递公司 Courier companies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ITRS and，4.13

　作为交易渠道 as transaction channels，2.51

L

拦截抽样 Intercept sampling，4.107-4.109，4.118

劳动力调查 Labor force surveys，4.91-4.92，专栏 

4.4

劳工移民 Labor migration 

 获取劳工移民数据的问题 problems obtaining data 

on，2.11

 跨境劳工移民的根源 roots of cross-border，2.7

　目的 purposes of，2.12

 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 skilled vs. unskilled，2.8

　双边协议 bilateral agreements for，2.14

连锁推荐抽样 Chain-referral sampling，4.100, 

4.105-4.106， 4.120

两阶段非比例分层抽样 Disproportionate stratification 

with two-phase sampling，4.100-4.104，表 4.3

了解汇款现状 Current situation regarding remittances, 

understanding,，5.18-5.19

零售支付 Retail payments，附录 1

旅行 Travel 

　定义 defined，3.21

　估算 estimation of，5.15-5.16

M

MTO，见资金转移运营商 MTOs, See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  

《贸易方向统计》（基金组织）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IMF)，6.11

美国个人转移（支付）的估算 United States, esti-

mation of personal transfer (payments) by，专栏 4.7

免报限额 Exemption thresholds，4.36，4.81，脚注

37

模型（估算方法） Models (estimation approaches) 

 按交易类型获得的汇款数据remittances by type of 

transactions from，4.154 

 残值模型 residual models，4.147-4.153，4.161, 

4.164 

 计量经济模型 econometric models，4.139-4.146, 

4.159，4.161 

　介绍 description of，4.124-4.125

　缺点 weaknesses of，4.161-4.165

　人口模型 demographic，4.126-4.138，4.161 

　优点 strengths of，4.155-4.160

 作为模型输入数据的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as 

input to，专栏 5.2 

母国 Home country，附录1

O

欧洲收入和生活状况调查（欧盟统计局） Euro-

pean Surveys of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Eu-

rostat)，4.93

P

盘点交易渠道  Inventory of transacti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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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s，2.16-2.23，图 2.1

凭单支付体系 Chit system，2.63

葡萄牙银行，方便用户的数据发布 Banco de Portu-

gal, user-friendly data dissemination by，专栏 6.1

Q

汽车快递经营者 Bus courier operators，2.52-2.53

强制汇款 Forced remittances，附录 1

清算 Clearing/clearance 

　二级 second level of，2.34

　集中清算 centralized，脚注 37 

　介绍 description of，附录1 

　一级 first level of，2.33

清算中心 Clearing centers 

　国际清算中心 international，2.35

　海外 overseas，4.45

 资金转移运营商 and money transfer opera-

tors，2.32, 2.36 

全额结算系统 Gross settlement system，附录 1

全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学会（SWIFT）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

tion，附录 1

权责发生制 Accrual basis，3.13，附录 2

R

RCG《国际汇款业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

（编制指南） RCG, See International Transac-
tions in Remittances: Guide for Compilers and Us-
ers (RCG)  

人口登记或普查 Population register or cen-

sus，2.10-2.11，专栏 2.1

人口调查 Demographic surveys，4.94

人口和健康调查（美国）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U.S.)，4.94

人口模型 Demographic models 

 出生国或种族背景 country of birth or ethnic back-

ground，4.132 

　介绍 description of，4.124，4.126-4.131 

　缺点 weaknesses of，4.161

　收入income，4.133

　性别gender，4.134

　原籍国 country of origin，4.137-4.138

 在东道国的停留时间 duration of stay in host coun-

try， 4.136 

　子女情况 presence of children，4.135 

S

SIM 卡（用户识别卡）技术 SIM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technology，2.46

SWIFT（全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学会） SWIFT (Soci-

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

nication)，附录 1

赊账制，基于贸易的汇款方法 Credit system, from 

trade-based system，2.69

社保缴款 Social contributions 

　定义 defined，3.21，附录 1

　估计 estimation of，5.15-5.16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汇

款概念中的社保缴款 in remittances concepts in 

BPM6，3.22，表 3.2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TRS，4.15，表 4.1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TOs，4.71，4.74，表 4.2 

 作为汇款项目的组成 as components for remittance 

items，表 3.1 

社会福利 Social benefits 

　定义 defined，3.22，附录 1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汇

款概念中的社会福利 in remittances concepts in 

BPM6，3.22，表 3.2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TRS，4.15，表 4.1

 通过间接数据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n-

direct data，表 4.5 

 通过住户调查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表 4.4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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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MTOs，4.71，4.74，表 4.2 

申报服务费 Service fees, reporting，4.60

申报限额，另见免报限额；简报限额 Threshold of 

reporting, See also Exemption thresholds; Simplifi-

cation thresholds 

　定义 defined，附录 1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的申报限额 in ITRS，4.21, 

4.34-4.40，脚注 37

 克服申报限额引起的问题 overcoming problems 

from，4.38-4.40，4.81，5.27 

　类型 types of，4.35-4.37

 由于申报限额缺失的信息 loss of information ow-

ing to，4.21，4.34-4.38，5.27 

申报要求 Reporting requirements，2.73-2.74，2.76

申报佣金 Commissions, reporting，4.60

生活水平衡量调查 Living Standard Measurement 

Study， 4.93

实时传送处理/结算 Real-time transmission process-

ing/settlement，附录 1

实物汇款 Remittances in kind，附录 1

实物转移 In-kind transfers，2.18，2.53，脚注 20

实验性编制活动，数据发布 Experimental compila-

tion, dissemination of data，6.17-6.20

世界银行 World Bank，1.3，1.5

市场价值 Market value，4.13-4.14

收入 Income 

　处置 disposal，3.9，脚注 24

 个人汇款 personal remittances and，3.21，专栏

3.2 

 雇员报酬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and，3.15

　汇款 remittances and，2.1，3.1，3.3，3.7

 汇款能力 capacity to remit and，2.9-2.10，2.12, 

4.133-4.138 

　就业 employment，3.3，3.6-3.7 

　人口调查 demographic survey and，4.94

 人口模型 demographic models and，4.129-4.131， 

4.133 

　停留期限 duration of stay and，4.136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TOs，4.83，脚注 40 

　投资 investment，附录 1 

　性别 gender and，4.134

　原籍国 country of origin and，4.137-4.138 

 在计量经济模型中的体现 in econometric mod-

els，4.139 

 在劳动力调查中的数据采集情况 in labor force 

survey，4.94

 在美国估算模型中的使用 use in United States es-

timation model，专栏4.7

　住户 household，3.1，4.91，4.111 

　子女情况 presence of children and，4.135 

　总汇款 total remittances and，3.22

 作为汇款流量的决定因素 as determinant of remit-

tances flows，4.144 

收入和支出调查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s，4.93

熟练工人的移民 Skilled workers, migration of，2.8

数据，另见双边数据；数据发布；汇款数据；源

数据 Data, See also Bilateral data; Dissemination of 

data; Remittances data; Source data 

 编制数据的一般问题 compilation of, general issues 

with，5.1-5.9 

 多个来源的数据结合使用 from diverse sources 

combining，5.10-5.16，专栏 5.1，专栏 5.2

　非官方数据 unofficial，6.20

　官方数据 official，6.20

 及时性和频率 timeliness and frequency of，4.27， 

4.79，5.8，表 4.6 

　可比性 compatibility of，4.81，4.119

　来自资金转移运营商 from MTOs，2.38

 取得移民数据的问题 on migration, problems ob-

taining，2.10-2.11 

 数据改善improving，1.5，1.8，2.1，5.15，5.17-

5.25 

　数据核实 validation of，5.6

　数据修订 revisions to，5.7

　数据质量 quality of，1.3-1.5 

　一致性 consistency of，4.22，5.9

 以电子方式提交 electronic submission o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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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4.61 

 准确性 accuracy of，4.29，4.80，4.131，4.151，

专栏 5.1 

数据采集频率，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Fre-

quency of data collection, and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4.55

数据采集中各项任务的优先顺序 Prioritization of 

tasks in data collection，5.21-5.23

数据处理应用软件的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of data-

processing applications，4.62

数据的及时性 Timeliness of data 

　编制 compilation and，5.8，5.11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ITRS and，4.27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4.79

数据发布 Dissemination of data 

 标准组成和补充项目 standard and supplementary 

components，6.6-6.8

 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数据发布 by Deutsche Bundes-

bank，专栏 6.2

　概述 overview of，6.1-6.5

 来自实验性编制活动 from experimental compila-

tion，6.17-6.20 

 面向特殊用户群 to special user groups，6.14-6.16

 葡萄牙银行的数据发布 by Banco de Portugal，专

栏 6.1 

　双边数据 bilateral data， 6.9-6.13

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 General Data Dissemi-

nation System (GDDS)，附录1

数据核实 Validation of data，5.6

数据可比性 Compatibility of data 

 各项调查数据与其他数据来源的可比性 from 

surveys with other data sources，4.119

 资金转移运营商数据与其他数据来源的可比性 

from MTOs with other data sources，4.81 

数据可靠性 Reliability of data 

　与数据模型 and data models，5.29

 与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and direct report-

ing by MTOs，4.80

数据库管理要求 Database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5.26-5.29

数据来源，另见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国

际交易申报制度（ITRS）；间接数据来源；住

户调查Data sources, See also Direct reporting by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reporting system (ITRS); Indirect data sources; Sur-

veys of households 

 结合多方的数据 combining data from diverse， 

5.10-5.16 

　特点 characteristics of，表 4.6

　选择数据来源 selecting，4.166-4.168

数据频率 Frequency of data 

　编制 compilation and，5.8

　调查 surveys and，4.95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ITRS and，4.27 

　数据来源 data sources and，5.11，表4.6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4.79

数据诠释 Metadata 

　定义 defined，附录1

　发布 dissemination of，6.16

　可获得性 accessibility of，6.4

 实验性编制活动 experimental compilation 

and，6.18-6.20

 有利于批评性使用数据的工具 tool for critical data 

use，专栏 6.3

数据使用者，另见对使用者提供帮助 Data users, 

See also Users assistance to，6.2-6.5，专栏 6.1 

 希望改进数据 interest in improving data，1.3-1.4 

 希望提供汇款数据 interest in remittances 

data，1.5, 3.30

 希望提供双边数据 interest in bilateral data，3.32， 

6.11 

 向特殊人群的发布 special group of, dissemination 

to，6.14-6.20 

　用户所需要的 what they need，专栏6.3

 指南/帮助 guide/help for，4.90，4.168，专栏 4.2 

数据修订 Revisions to dat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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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一致性 Consistency of data 

 国际收支标准表式方法 with standard presentation 

of balance of payments，5.9

　检查 checks for，4.22

数据质量评估框架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Frame-

work (DQAF) 

　编制做法 compilation practices in,，5.3 

　介绍 description of，1.8

　数据发布 data dissemination and，6.2 

　通用框架 generic framework，附录2 

　源数据要求 source data requirements of，5.4

数据准确性 Accuracy of data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与数据准确性 ITRS and，4.29

 来自人口模型 from demographic models，4.131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与数据准确性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4.80

双边数据 Bilateral data 

　发布 dissemination of，6.9-6.13，专栏 6.2 

 间接数据来源 indirect data sources and，4.158， 

4.165

　缺乏双边数据 lack of，4.45-4.46

　要求双边数据 requests for，3.32

　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and，专栏 5.1

双卡式自动取款机模式 Two-ATM model，2.27

税 Taxes 

　定义 defined，3.21

　估算 estimation of，5.15-5.16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的

汇款概念 in remittances concepts in BPM6，3.22，

表 3.2 

　记录时间 timing，3.13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TRS，4.14，表 4.1 

 通过间接数据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n-

direct data，脚注 48

 通过住户调查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表 4.4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TOs，4.73-4.74，表 4.2 

 作为汇款项目的组成 as components for remittance 

items，表 3.1 

私营兑换机构 Exchange houses, private，2.29

T

提款卡 Cash cards，附录 1

同乡会 Hometown associations，附录 1

投资收益 Investment income，附录 1

W

外国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附录 1

外汇管制，见汇兑管制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See 

Exchange control 

外汇交易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2.22

外汇收入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附录1

为数据使用者提供帮助 Assistance to data 

users，6.5

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NPISHs） Nonprofit in-

stitutions serving households (NPISHs)，3.23-3.24, 

附录 1

X

现金到现金划拨 Cash-to-cash transfers，2.30-2.31, 

2.45

现金汇款 Cash remittances，附录1

现金转移 Cash transfers，2.18

限定用途预付卡 Limited-purpose prepaid cards，附

录 1

向特殊用户群发布数据 User groups special, dissem-

ination of data to，6.14-6.16

销售点 Point of sale，附录 1

“携带现金”转移方法 "Cash-in-hand" method of 

transfer，2.66

信用合作社 Credit unions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ITRS and，4.8，4.11

 作为交易渠道 as transaction channels，2.42-2.43

信用卡 Credit cards，附录1

虚拟账户之间的转移 Virtual accounts, transfers be-

tween，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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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央行 Central banks 

　邮政网络 postal network and，2.39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 and，4.66-4.67 

业主收入 Entrepreneurial income，附录1

移民 Migrants 

　存量数据 data on stock of，专栏2.1

　定义 defined，2.2

 对交易渠道的选择 choice of transaction channel 

by，2.19-2.23

 基于人口统计学视角的汇款 demographic per-

spective on remittances and，2.7-2.15

 相对于移民而言的短期工人 short-term workers 

compared to，2.12-2.13

　移民回国 returning，3.29-3.30

　移民投资 investment by，3.26-3.28

移民，另见劳工移民 Migration, See also Labor mi-

gration 

　调查 survey，4.107

　定义 defined，2.2

　个人转移 personal transfers and，3.18 

 获取移民数据的问题 data on, problems obtaining, 

2.10-2.11

　家庭 families and，2.15

　移民计划 program，2.14

　移民数据来源 sources for data on，专栏2.1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 to-

tal remittances and transfers to NPISHs and，3.23

　作为解释变量 as explanatory variable，4.144 

移民和汇款模块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module，4.92，专栏 4.3

移民身份 Migration status 

　《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 BPM6 and，2.2

 资金转移渠道的选择 choice of transfer channel 

and，2.22

移民投资 Investment by migrants，3.26-3.28

移民转移 Migrants' transfers，3.29，附录 1

因申报限额缺失的信息 Reporting thresholds, loss of 

information due to，4.34-4.40，5.27

银行 Banks 

　付款形式 payment formats of，2.25

 中 央 银 行 ， 资 金 转 移 运 营 商 的 直 接 申 报 

central，and direct reporting by MTOs，4.66-4.67

银行的支付形式 Payment formats of banks，2.25

银行间资金转账系统 Interbank funds transfer sys-

tem，附录1

银行渠道 Banking channels，2.20，2.24-2.29，4.9

印戳支付体系 Chop system，2.64

英国国际旅客调查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Survey，4.107

用户 Users 

　定义 defined，附录 1

　为用户提供的工具 tools for，专栏 6.3

用户识别卡（SIM卡）技术 Subscriber Identity Mod-

ule (SIM) technology，2.46

邮政网络 Postal network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ITRS and，4.12

 作为交易渠道 as transaction channel，2.39-2.41

与汇款有关的补充项目 Supplementary items related 

to remittances 

　概述 overview of，3.19，表 3.1，附录 1 

　个人汇款 personal remittances， 3.20-3.21

　工人汇款 workers' remittances，脚注24

 数据发布 dissemination of data and，6.6-6.8，6.14, 

脚注54

 在国际交易申报制度下的补充项目 in ITRS， 

4.18

　总汇款 total remittances，3.22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 to-

tal remittances and transfers to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households，3.23-3.24

预付卡 Prepaid cards，附录 1

源数据 Source data 

　调整 adjustments，5.5 

　改善数据的障碍 obstacles to improving，1.8 

　计量 measurement of，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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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 quality of，4.1-4.3

运输，定义 Transport, defined，3.21

运输，估算 Transportation, estimation of，5.15-5.16

运输运营商 Transport operators，2.52-2.53

Z

在线资金划拨方法 Online methods of transfer 

　互联网 Internet，2.50-2.51

　交付速度 speed of delivery and，2.21

　银行 banking,，2.26，2.28

账户间转账 Account-to-account transfers，2.20, 

2.25, 4.16，附录 1

正规汇款渠道 Formal remittance channels 

　定义 defined，2.19

 决定其优势的因素 determinants of attractiveness 

of， 2.20-2.22，2.56-2.57

　识别 identification of，2.17

支付 Payments，附录 1

支付工具 Payment instruments，附录 1

支付卡公司 Payment card company，附录 1

支付系统 Payment systems，附录 1

支付信息/指令/指示 Payment messages/orders/

instructions，2.18，表 2.1，附录 1

支付轧差 Payment netting，附录 1

直接参与者 Direct participants，附录1

直接计量 Direct measurement 

　缺点 weaknesses，4.122

　数据估算 estimation of data and，4.166

　双边数据 bilateral data and，6.13 

　住户调查 households surveys and，4.86-4.88 

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汇款服务提供商（资金转移运营商除外）的直

接申报 by remittance service providers other than 

MTOs，专栏 4.1

 与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相结合 combining with 

ITRS，专栏 5.1 

 作为数据模型的输入数据 as input to data model，

专栏 5.2

直接转账系统 Giro system，附录 1，脚注13

智能卡 Smart cards，附录 1

周期，见数据频率 Periodicity, See Frequency of data 

住户 Household，附录 1

住户调查 Surveys of households 

 阿尔巴尼亚全国家庭汇款调查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Remittances in Albania，专栏 4.5

 按交易类型捕获的汇款数据 remittances captured 

by type of transaction，4.110-4.111

 加纳生活水平调查 Ghana Living Standards Sur-

vey，专栏 4.3

 将汇款变量纳入住户调查 including remittance 

variables in，专栏 4.2 

　介绍 description of，4.86-4.88

　劳动力 labor force，4.91-4.92

 利用现有调查估算收款数据 estimating receipts 

using existing，4.90 

 利用现有住户调查估算支付数据 estimating pay-

ments using existing，4.97 

 利用住户调查的可选方案 options for using，4.89

 利用专项调查估算收款数据 estimating receipts 

using specialized，4.96

 利用专项调查估算支付数据 estimating payments 

using specialized，4.98 

　清单 checklist for，4.121

　人口 demographic， 4.94

　收入和支出 income and expenditure，4.93

 私营市场调查公司的调查 by private market re-

search companies，4.95 

 通过住户调查所涵盖的汇款总量 coverage of re-

mittance aggregates through，表 4.4 

 住户调查数据的缺点 weaknesses of data obtained 

from，4.115-4.121

 住户调查数据的优点 strengths of data obtained 

from，4.112-4.114

 专项调查设计 design of specialized，4.99-4.109 

住户调查 Households surveys, See also Surveys of 

households 另见住户调查，附录1

专项调查的设计 Design of specialized surveys 

　概述 overview of，4.9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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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点或拦截抽样 aggregation point or intercept 

sampling，4.107-4.109，4.118

 连锁推荐或“滚雪球”抽样 chain-referral or 

"snowball" sampling，4.105-4.106 

 两阶段非比例分层抽样 disproportionate stratifi-

cation with two-phase sampling，4.101-4.104，表 

4.3 

专营服务，和资金转移运营商 Franchised services, 

and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2.32

转移 Transfer 

　贷记转账 credit，2.18

　定义 defined，3.8，附录 1

　经常转移 current，3.9，附录 1

　权责发生制 accrual basis and，3.13

　实物或非现金转移 in-kind or noncash，2.18

　现金转移 cash，2.18

 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 to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households，3.23-3.24

　资本转移 capital，3.9，附录 1

转账代理 Transfer agents，2.30，2.52

资本账户 Capital account，专栏3.1，表3.1，附录 1

资本转移 Capital transfers 

　定义 defined，3.9，附录1

　回国移民 returning migrants and，3.29

 汇款概念 remittances concepts and，3.20， 3.23，

表3.2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涵盖的范围 coverage 

through ITRS，4.15，表4.1

 通过住户调查所涵盖的范围 coverage through 

surveys of households，4.110，表 4.4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涵盖的范围 coverage 

through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4.72，4.74，表

4.2 

资产互换以及资产交换 Asset swaps and assets 

exchange，2.65，表 2.1

资金划拨 Transfer of funds 

　电汇 wire method of，2.25

 通过电讯公司 through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

nies, 2.44-2.48，专栏 2.2

　通过互联网 through Internet，2.49-2.50

 通过快递公司 through courier companies，2.51, 

4.13

 通过其他（通常不受监管）的渠道，见价值转

移体系 through other, often unregulated channels, 

See Value transfer systems  

 通过信用合作社 through credit unions，2.42-2.43

 通过银行渠道 through banking channel，2.24-2.29

 通过邮政网络 through postal network，2.39-2.41

 通过运输运营商 through transport opera-

tors，2.52-2.53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 through money transfer op-

erators, 2.30-2.38

 在线资金划拨 online method of，2.21，2.26，2.28, 

2.50-2.51

　资金划拨渠道 channels of，2.19-2.20，图 2.1

资金转移提供商的登记 Registration for transfer 

providers，2.73-2.74

资金转移提供商的许可 Licensing for transfer provid-

ers， 2.73-2.74

资金转移运营商 MTOs and，4.48

 各交易渠道捕获的汇款数据 remittances captured 

by transaction channels，4.9-4.13

 根据交易类型捕获的汇款数据 remittances cap-

tured by type of transaction，4.14-4.18

　汇款交易 remittance transactions and，4.8

 有效国际交易申报制度的先决条件 preconditions 

for effective，4.19-4.25

 作为数据来源的缺点 weaknesses of, as data 

source，4.31-4.46

 作为数据来源的优点 strengths of, as data 

source，4.26-4.30

资金转移运营商（MTO）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 

　定义 defined，附录 1

 国际交易申报制度 ITRS and，4.10，4.17，专栏 

5.1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建议 FATF recommenda-

tions and，2.75

　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by，4.4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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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交易渠道 as transaction channels，2.30-2.38

 作为数据模型的输入数据 data from, as input to 

data model，专栏 5.2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抽样调查 Sample survey of 

MTOs，4.53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全面调查 Census survey of 

MTOs，4.53

资金转移运营商的直接申报 Direct reporting by 

money transfer operators 

 按交易类型划分的汇款情况 coverage by type of 

transaction，4.70-4.75 

 采集方法设计与实施 collection approach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4.51-4.63

 汇款总量的涵盖范围 coverage of remittance aggre-

gates through，表 4.2

 机构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4.64-4.69 

　介绍 description of，4.47-4.48

　缺点 weaknesses of，4.82-4.85

 数据采集系统介绍 collection system description, 

4.49-4.50 

　优点 strengths of，4.76-4.81

资金转账系统（FTS） Funds transfer system (FTS)，

附录 1

自动柜员机卡作为划拨渠道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ATM）cards, as transfer channel，2.27,  

附录 1

自动清算所 Automated clearing house，2.43，附录 1

自动提款机 Cash dispensers，附录 1

总汇款 Total remittances 

　编制 compiling，表 3.1

 定义 defined，3.19，3.22，4.2，表 3.2，附录 1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TRS，4.18，表 4.1

 通过模型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odel， 

4.119，表 4.5

 通过住户调查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4.88，表 4.4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TOs，专栏 4.1，表 4.2

 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总汇款 to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households，3.23-3.24

总汇款和向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转移 Total 

remittances and transfers to NPISHs 

　编制 compiling，3.24，表 3.1

　定义 defined，3.19，3.23，表 3.2，附录 1

 通过国际交易申报制度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ITRS， 4.18，表 4.1

 通过模型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odel， 

4.119，表 4.5

 通过住户调查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households surveys，表 4.4

 通过资金转移运营商所覆盖的情况 coverage 

through MTOs，专栏 4.1，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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